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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根据铁道部经济规划院《关于委托编制 2008 年铁路工程建设标准及标准设

计的函》（经规计财函[2008]8 号）的要求编制。 

本规范分为九章，主要内容为：总则、术语和符号、平面控制测量、高程控制测

量、线下工程测量、构筑物变形测量及无碴轨道安装测量。 

本规范的基本测量精度和测量方法，主要依据《高速铁路设计指南》、《高速铁路

施工质量验收暂行标准》、《客运专线铁路路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暂行标准》、《客运专

线铁路桥涵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暂行标准》、《客运专线铁路隧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暂行

标准》，在现行《客运专线无碴轨道铁路工程测量暂行规定》基础上，充分汲取京津、

武广、郑西、哈大、京沪、广深等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工程测量的实践经验，并参考国

外有关无碴轨道测量规范和标准的基础上编制完成。 

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及

时将发现的问题及需要补充、修改的意见反馈给中铁二院工程集团公司（成都市通锦

路 3 号，邮编 610031），并抄送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甲 8

号，邮政编码 100038），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由铁道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 
本规范主编单位：中铁二院工程集团公司。 
本规范参编单位：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三勘察设计院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 
(顺序不分先后)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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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统一高速铁路工程测量的技术要求，保证其测量成果质量满足勘测、施工、运营维护各

个阶段测量的要求，适应高速铁路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需要，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范围为设计行车速度≥250km /h 的新建高速铁路工程测量。设计行车速度≥

200km /h 的新建无砟轨道铁路工程测量参照本规范执行。 

1.0.3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平面坐标系应采用工程独立坐标系统。在对应的线路轨道设计高程面上

坐标系统的投影长度变形值不大于 10mm/km。 

1.0.4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的高程系统应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当个别地段无 1985 国家高程基

准的水准点时，可引用其它高程系统或以独立高程起算。但在全线高程测量贯通后，应消除断高，

换算成 1985 国家高程基准。有困难时亦应换算成全线统一的高程系统。 

1.0.5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的平面、高程控制网，按施测阶段、施测目的及功能可分为勘测控制网、

施工控制网、运营维护控制网。为了保证勘测、施工、运营维护各阶段平面测量成果的一致性，各

阶段平面控制测量应以平面框架控制网（CP0）为起算基准，高程控制测量应以线路水准基点控制

网为起算基准。 

1.0.6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平面控制网应按分级布网的原则分四级布设，第一级为平面框架控制网

（CP0）测量，第二级为基础平面控制网（CPⅠ），第三级为线路平面控制网（CPⅡ），第四级为轨

道控制网（CPⅢ）。 

1.0.7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高程控制网分二级布设，第一级线路水准基点控制网，为高速铁路工程

勘测设计、施工提供高程基准；第二级轨道高程控制网（CPⅢ），为高速铁路轨道施工、维护提供

高程基准。 

1.0.8  各级（阶段）平面、高程控制测量完成后，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评估，并编写评估验收报告。 

1.0.9   构筑物的变形监测宜充分利用 CPⅠ、CPⅡ和线路水准基点作为水平和垂直位移监测的基

准点或工作基点，建立独立的变形监测网。 

1.0.10  测量精度应以中误差衡量。极限误差（简称限差）规定为中误差的 2 倍。 

1.0.11  测量记录、计算成果和图表，应书写清楚，签署完善，并应复核和检算，未经复核和检算

的资料严禁使用。各种测量原始记录（包括磁卡、电脑记录）、计算成果和图表应按有关规定妥善

保存。 

1.0.12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结合各阶段工作的特点和具体情

况，制订相应的安全生产措施。 

1.0.13  各种测量仪器和工具应做好经常性的保养和维护工作，并定期检校和鉴定。 

1.0.14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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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工程独立坐标系 engineering dependent coordinate system 
为满足铁路工程建设要求采用的以任意中央子午线和高程投影面进行投影而建立的平面直角

坐标系。 
2.1.2 框架平面控制网（CP0）  horizontal control points   for basic frame network（CP0） 

为满足高速铁路平面控制测量起算基准的要求，沿线路每 50km 左右建立的卫星定位测量控制

网，作为全线（段）的平面坐标起算基准。 
2.1.3  基础平面控制网（CPⅠ） horizontal control points for basic network（CPⅠ） 

在框架平面控制网（CP0）的基础上，沿线路走向布设，按 GPS 静态相对定位原理建立，为线

路平面控制网提供起闭的基准。 
2.1.4  线路平面控制网（CPⅡ） horizontal control points  for route （CPⅡ） 

在基础平面控制网（CPⅠ）上沿线路附近布设，为勘测、施工阶段的线路平面测量和轨道控

制网测量提供平面起闭的基准。 
2.1.5  轨道控制网（CPⅢ） horizontal –level control points  for track（CPⅢ） 

沿线路布设的三维控制网，平面起闭于基础平面控制网（CPⅠ）或线路控制网（CPⅡ）、高程

起闭于线路水准点，一般在线下工程施工完成后进行施测，为轨道铺设和运营维护的基准。 
2.1.6  加密基桩 Additional  Benchmark 

在轨道控制网（CPⅢ）基础上加密，为轨道铺设所建立的基准点，一般沿线路中线布设。 
2.1.7 维护基桩 Maintenance  Benchmark 

在轨道控制网（CPⅢ）基础上测设，为无砟轨道养护维修时所需的永久性基准点，应根据运

营养护维修方法确定其设置位置。 
2.1.8  三角形网  triangular  network 

由一系列相连的三角形构成的测量控制网，它是对以往三角网、三边网、边角网的统称。 
2.1.9  1"（0.5"、2"、6"）级仪器  1"（0.5"、2"、6"）class instrument 

1"（0.5"、2"、6"）级仪器是指一测回水平方向中误差标称为 1"（0.5"、2"、6"）的测角仪器，

包括全站仪、电子经纬仪、光学经纬仪。 
2.1.10  精密水准测量 Precise levelling 

客运专线铁路无碴轨道工程测量中，用于测量基桩高程的等级水准测量，其精度介于二等、

三等水准测量之间，高差中数偶然中误差为 2mm/km。 
2.1.11 线路水准基点  benchmark for route 
     沿高速铁路线路敷设的首级高程控制点，一般每 2km 左右布设一个，为高速铁路勘测设计、

施工的高程基准。 
2.1.12 基岩水准点  benchmark of bedrock 

埋设在地壳基岩层上的永久性水准点。 
2.1.13 深埋水准点  deep buried benchmark 

沿线路走向根据地面沉降及地质情况，埋设在相对稳定的持力层上的深层水准点。 
2.1.14 洞外控制测量 outside tunnel controlling survey 

为保证隧道贯通，在洞外进行的平面、高程控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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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  洞内控制测量 inside tunnel controlling survey 
为保证隧道贯通，在洞内进行的平面、高程控制测量。 

2.1.16 竖井联系测量  shaft connection survey  
隧道施工测量中，将洞外控制网的坐标、方向和高程通过竖井传递到洞内的测量。 

2.1.17 贯通误差 through error 
隧道贯通后，在贯通面处的坐标、方向和高程的误差。 

2.1.18  水文测量 hydrological survey 
为了工程的正确设置而进行的相关水文方面的测量，如水位、水文断面、水坡等的测量。  

2.1.19 桥梁墩台定位 location of pier and abutment 
桥墩、桥台中心位置的定位放样测量。 

2.1.20  变形测量 deformation survey 
在铁路建设和运营阶段，对路基、桥梁、隧道和轨道等构筑物的水平位移、沉降、倾斜等变形

量进行定期或持续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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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面控制测量 

3.1  一般规定 

3.1.1 高速铁路工程平面控制测量应按分级布网原则分四级布设： 

第一级为框架平面控制网 CP0，主要为全线（段）的线路平面控制测量提供坐标框架基准； 

第二级为基础平面控制网 CPⅠ，主要为勘测、施工、运营维护提供坐标基准； 

第三级为线路平面控制网 CPⅡ，主要为勘测和施工提供控制基准； 

第四级为轨道控制网 CPⅢ，主要为铺设无砟轨道和运营维护提供控制基准。 

3.1.2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各级平面控制网布网要求按表 3.1.2 的规定执行。 

表 3.1.2  各级平面控制网布网要求 

控制网级别 测量方法 测量等级 点间距 备注 

CP0 GPS 国家 B 级 50km  专门设计 

CPⅠ GPS 二等 
≤4km 
一对点 

点对间≥800m 

GPS 三等 600～800m 
CPⅡ 

导线 三等 400～800m 
 

CPⅢ 边角交会  
50～70m 
一对点 

 

      注：1、CPⅡ采用 GPS 测量时，CPⅠ可按 4km 一个点布设。 
             2、隧道内的 CPⅡ导线测量执行本规范隧道测量相关规定。 
 
3.1.3 各级平面控制网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CP0、CPⅠ、CPⅡ控制网 GPS 测量的精度指标应符合表 3.1.3-1 的规定； 

表 3.1.3-1    CP0、CPⅠ、CPⅡ控制网 GPS 测量的精度指标 

控制网级别 基线边方向中误差 最弱边相对中误差 

CP0 ≤0.7″ 1/1 000 000 

CPⅠ ≤1.3″ 1/180 000 

CPⅡ ≤1.7″ 1/100 000 

 
2 CPⅡ控制网导线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3.1.3-2 的规定。 

表 3.1.3-2  CPⅡ控制网导线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 

控制网级别 
附合长度
（km） 

边长 
（m） 

测距 
中误差
（mm） 

测角 
中误差
（″）

相邻点位
坐标中误
差（mm）

导线全长 
相对闭合差限差 

方位角闭
合差限差 
（″） 

对应导
线等级

RAOXiong
高亮
涉及到长基线解算 用Gamit或Bernese软件

RAOXiong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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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Ⅱ ≤4 
400～
800m 

5 1.8 10 1/55 000 

±

3.6 n  
三等 

导线环（段）的测角中误差应按下式计算： 

][1 2

n
f

N
m β

β =                          （3.1.3） 

式中  fβ——导线环（段）的角度闭合差（″）； 

      n——导线环（段）的测角个数； 

N——导线环（段）的个数； 

3.1.4 GPS 定位测量应符合铁道部现行《铁路工程卫星定位测量规范》的有关规定。 

1、各等级 GPS 测量控制网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3.1.4-1 的规定。 

表 3.1.4-1      卫星定位测量控制网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 

级 

固定误差

a 

（mm） 

比例误差系

数 b

（mm/km） 

基线方位角 

中误差（″）

约束点间的 

边长相对中误

差 

约束平差后 

最弱边边长相对中误差 

一等 5 1 0.9 1/500000 1/250000 

二等 5 1 1.3 1/250000 1/180000 

三等 5 1 1.7 1/180000 1/100000 

四等 5 2 2.0 1/100000 1/70000 

五等 10 2 3.0 1/70000 1/40000 

注： 当基线长度短于 500m 时，一、二、三等边长中误差应小于 5mm，四等边长中误差应小于 7.5mm，五等边长中

误差应小于 10mm。 

 
2 各等级控制网相邻点间弦长精度应小于按（3.1.4）式计算的标准差。 

σ=±
2 2a +(b.d)          （3.1.4） 

式中    σ——基线弦长标准差（mm） 

a—— 固定误差（mm） 

b ——比例误差系数（mm/km） 

d ——相邻点间距离（km） 

3 各等级 GPS 测量作业的基本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3.1.4-2 的规定。 

表 3.1.4-2 各等级 GPS 测量作业的基本技术要求 

等   级 

项  目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卫星截止高度角（°） ≥15 ≥15 ≥15 ≥15 ≥15 

同时观测有效卫星数 ≥4 ≥4 ≥4 ≥4 ≥4 

有效时段长度（min） ≥120 ≥90 ≥60 ≥45 ≥40 

静 

态 

测 

量 

观测时段数 ≥2 ≥2 1～2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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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级 

项  目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数据采样间隔（s） 15～60 15～60 15～60 10～30 10～30 

接收机类型 双频 双频 双频 单/双频 单/双频 

PDOP 或 GDOP ≤6 ≤6 ≤8 ≤10 ≤10 

卫星截止高度角（°） － － - ≥15 ≥15 

有效卫星总数 － － - ≥5 ≥5 

观测时间（min） － － - 5～20 5～20 

平均重复设站数 － － - ≥1.5 ≥1.5 

数据采样间隔（s） － － - 5～20 5～20 

快 

速 

静 

态 

测 

量 

PDOP（GDOP） － － - ≤7（8） ≤7（8） 

注：平均重复设站数≥1.5 是指至少有 50%的点设站 2 次。 
 
3.1.5 导线控制网可布设成附合导线、闭合导线或导线网。各等级导线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导线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3.1.5-1 的规定。 

表 3.1.5-1  导线测量的技术要求 

测回数 
等级 

测角中误

差（″） 
测距相对

中误差 
方位角闭合差

（″） 

导线全长

相对闭合

差 
0.5″级
仪器 

1″级
仪器 

2″级
仪器 

6″级
仪器

二等 1.0 1/250000 ±2.0 n  1/100 000 6 9 - - 

三等 1.8 1/150000 ±3.6 n  1/55000 4 6 10 - 

四等 2.5 1/80000 ±5 n  1/40000 3 4 6 - 

一级 4.0 1/40000 ±8 n  1/20000 - 2 2 - 

二级 7.5 1/20000 ±15 n  1/12000 - - 1 3 

注：1、表中 n 为测站数。 

2、当边长短于 500m 时，二等边长中误差应小于 2.5mm，三等边长中误差应小于 3.5mm，四等、一级边长中误

差应小于 5mm，二级边长中误差应小于 7.5mm。 

 
2  导线测量所使用的仪器应在有效检定期内，作业前应按附录 B 的规定进行必要的检校，仪器

作业的各项要求应符合附录 B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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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平角观测宜采用方向观测法，并符合表 3.1.5-3 的规定。 

表 3.1.5-3 水平角方向观测法的技术要求 

等级 仪器等级 
半测回归零差

（″） 

同方向测回间 2c

互差（″） 

同一方向值各测

回互差（″） 

0.5″级仪器 4 8 4 

1″级仪器 6 9 6 
四等 

及以上 

2″级仪器 8 13 9 

2″级仪器 12 18 12 一级 

及以下 6″级仪器 18 - 24 

注：当观测方向的垂直角超过±3°的范围时，该方向 2C 互差可按相邻测回同方向进行比较，其值应满足表中

一测回内 2C 互差的限值。 

 
4 边长测量应符合表 3.1.5-4 的规定。 

表 3.1.5-4  边长测量技术要求 

每边测回数 

等级 

使用
测距
仪精
度等
级 

往测 返测 

一测回读数较差
限值（mm） 

测回间较差限值 

（mm） 

往返观测平距
较差限值 

Ⅰ 2 3 
二等 

Ⅱ 
4 4 

5 7 
2mD 

Ⅰ 2 2 2 3 
三等 

Ⅱ 4 4 5 7 
2mD 

Ⅰ 2 3 

Ⅱ 
2 2 

5 7 四等 

Ⅲ 4 4 10 15 

2mD 

Ⅰ 2 3 

Ⅱ 5 7 

一级及
以下 

Ⅲ 

2 2 

10 15 

2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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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4 4 20 30 

注： 1、一测回是全站仪盘左、盘右各测量一次的过程 

2、测距仪精度等级如下 

Ⅰ级   ∣md∣≤2mm 

Ⅱ级   2 mm＜∣md∣≤5mm 

Ⅲ级   5 mm＜∣md∣≤10mm 

Ⅳ级   10 mm＜∣md∣≤20mm  

md为每千米测距标准偏差。即按测距仪出厂标称精度的绝对值，归算到 1km 的测距标准偏差。 

3、mD测距仪标称精度。 

 

5、测距边的斜距应进行气象改正和仪器常数改正。气象改正应以观测时记录的气压、气温计算。

气压、气温读数精度应符合表3.1.5-5 的规定。三等及以上等级测量应在测站和反射镜站分别测记；四

等及以下等级可在测站进行测记，当测边两端气象条件差异较大时，应在测站和反射镜站分别测记。

当测区平坦，气象条件差异不大时，四等及以下等级也可记录上午和下午的平均气压、气温。当使

用全站仪时，也可将气象条件输入仪器，让仪器自动进行气象改正。气象改正值按（3.1.5-5）式

计算： 

                            ΔD=（n0-n）·D               
                 （3.1.5-5）　 

式中  D ——测量斜距长（km）；　 

n ——实际群折射率； 

n。——仪器基准折射率。 

表3.1.5-5       气压、气温读数精度要求 

测量等级 干湿温度表（℃） 气压表（hPa） 

二等 0.2 0.5 

三等 0.2 0.5 

四等 0.5 1 

一级及以下 1 2 

 

 
     
3.1.6 各等级三角形网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三角形网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3.1.6 的规定。 

表 3.1.6  三角形网测量的技术要求 

测回数 

等级 
测角 

中误差

（″） 

三角形

最大闭

合差

（″） 

测边 
相对中误

差 

最弱边边

长相对中

误差 
0.5″级 
仪器 

1″级  
仪器 

2″级  
仪器 

二等 1.0 3.5 1/250000 1/120000 6 9 - 

三等 1.8 7.0 1/150000 1/70000 4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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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 2.5 9.0 1/100000 1/40000 2 4 6 
2  三角形网水平角和边长测量，除符合本规范第 3.1.6 条规定外，还应符合本规范表 3.1.5-3

和 3.1.5-4 的规定。 

3 三角形网测角中误差应按（3.1.6）式计算。 

        mβ=
[ ]

n
WW
3

                                             （3.1.6） 

式中  mβ——测角中误差（"）； 

W ——三角形内角和闭合差（"）； 

n ——三角形个数。 

 

3.2  平面控制网设计 

3.2.1  高速铁路平面控制测量工作开展前，应根据测区地形、地貌及线路工程情况进行平面控制

网设计。 

3.2.2  平面控制网设计应包括控制网基准、网形和精度设计。需要增补控制点时，须进行控制网

改造设计。 

3.2.3  平面控制网设计前，应收集线路设计的有关资料和沿线的国家大地点资料，在充分研究线

路平、纵断面图的基础上进行控制网设计。收集的资料应包括： 

1 线路平、纵断面图及测区 1：10000 和 1：50000 地形图； 

2 线路沿线的国家或地方控制点资料，包括平面控制网图、水准路线图、点之记、成果表、

技术总结等。 

3.2.4  控制网基准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CP0 控制网应以 WGS-84 坐标系 ITRF2000 国际地球参考框架或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作为

坐标基准，以 IGS 参考站或以联测的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A、B 级 GPS 控制点作为起算点，进行控

制网整体三维约束平差。然后把 WGS-84 或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的三维坐标转换为高速铁路工程独

立平面坐标。 

2 CPⅠ控制网应附合到 CP0 上，并采用固定数据平差； 

3 CPⅡ控制网应附合到 CPⅠ上，并采用固定数据平差； 

4  CPⅢ控制网应附合到 CPⅠ或 CPⅡ上，并采用固定数据平差。 

3.2.5  各级控制相邻点位的相对精度和重复测量精度和应符合表 3.2.5 的规定。 

       

表 3.2.5    控制点的点位精度要求(mm)       

控制点 相对点位精度 同精度复测坐标较差限差 

CP0 D×10
-6
 50  

CPⅠ 10  
20  

CPⅡ 10  15 

CPⅢ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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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控制网布设应符合因地制宜、技术经济合理、确保质量的原则。当与国家坐标系统或地方

坐标系统联测时，应进行联测方案设计。各级控制网的网形和精度应以第 3.2.4 条的精度设计准则

及经济性原则进行优化设计。 

3.2.7  增设或补设控制点可采用同等级扩展的方法测量。 

 

 

3.3  框架平面控制网（CP0）测量 

3.3.1 CP0 控制网应沿线路走向布设，每 50km 左右布设一个点，在线路的起点和终点附近应布设

控制点。 

3.3.2 CP0 控制网应在勘测阶段采用 GPS 测量方法完成建网，全线应一次性布网，统一测量，整体

平差。 

3.3.3 CP0 控制点的标石选埋应符合下列规定： 

1、控制点宜应设在适合于 GPS 观测作业的地点，周围 200m 范围内不得有强电磁干扰源或强电

磁反射源，点位距离线路中线不宜大于 10km 2、控制点标石应设在基础稳定，不受施工和其它人

为活动的干扰，且必须能够长期保存的地点。标石规格和埋设标准按附录 A.2 的要求和标准执行。 

3、标石埋设完成后，应现场填写点位说明，丈量标石至明显地物的距离，绘制点位示意图，

按附录 B 中 CP0 点之记要求作好点之记。新埋标石应按附录 D中格式办理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一

式二份，标石保管单位/个人和测量单位各存一份。 

3.3.4  CP0 测量布网应符合下列规定：  

1、每个 CP0 站点与其相邻的 CP0 站点的连接数不小于 3 个，联测的 GPS 永久性跟踪站点与其

相邻的 CP0 站点的连接数不小于 2。 

2、CP0 站点宜与 IGS 站点、国家地壳形变监测站点或国家 B 级以上 GPS 永久性跟踪站点进行

联测，联测的站点数不少于 2 站。 

3.3.5 CP0 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使用标称精度不低于 5mm+1ppm 的双频 GPS 接收机，同步观测的 GPS 接收机不少于 4 台。 

2 各项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3.3.4 的规定。 

表 3.3.4      CP0 测量技术要求 

卫星高度截止

角 

采样历元

间隔 

同步观测 

有效卫星数

有效卫星的

最短连续观

测时间 

有效同步观

测时段数 

有效同步观

测时段长度

15° 30s ≥4 ≥15min 
≥4 ≥300min 

注：同步观测时段长度是指同步环中的最短、连续观测时间跨度。 

 

3 各个观测时段应昼夜均匀分布，夜间观测时段数应不少于 1 个。每个观测时段不宜跨越北京

时间早 8 点（GPS 时间 0点）。 

4 天线安置应严格整平对中，天线对中误差应不大于 1mm。天线高应在测前（开机之前）和测

后（关机之后）各量取一次，每次应在相同的位置从天线三个不同方向（间隔 120 度）量取，或用

接收机天线专用量高器量取。单次天线高重复量取的读数互差不大于±2mm 时，取平均值作为单次



 11

天线高观测值；测前和测后天线高观测值读数互差不大于±3mm 时，取平均值作为天线高最终观测

值。 

5 同一时段的观测过程中不得关闭并重新启动仪器，不得改变仪器的参数设置，不得转动天线

位置。 

6 观测过程中若遇强雷雨、风暴天气应立刻停止当前观测时段的作业。 

3.3.6 CP0 测量的数据处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基线解算和整网平差应采用适合长基线的高精度 GPS 解算软件，采用精密星历解算。 

2 应采用多基线解算模式进行基线解算，计算结果应包括相应的协方差阵。 

3 基线解算和整网平差时，引入的起算点坐标位置基准应为 ITRF 或 IGS 国际地球参考框架下

的坐标成果，该坐标框架应与采用的精密星历坐标框架保持一致。起算点选用联测的 GPS 永久性跟

踪站点，其点位坐标精度应优于 0.1m。 

4 基线解算过程中各项内部数据处理质量标准应符合表 3.3.6 的规定。 
表 3.3.6 CP0 内部数据处理质量检核要求 

基线重复测量较差 独立（异步）闭合环或附合线路的坐标闭合差 

分量或长度 限差标准 闭合差 限差标准 

ΔX ≤ XRΔ23  Wx ≤ Wxσ2  

ΔY ≤ YRΔ23  Wy ≤ Wyσ2  

ΔZ ≤ ZRΔ23  Wz ≤ Wzσ2  

ΔS ≤ SRΔ23  Ws ≤ Wsσ3  

SZYX RRRR ΔΔΔΔ 、、、 按下式计算： 

2/1

1

2

1
2

2

/1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i
C

n

i C

mi

C

i

i

CC
n

n

R
σ

σ

n—基线重复观测的总时段数； 

i—时段号； 

Ci—i 时段基线的某一坐标分量或长度 

(△X、△Y、△Z、△S)； 

Cm—对应于 C的多时段基线加权平均值； 
2

iCσ —i 时段 Ci的方差。 

zy WWWx σσσ 、、 按下式计算： 

2/1

1

2
, ⎟⎟
⎠

⎞
⎜⎜
⎝

⎛
= ∑

=

r

j
jiWi σσ  

i 代表基线的某一分量（△X、△Y、△Z），r 代表

闭合环或附合线路中的基线数，j 代表基线编号，
2
, jiσ

代表第 j 条基线 i 分量的方差； 

 
2/1

1
⎟⎟
⎠

⎞
⎜⎜
⎝

⎛
= ∑

=

r

j

T
jWs WWDσ ， 其 中

⎥
⎦

⎤
⎢
⎣

⎡
=

s

z

s

y

s

x

W
W

W
W

W
W

W ；Dj代表环线中第 j 条基线的

方差-协方差阵。 

5 CP0 整体自由网平差时，应利用联测站点的已知坐标成果对平差结果作外部的数据处理质量

检核，即采用一个已知点作为位置基准，比较其它已知点的自由网平差坐标和其已知坐标间的差值，

该差值的绝对值应小于 0.2m，且由此坐标差值计算得到的两个已知点间基线的长度相对误差应小



 12

于 0.3×10-6。 

3.3.7 CP0 测量成果资料应包括： 

1 技术设计书； 

2 外业测量观测手簿； 

3 CP0 测量平差计算表（包括基线重复性测量较差检查表、独立（异步）闭合环或附合线路坐

标闭合差检查表、基线向量及其协方差阵）； 

4 CP0 控制点成果表（包括坐标和点位中误差）及点之记； 

5 CP0 控制网联测示意图； 

6 测量技术总结报告。 

 

3.4  基础平面控制网（CPⅠ）测量  

3.4.1  CPⅠ控制点应按表 3.1.2 的要求沿线路走向布设。点位宜设在距线路中心 50～500m 范围内

不易被施工破坏、稳定可靠、便于测量的地方。控制点宜兼顾桥梁、隧道及其他大型构（建）筑物

布设施工控制网的要求。控制点应按附录 A 的要求埋石，并作点之记。 

3.4.2  CPⅠ采用边联结方式构网，形成由三角形或大地四边形组成的带状网；在线路勘测设计起

点、终点或与其它铁路平面控制网衔接地段，必须有 2 个以上的 CPⅠ控制点相重合，并在测量成

果中反映出相互关系。CPⅠ控制网宜与附近的已知水准点联测。 

3.4.3  CPⅠ控制网应与沿线的国家或城市三等及以上平面控制点联测，引入国家或城市平面坐标

系统。一般宜每 50km 联测一个平面控制点，全线（段）联测平面控制点的总数不得少于 3 个，特

殊情况下不得少于 2 个。当联测点数为 2 个时，应尽量分布在网的两端；当联测点数为 3 个及其以

上时，宜在网中均匀分布。 

3.4.4  CPⅠ控制网的 GPS 控制测量外业观测和基线解算应执行现行《铁路工程卫星定位测量规范》

的相关规定。 

3.4.5  CPⅠ控制网平差及坐标转换应符合下列规定： 

1、首先进行 GPS 基线网三维无约束平差，然后将已联测的 CP0 控制点作为固定点进行 CPⅠ

控制网的三维约束平差，计算 CPⅠ控制点的空间直角坐标。 

2、根据独立坐标系投影带的划分，将 CPⅠ控制网的空间直角坐标分别投影到相应的坐标投

影带中，计算 CPⅠ控制点的工程独立坐标。 

3、引入国家或城市平面坐标系统时，应在 GPS 基线网三维无约束平差的基础上，以联测的国

家或城市平面控制点作为固定点进行 CPⅠ控制网的二维约束平差，计算 CPⅠ控制点的国家或城市

平面坐标。 

3.4.6  CPⅠ测量成果资料应包括： 

1  技术设计书； 

2  外业测量观测手簿； 

3  测量平差计算表； 

4  控制点成果表及点之记； 

5  控制网联测示意图； 

6  测量技术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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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线路平面控制网（CPⅡ）测量 

3.5.1  CPⅡ测量应在 CPⅠ的基础上采用 GPS 测量或导线测量方法施测，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第

3.1.3 条的要求。 

3.5.2  CPⅡ控制点的布设应符合表 3.1.2 的要求，一般选在离线路中线 50～200m，且不易破坏的

范围内，并按附录 A 的规定埋石且作点之记。 

3.5.3  在线路勘测设计起、终点及不同单位测量衔接地段，应联测 2个以上 CPⅡ控制点作为共用

点，并在测量成果中反映出相互关系。 

3.5.4  采用 GPS 测量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CPⅡ控制点应有良好的对空通视条件，点间距应为 600 ～800 m，相邻点之间应通视，特

别困难地区至少有一个通视点，以满足定测放线和施工测量的需要； 

2  CPⅡ控制点分段起闭于 CPⅠ控制点，测量等级及精度要求应符合表 3.1.3 和表 3.1.4 的三

等 GPS 测量的规定； 

3  CPⅡ网采用边联结方式构网，形成由三角形或大地四边形组成的带状网，并与 CPⅠ联测构

成附合网。 

4  CPⅡ网坐标转换宜在 GPS 基线网三维无约束平差的基础上，以联测 CPⅠ控制网作为约束

点分带进行二维约束平差，计算 CPⅡ控制点的工程独立坐标。 

3.5.5  采用导线测量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导线测量应起闭于 CPⅠ控制点，应符合表 3.1.3-2 的规定。 

2 导线测量水平角观测应符合表 3.1.5-1 和表 3.1.5-3 中三等导线测量的技术要求。 

3 导线边长测量应符合表 3.1.5-4 三等导线测量的要求。 

4 CPⅡ导线应在方位角闭合差及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满足要求后，采用严密平差计算。 

3.5.6 隧道洞内 CPⅡ控制网应在隧道贯通后，采用导线测量方法测设。洞内 CPⅡ导线测量应满足

下列要求： 

1、洞内 CPⅡ导线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3.5.6 的规定。 

表 3.5.6  洞内 CPⅡ导线测量主要技术要求 

控制网
级别 

附合长度
（km） 

边长 
（m） 

测距 
中误差
（mm） 

测角 
中误差
（″）

相邻点位
坐标中误
差（mm）

导线全长
相对闭合
差限差 

方位角闭
合差限差 
（″） 

对应导线
等级 

备注

CPⅡ L≤4 
400～
600 

3 1.8 7.5  1/55 000 ±3.6 n  三等 单导线

CPⅡ 4＜L≤7 
400～
600 

3 1.8 7.5  1/55 000 ±3.6 n  三等 导线环

CPⅡ L＞7 
400～
600 

3 1.0 5 1/100 000 ±2.0 n  二等 导线环

 
2 导线点宜充分利用洞内施工平面控制桩，单独布点时应布设在施工干扰小、安全稳固、方便

设站、便于保存的地方，点间视线应距洞内设施 0.2m 以上。 

3 隧道洞内 CPII 导线观测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采用标称精度不低于 1″、2mm+2ppm 的全站仪施测。水平角观测的测回数及限差按本规

范表 3.1.5-1 和表 3.1.5-3 的要求执行，边长测量按本规范表 3.1.5 条第 4、第 5 款的要求执行。 

（2）观测前应先将仪器开箱放置 20 分钟左右，让仪器与洞内温度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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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洞口测站观测宜在夜晚或阴天进行；隧道洞内观测应充分通风，无施工干扰，避免尘雾。 

（4）目标棱镜人工观测时应有足够的照明度，受光均匀柔和、目标清晰，避免光线从旁侧照射

目标。采用自动观测时应尽量减少光源干扰； 

 

3.5.7 CPⅡ测量成果资料应包括： 

1  技术设计书； 

2  外业测量观测手簿； 

3  测量平差计算表； 

4  控制点成果表及点之记； 

5  CPⅡ控制网联测示意图； 

6  测量技术总结报告。 

 

 
 

3.6  轨道控制网（CPⅢ）测量 

3.6.1  CPⅢ控制网应采用自由设站边角交会法施测，控制网布设应符合表 3.1.2 的规定。 

3.6.2  CPⅢ控制网测量应在线下工程竣工，通过沉降和变形评估后施测。CPⅢ测量前应对全线的

CPⅠ、CPⅡ控制网进行复测，并采用复测的 CPⅠ、CPⅡ合格成果对 CPIII 网进行约束平差。 

3.6.3   CPⅢ平面网应附合于 CPⅠ、CPⅡ控制点上，每 600m 左右（400～800m）应联测一个 CPⅠ

或 CP Ⅱ控制点，当 CPII 点位密度和位置不满足 CPIII 联测要求时，应按同精度扩展方式加密 CPII

控制点。 

3.6.4 CPⅢ平面控制网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3.6.4 的规定。 

表 3.6.4  CPⅢ平面网的主要技术指标 

控制网名称 测量方法 
方向观测

中误差 

距离观测

中误差 

相邻点的相对

点位中误差 

同精度复测

坐标较差 

CPⅢ平面网 自由测站边角交会 ±1.8″ ±1.0mm ±1mm ±3mm 

 

3.6.5 CPⅢ控制点应设置强制对中标志，标志几何尺寸的加工误差应不大于 0.05mm，安装精度应

满足表 3.6.5 要求：  

表 3.6.5  CPⅢ标志安装精度要求 

CPⅢ标志 重复性安装误差 互换性安装误差 

X ±0.3mm ±0.3mm 

Y ±0.3mm ±0.3mm 

H ±0.3mm ±0.3mm 

 
3.6.6 CPⅢ控制网的测量仪器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1、使用的全站仪应具有自动目标搜索、自动照准、自动观测、自动记录功能，其标称精度应

满足：方向测量中误差不大于±1″，测距中误差不大于±（1mm+2ppm）。 

2、观测前须按要求对全站仪进行检校，作业期间仪器须在鉴定有效期内。边长观测应进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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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气压等气象元素改正，温度计量测精度不低于±0.5℃，气压计量测精度不低于±5hpa。 

3.6.7 CPⅢ标志应按附录 A.4 的要求埋设于接触网杆或其基础、桥梁防撞墙、隧道边墙或排水沟上，

相邻 CPIII 控制点应大致等高，其位置应在设计轨道面以上 0.3m。 

3.6.8 CPIII 控制点号和自由设站的编号应唯一、便于查找。编号规则应符合附录 A.4 要求。  

 

3.6.9 CPⅢ控制网观测的自由测站间距一般约为 120m，自由测站到 CP III 点的最远观测距离不

应大于 180m；每个 CPⅢ点至少应保证有三个自由测站的方向和距离观测量。 

 

3.6.10  CPⅢ控制网水平方向应采用全圆方向观测法进行观测。当观测方向较多时，也可以采用分

组全圆方向观测法。全圆方向观测应满足表 3.6.10 的规定。 

表 3.6.10   CPⅢ平面网水平方向观测技术要求 

控制网名称 
仪器

等级 

测回

数 

半测回

归零差

不同测回同一

方向 2C 互差 

同一方向归零

后方向值较差 
2C 值  

05″ 3 6″ 9″ 6″ 15″ 
CPⅢ平面网 

1″ 4 9″ 9″ 6″ 15″ 

 

 

3.6.11 CPIII 平面网距离测量应满足表 3.6.11 的规定。 

表 3.6.11   CPⅢ平面网距离观测技术要求 

控制网名称 测回 盘左和盘右半测回距离较差 测回间距离较差 

CPⅢ平面网 3 ±1 mm ±1mm 

注：距离测量一测回是全站仪盘左、盘右各测量一次的过程。 

3.6.12  CPⅢ平面网相邻测站间与任意一对CPIII控制点组成的闭合环的闭合差，应满足表3.6.12

的规定。 

表 3.6.12   CPⅢ平面网环的闭合差限差 

控制网名称 闭合差 

CPⅢ平面网 1/3500 

 
3.6.13 当 CPⅢ平面网外业观测的水平方向和距离的技术要求不满足第 3.6.10 条、第 3.6.11 条和

第 3.6.12 条要求时，该测站外业观测值应部分或全部重测。 

3.6.14 CPⅢ平面网与上一级 CPⅠ、CP Ⅱ控制点联测时，应至少通过 2 个连续的自由测站或三个

以上 CPIII 点进行联测。可以根据施工需要分段测量，分段测量的测段长度不宜小于 4km。测段间

应重复观测不少于 6 对 CPIII 点，作为分段重迭观测区域以便进行测段衔接。 

3.6.15 CPIII 平面网平差计算应采用铁道部主管部门评审通过的软件，并采用约束平差的成果。

数据处理软件应与全站仪数据采集软件接口兼容。平差计算前应对观测数据按第 3.6.10 条、第

3.6.11 条和第 3.6.12 条进行检核，检核合格后，方可进行 CPⅢ平面网平差计算。 

3.6.16 CPⅢ平面网平差后的精度，应应满足表 3.6.16 的规定。 

表 3.6.16   CPⅢ平面网平差后的主要技术要求 

与 CPⅠ、CP Ⅱ联测 与 CPⅢ联测 
控制网名称 

方向改正数 距离改正数 方向改正数 距离改正数
距离中误差 点位中误差

CPⅢ平面网 5.4″ 4mm 3.6″ 2mm 1mm 2mm 

3.6.17 测段之间衔接时，前后测段独立平差重迭点坐标差值应满足≤±3mm。满足该条件后，后一

测段 CPⅢ网平差，应采用本测段联测的 CPⅠ、CPⅡ控制点及重叠段前测段 CPⅢ点坐标进行约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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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3.6.18 坐标换带处 CPⅢ平面网计算时，应分别采用相邻两个投影带的 CPⅠ、CP Ⅱ坐标进行约束

平差，并分别提交相邻投影带两套 CPⅢ平面网的坐标成果。两套坐标成果都应该满足表 3.6.4 和

表 3.6.11 的精度要求。提供两套坐标的 CPIII 测段长度不应小于 800m。 

3.6.19 在 CPⅢ平面网复测时，联测上一级控制点 CPⅠ、CP Ⅱ的方法和数量应与原测网相同，CP

Ⅲ点复测成果与原测成果的坐标较差应≤±3mm，否则复测的 CPⅢ平面网数据应补测或重测。 

3.6.20 CPⅢ平面网的平差计算取位，应按表 3.6.19 中的规定执行。 

表 3.6.20  CPⅢ平面网平差计算取位 

控制网名称 
水平方向观

测值（″） 

水平距离观

测值（mm）

方向改正数

（″） 
距离改正数（mm）

点位中误差

（mm） 

点位坐标

（mm） 

CPⅢ平面网 0.1 0.1 0.01 0.01 0.01 0.1 

3.6.21  CPIII 测量成果资料应包括： 

1 技术方案设计书； 

2 平面控制网联测示意图； 

3 外业观测原始数据； 

4 平面控制网平差计算手簿； 

5 平面控制网坐标成果表； 

6 仪器检定资料； 

7 测量技术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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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程控制测量 

4.1 一般规定 

4.1.1 高程控制测量分为勘测高程控制测量、线路水准基点高程测量、CPⅢ控制点高程测量。高程

控制测量等级及布点要求应按表4.1.1 的要求执行。 

表 4.1.1 各级高程控制测量等级及布点要求 

控制网级别 测量等级 点间距 

勘测高程控制测量 二等/四等 ≤4km 

线路水准基点测量 二等 ≤2km 

CPⅢ控制点高程测量 精密水准 ≤100m 

注：1 长大桥隧及特殊路基结构施工高程控制网等级应按相关专业要求执行； 

    

4.1.2 各等级水准测量精度要求应符合表 4.1.2 的规定。   

表 4.1.2 各等级水准测量精度要求（mm） 

限         差 

往返测 

不符值 

水准测

量等级 

每千米水

准测量偶

然中 误差

ΔM  

每千米水

准测量全

中误 

差 WM  

检测已测

段高差之

差 平原 山区 

附合路线

或环线闭

合差 

左右路线 

高差不符

值 

二等 ≤1.0 ≤2.0 6 iR  4 K  0.8 n 4 L  —— 

精密 ≤2.0 ≤4.0 2 iR  8 K  8 L  4 K  

三等 ≤3.0 ≤6.0 20 iR  12 K 2.4 n 12 L  8 K  

四等 ≤5.0 ≤10.0 30 iR  20 K 4 n  20 L  14 K  

五等 ≤7.5 ≤15.0 ±40 iR  —— ±30 K  —— 

注：1、K 为测段水准路线长度，L 附合或环线的水准路线长度， Ri 为检测测段长度，K、L、Ri 
单位为 km，n 为测段水准测量站数； 

2、当山区水准测量每公里测站数 n≥25 站以上，采用测站数计算高差测量限差； 

3、结点之间或结点与高级点之间，其路线的长度，不应大于表中规定的 0.7 倍。 

 

4.1.3 各等级水准测量的主要技术标准应符合表 4.1.3 的规定。 

表 4.1.3 水准测量的主要技术标准 

等级 
路线长度 

（km） 

水准仪 

最低型号 
水准尺 

观测次数 

 

二等水准 ≤400 DSZ1、DS1 因瓦 往返 

RAOXiong
高亮

RAOXiong
高亮

RAOXiong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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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水准 3 DSZ1、DS1 因瓦 往返、单程闭合环 

DSZ1、DS1 因瓦 往返、左右路线 
三等水准 ≤150 

DS3 双面 往返、左右路线 

四等水准 ≤30 DS3 双面 往返、左右路线 

五等水准 ≤30 DS3 单面 单程、往返 

 

4.1.4 各等级水准观测应符合表 4.1.4 的规定。 

表 4.1.4 水准观测的主要技术要求 

视距 

（m） 

前后视距差

（m） 

测段的前后视

距累积差（m）
视线高度（m） 

等级 

水准仪

最低型

号 

水准尺类

型 
光学 数字 光学 数字 光学 数字

光学 

（下丝读

数） 

数字 

数字水准

仪重复测

量次数

二等 
DSZ1、 

DS1 
因瓦 ≤50 

≥3

且

≤50 

≤1.0 ≤1.5 ≤3.0 ≤6.0 ≥0.3 
≤2.8

且≥0.55 
≥2 次 

精密

水准 

DSZ1、 

DS1 
因瓦 ≤60 

≥3

且

≤60 

≤1.5 ≤2.0 ≤3.0 ≤6.0 ≥0.3 
≤2.8

且≥0.45 
≥2 次 

DSZ1、DS1 因瓦 ≤100 ≤100

三等 
DSZ2、DS2 

双面木尺 

单面条码 
≤75 ≤75 

≤2.0 ≤3.0 ≤5.0 ≤6.0
三丝能读

数 
≥0.35 ≥1 次 

DSZ1、DS1 
双面木尺 

单面条码 
≤150 ≤100

四等 

DSZ3、DS3 
双面木尺 

单面条码 
≤100 ≤100

≤3.0 ≤5.0 ≤10.0 ≤10.0
三丝能读

数 
≥0.35 ≥1 次 

五等 DSZ3、DS3 
塔尺 

单面条码 
≤100 ≤100 大致相等  

中丝能读

数 
≥0.35 ≥1 次 

 
4.1.5 二等水准线路跨越江河、湖海、深沟时，应按现行《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跨河水准

测量有关规定执行。 

4.1.6 水准测量计算取位应符合表4.1.6的规定： 

表4.1.6   水准测量计算取位 

等级 

往（返）测

距离总和

（km） 

往（返）测 

距离中数 

（km） 

各测站高 

差（mm） 

往（返）测

高差总和 

（mm） 

往（返）测

高差中数

（mm） 

高程 

（mm） 

二等、 

精密水准 
0.01 0.1 0.01 0.01 0.1 0.1 

三、四等 0.01 0.1 0.1 0.1 0.1 1 

五等 0.1 0.1 0.1 0.1 0.1 1 

 

4.1.7  水准测量的仪器及水准尺类型应按测量等级的要求选择，宜优先采用相应等级的数字水准

仪及其自动记录功能采集数据。 

RAOXiong
高亮

RAOXiong
高亮

RAOXiong
高亮

RAOXiong
高亮

RAOXiong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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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水准测量所使用的仪器及水准尺，按现行《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与《国家三、四等

水准测量规范》中的有关规定执行检校。 

 

4.2 高程控制网设计 

4.2.1高速铁路高程控制网应按二等水准测量精度要求施测。在勘测阶段，不具备二等水准测量条

件时，可分两阶段实施，即：勘测阶段按四等水准测量要求施测。线下工程施工前，全线应按二等

水准测量要求建立线路水准基点控制网。 

4.2.2高速铁路高程控制测量工作开展前，应根据测区地形、地貌及线路工程情况进行高程控制测

量设计。控制网设计应包括控制网基准、网形和精度设计及拟采用的高程测量方法。 

4.2.3 高程控制网设计前应收集以下资料： 

1 线路平、纵断面图及测区1：10000 和1：50000 地形图； 

2 与高程控制测量相关的线路沿线城市规划、地质、地震、气象、地下水位及冻土深度等资料； 

3 线路沿线的国家或地方水准点资料，包括水准路线图、点之记、成果表、技术总结等。 

4.2.4 高程控制网基准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勘测高程控制网应附合于高一级的国家水准点上，并以国家水准点为起算数据，采用固定数

据平差； 

2 线路水准基点控制网宜以国家一、二等水准点为起算数据，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用独立起算

基准； 

3 CPⅢ控制网应附合于线路水准基点上，采用固定数据平差。 

4.2.5 高程控制网网形和精度设计应按第 4.1.1 条和第 4.1.2 条的要求。根据测区情况和优化设计

的结果，编写技术设计书，并拟定作业计划。 

4.3 勘测高程控制测量 

4.3.1  勘测高程控制测量一般按二等线路水准基点要求测。在困难地段，或线路方案且不稳定适

合，可按四等水准测量要求测设。按四等水准测量一般 30km 联测一个高一级已知水准点。铁路与

另一铁路连接时，应确定联测两铁路高程系统的关系。 

4.3.2  水准路线应沿线路敷设，水准点埋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水准点应每 2km 设置一个。重点工程（大桥、长隧及特殊路基结构）地段应根据实际情况增

设。水准点可与平面控制点共用，也可单独设置； 

2 水准点应选在土质坚实、安全僻静、观测方便和勘测使用的地方； 

3 水准点应按附录 A 的规定埋石并点位说明。 

4.3.3  水准点测量应符合表 4.1.2、表 4.1.3 和表 4.1.4 的要求。在平坦地区一般采用水准测量

方法，在山区、丘陵地区可采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方法。 

4.3.6 线路跨越江河、深沟，视线长度大于 200m 时，应按第 4.1.5 条四等跨河水准测量方法和精

度施测，或采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方法施测。 

4.3.7 采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可与平面导线测量合并进行。水准点的设置要求、闭合限差及检测

限差应符合本暂行规定第 4.3.2 条和第 4.1.2 条的规定。 

2 高程转点间的距离和竖直角必须往返观测，并宜在同一气象条件下完成。计算时应加入气象

改正和地球曲率改正。两水准点间高差采用往返观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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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距时应采用不低于Ⅱ级精度的测距仪，必须进行往返各 2 个测回，距离取位至毫米。 

2）在山区和水域地段测距时，应在测程的两端同时测定气温，读至 0.5℃，并在斜距中加入

气象改正；平坦地区测程两端可不测定气温，但必须测定在一个作业时间（上午或下午）内的平均

气温。 

3）竖直角测量可采用中丝法，往返必须各 3 个测回，并应符合表 4.3.7 的规定。 

     

 

表 4.3.7      水准点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技术要求 

竖      直      角 
距离测回数 测回数 

（中丝法） 
最大角值

（°） 
测回间较差

（＂） 
指标差互差

（＂） 

往返测高

差较差

（mm） 

边长范围

（m） 

往返各 
2 测回 

往返各 3 测回 15 5 5 40 D  200～700

注：D为测距边长，以千米计。 

3  前后视的棱镜应安置在支架上。仪器高、棱镜高应在测距前和测角后分别量测 1 次，取位

至毫米。2 次量测的较差不大于 2mm 时，取用平均值。当两次量测的较差大于 2mm 时，应重新观测

该测站成果。 

4  高程测量视线离地面或障碍物的距离不宜小于 1.5m。 

5  当往返测高差较差大于40 D 时，必须往返重测1组，重测与原测2组高差之差小于20 D

时，其结果取用 2 组高差的中数。 

 

4.4 线路水准基点测量 

4.4.1 线路水准基点应沿线路布设成附合路线或闭合环，重点工程（大桥、长隧及特殊路基结构）

地段应根据实际情况增设。水准点可与平面控制点共用，也可单独设置； 

4.4.2 线路水准基点距线路中线 50～300 米为宜，每 2km 设置一个，水准点埋设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水准点应选在土质坚实、安全僻静、观测方便和利于长期保存的地方； 

2 冻土线超过1.4米的地区普通水准基点标石应埋设在冻土线0.3米以下，以保证线路水准基点

的稳定。 

4.4.3 为了保证高速铁路的顺利施工和运营维护的需要，结合沿线工程地质条件，在软土地段、地

下水超采严重及地表沉降不均匀地区，宜按每 10km 设置一个深埋水准点，每 50km 设置一个基岩水

准点，并应参照附录 A标石埋设要求。 

4.4.4 一般水准基点埋设可采用预制桩或现浇桩，应按附录 A 标石埋设要求。 

4.4.5 线路水准基点按二等水准测量要求施测。水准路线一般150km宜与国家一、二等水准点联测，

最长不应超过400km。线路水准基点控制网应全线（段）一次布网测量。 

4.4.6 线路水准基点测量应采用水准测量方法。地形条件比较复杂或采用常规水准测量操作有困难

的地区，可采用精密三角高程测量进行二等水准测量。 

4.4.7 二等水准测量应进行往返观测，测站总数应为偶数,测站观测顺序如下： 

 往测：奇数站为后—前—前—后 

偶数站为前—后—后—前 

返测：奇数站为前—后—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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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数站为后—前—前—后 

4.4.8 线路水准基点测量应在全线测量贯通后进行严密平差。 

 

4.5 CPⅢ控制点高程测量 

4.5.1  CPⅢ高程控制网施测前，应进行详细的技术方案设计。 

4.5.2  CPⅢ高程控制网观测采用单程精密水准测量的方法进行； CPⅢ点与上一级水准点的高程联

测，应采用独立往返精密水准测量的方法进行。 

4.5.3 CPⅢ控制点间的水准路线，宜按附录 F 所示的水准路线形式进行，保证每相邻的四个 CPⅢ

点之间都构成一个闭合环。 

4.5.4 CPⅢ高程控制网精密水准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5.4 的规定。 

表 4.5.4 CPⅢ高程网精密水准测量的主要技术标准 

观测次数 水准测量等级 附合路线长

度（km） 

水准仪最低

型号 

水准尺 

与已知点联测 环线 

精密水准 ≤2 DS1 因瓦 往返 单程 

4.5.5 CPⅢ高程控制网水准测量应符合表 4.1.2、4.1.3 及 4.1.4 的规定。 

4.5.6 CPⅢ高程网水准测量测站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5.6 的规定。 

表 4.5.6  CPⅢ高程网水准测量测站的主要技术标准 

水准测量等级 前后视距差 

（m） 

视线高度 

（m） 

两次读数之差

（mm） 

两次读数所测高

差之差（mm） 

精密水准 ≤±2 ≥0.3 ≤±0.5 ≤±0.7 

 

4.5.7 当桥面与地面间高差大于 3m，线路水准基点高程直接传递到桥面 CPⅢ控制点上困难时，可

采用精密三角高程测量法，或不量仪器高和棱镜高的中间设站三角高程测量法传递。 

4.5.8 中间设站三角高程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满足表 4.5.8 的要求。测量中，前后视必须是同

一个棱镜。观测时，棱镜高不变；仪器与棱镜的距离不宜大于 100m，最大不应超过 150m。前、后

视距应尽量相等，一般距离差差值不宜超过 5m。垂直角应小于 28°；观测时，要准确测量温度、

气压值，以便进行边长改正。 

表 4.5.8   中间设站三角高程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 

垂直角测量 距离测量 

测 回

数 

两 次 读 数

差 ″ 

测回间指标差

互差  ″ 

测 回 差

″ 

测 回

数 

每测回读数次

数 

四次读数

差 mm 

测回差 

mm 

4 ≤±5.0 ≤±5.0 ≤±5.0 4 4 ≤±2.0 ≤±2.0 

4.5.9 CPⅢ高程网外业观测成果的质量评定与检核的内容，应该包括：测站数据检核、水准路线数

据检核，当 CPⅢ水准网的环数超过 20 个时还要进行每千米水准测量的高差全中误差的计算。 

4.5.10 在下列情况下，CPⅢ高程网的外业观测值应该部分或全部重测： 

1 当 CPⅢ高程网水准测量的测站数据质量超过表 4.5.6 的要求时，该测站的数据应该重测。 

RAOXiong
高亮

RAOX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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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 CPⅢ高程网水准路线的限差超过表 4.1.2 的要求时，该水准路线的数据应该重测。 

3 当根据闭合环闭合差计算的每千米水准测量的高差全中误差超限时，首先应对闭合差较大

的闭合路线进行重测，重测后 MW仍超限，则整个 CPⅢ高程网水准测量的数据都应该重测。 

4 CPⅢ高程网复测时，若建网测量和复测联测上一级水准点的方法和数量相同，则约束平差

后两次测量 CPⅢ点高程的较差，应不大于±3mm，否则复测的 CPⅢ高程网数据应补测或重测。 

4.5.11CPⅢ高程网内业平差计算和基础控制资料的选用，应满足下列原则： 

1 CPⅢ高程网水准测量的外业观测数据全部合格后，方可进行内业平差计算。 

2 CPⅢ高程网采用联测的线路水准基点高程进行固定平差计算。 

4.5.12 CPⅢ高程网测量成果的整理与提交，应该提交的资料包括：  

1 技术方案设计书； 

2 水准路线示意图； 

3 外业观测的原始数据文件电子文本； 

4 测段高差统计表； 

5 水准路线闭合差统计表； 

6 CPⅢ点高程平差成果表； 

7 水准仪和水准尺的检定资料； 

8 技术总结报告。 

4.6 精密三角高程测量 

4.6.1 线路水准基点测量困难时，可采用精密三角高程测量，四等及以下参照《新建铁路工程测量

规范》执行，二等、精密水准、三等测量宜采用本规范执行。 

4.6.2 所采用的全站仪应具自动目标识别功能，并应满足表4.6.2的要求 

                           表4.6.2仪器精度指标 

等级 最低测角精度 最低测距精度 

二等 0.5″ 1mm+1ppm*D 

精密水准 1.0″ 1mm+2ppm*D 

三等 1.0″ 1mm+2ppm*D 

注：D为距离，单位：m 

4.6.3精密三角高程测量观测时应采用两台全站仪同时对向观测，在一个测段上对向观测的边为偶

数条边，不量取仪器高和觇标高，观测距离一般不大于500m，最长不应超过1000m，竖直角不应超

过10°，测段起、止点观测应为同一全站仪、棱镜杆，观测距离在20米内，距离大致相等。 

4.6.4精密三角高程测量观测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4.6.4的规定 

表4.6.4  精密三角高程测量观测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边    长 测回数 
指标差较

差（″）

测回间垂

直角较差

（″） 

测距较差

（mm) 

各测回高差较

差（mm) 

100 米以内 2 二等 

100 米~500 米 4 

5 5 3 
 ±4 S  

RAOX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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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米~800 米 6 

800 米~1000 米 8 

150 米以内 2 

150 米~600 米 4 

600 米~800 米 6 

精密

水准 

800 米~1000 米 8 

5 5 3  ±8 S  

200 米以内 2 

200 米~700 米 4 三等 

700 米~1000 米 6 

6 6 3  ±12 S  

注：S为视线长度，单位为：km 

4.6.5应独立进行往返观测,观测中应加入气象和地球曲率改正。 

4.6.6精密三角高程测量其他精度指标应满足表4.1.2及表4.1.3的规定。 

4.7 外业成果的记录、整理与计算 

4.7.1 二等水准测量的外业成果，按记录载体分为电子记录和手簿记录两种方式，应优先采用电子

记录，在不适宜电子记录的特殊地区亦可采用手簿记录。 

4.7.2 观测记录的整理和检查 

观测工作结束后应及时整理和检查外业观测手簿。检查手簿中所有计算是否正确、观测成果是

否满足各项限差要求。确认观测成果全部符合本规范规定之后，方可进行外业计算。 

4.7.3 水准测量外业计算的项目： 

1 外业高差的概略高程表的编算； 

2 每千米水准测量偶然中误差的计算； 

3 附合路线与环线闭合差的计算； 

4 每千米水准测量全中误差的计算。 

4.7.4 所用的高差宜进行以下改正： 

1 水准标尺长度改正； 

2 水准标尺温度改正； 

3 正常水准面不平行的改正； 

4 环线闭合差的改正。 

4.7.5 每完成一条水准路线的测量，应进行往返测高差不符值及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 ΔM
的计算，每千米水准测量偶然中误差 ΔM 按下式计算： 

)4/(/ nRM ⋅ΔΔ±=Δ            （4.7.5） 

式中： 

△——测段往返测高差不符值，单位为毫米（mm）； 

R——测段长度，单位为千米（km）； 

n——测段数。 

4.7.6 每完成一条附合路线或闭合环线的测量，对观测高差施加各项改正后计算附合路线或环线的

闭合差，并应符合 4.1.2 的规定，当构成水准网的附合段数、闭合环数超过 20 个时，还需按闭合

差 W 计算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全中误差 WM ，并应符合 4.1.2 的规定 

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全中误差 WM 按下式计算： 

RAOXio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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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WWMW /]/[±=             （4.7.6） 

式中： 

W——经过各项改正的水准环闭合差，单位为毫米（mm）； 

F——水准环线周长，单位为千米（km）； 

N——水准环线。 

 4.7.7 水准测量结束后应提交下列资料： 

1 技术设计书； 

2 高程成果表； 

3 点之记； 

4 水准路线图； 

5 外业观测手簿及仪器鉴定证书； 

6 外业高差各项改正数计算资料； 

7 技术总结报告。 

 

5  线路测量 

5.1  一般规定 

5.1.1 高速铁路工程各级线路平面控制测量应按第 3 章 CP0、CPⅠ和 CPⅡ控制测量的要求施测。 

5.1.2 高速铁路工程线路高程控制测量应按二等水准测量精度要求施测。在勘测阶段，不具备二等

水准测量条件时，可分两阶段实施，即：勘测阶段按四等水准测量要求施测。线下工程施工前，全

线应按二等水准测量要求建立线路水准基点控制网。测量技术要求应按第 4 章高程控制测量的相关

规定执行。 

 

5.2  初测控制测量   

5.2.1  初测平面控制测量宜在 CPⅠ控制网基础上进行测量。当初测阶段布设 CPⅠ平面控制网困

难时，可沿线路每 8km 左右布设一对 GPS 点作为初测平面控制网，点对间距离以 500～800m 为宜，

按四等 GPS 网技术要求施测。 

5.2.2  专业勘测需要时，应布设初测导线。初测导线起闭于初测平面控制网，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初测导线点应钉设木质方桩，必要时可用水泥固桩。 

2  初测导线可采用 GPS 或全站仪测量。采用 GPS 测量时，按五等 GPS 网技术要求施测；采用

全站仪测量时，按二级导线测量要求施测，导线长度不应超过 10km。 

5.2.3  初测高程控制测量按五等水准测量精度要求施测，可采用水准测量、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

量和 GPS 高程测量，并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水准测量、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时，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章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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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 GPS 高程测量时，拟合网段已知点间距不宜大于 50km，每个网段联测的已知水准点不

宜少于 4 个，且应采用多种拟合方法进行检核比较，并取 1～2 个已知高程点为检核点。检核点高

程较差不应大于 10cm。 

 

5.3  地形测量   

5.3.1  地形测量宜采用摄影测量方法成图，其技术指标和精度应符合铁道部现行《新建铁路摄影

测量规范》的规定。当采用全站仪数字化测图法、GPS RTK 数字化测图法等方法测图时，应符合本

节规定。 

5.3.2  地形等级应按表 5.3.2 的规定划分。 

表 5.3.2  地 形 等 级 表 

地形等级 Ⅰ（平坦地） Ⅱ（丘陵地） Ⅲ（山地） Ⅳ（高山地） 

地面坡度（°） <3 3～10 10～25 25 以上 

地面高差（m） <25 25～150 150～350 350 以上 

注：表内数据系指在一个测段内测图范围中的大部分地面坡度或高差而言，地面坡度与高差有矛盾时，一般

以地面坡度为主。 

5.3.3 地形图的基本等高距应符合表 5.3.3 的规定。 

表 5.3.3  地形图的基本等高距 

地形图比例尺 1:500 1:1000 1:2000 1:5000 1:10000 

基本等高距（m） 0.5；1 1；2 1；2 2；5；10 5；10 

注：同一测区的同一种比例尺地形图，宜采用同一种基本等高距。 

5.3.4 地物点在图上的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表 5.3.4 的规定。 

表 5.3.4  点位中误差表 

地形图比例尺 点位中误差（mm） 

1:500、1:1000 1.6 

1:2000 Ⅰ、Ⅱ级地形：1.0；Ⅲ、Ⅳ级地形：1.2；困难时：1.6

1:5000、1:10000 Ⅰ、Ⅱ级地形：0.5；Ⅲ、Ⅳ级地形：0.8；困难时：1.2

 
5.3.5 高程注记点、等高线的高程中误差应不大于表 5.3.5 的规定。 

表 5.3.5  高程注记点和等高线的高程中误差表 

地形等级 Ⅰ Ⅱ Ⅲ Ⅳ 

   误差类

别 

比例尺 

高程注

记点（m） 

等高

线（m） 

高程注

记点（m）

等高线

（m） 

高程注

记点（m）

等高线

（m） 

高程注

记点（m） 

等高

线（m）

1:500 0.20 0.25 0.40 0.50 0.60 0.75 0.80 1.00 

1:1000 0.40 0.50 0.60 0.75 0.80 1.00 1.2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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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 0.60 0.75 0.96 1.20 1.60 2.00 2.00 2.50 

1:5000 0.90 1.00 1.20 1.50 2.00 2.50 3.00 3.50 

1:10000 1.20 1.50 2.00 2.50 3.2 4.00 4.80 6.00 

注：隐蔽和困难地区，可按上表规定放宽到 1.5 倍。 

5.3.6  地形图图例符号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式》和铁道部

现行《铁路工程制图图形符号标准》的规定。 

5.3.7  地形点的分布及密度，应能反映地形、地貌的真实情况，满足正确插入等高线的需要。1：

2000、1：5000、1：10000 地形图高程点的注记至 0.1m；1：500、1：1000 地形图高程点的注记至

0.01m。 

5.3.8  图根点可用导线法、支导线法和 GPS RTK 法测设，起闭于初测导线点或 GPS 点。图根点相

对于邻近控制点，平面点位中误差不大于图上 0.1mm，高程中误差不大于 1/10 基本等高距。 

5.3.9  在测站上作业前，应核对后视点的距离和高程，并应重测前站所测的明显地物点或数个测

点进行检查。观测时间较久及移站前均应检查后视方向。 

5.3.10  全站仪数字化测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仪器对中误差不得大于 5mm。仪器高和棱镜高应量至 0.01m。 

2  数据采集开始前和结束后，应对后视点的距离和高程进行检核，距离较差应不大于图上

0.1mm，高程较差应不大于 1／6 基本等高距。检测结果超限时，本站已测的碎部点必须重测。 

3  距离观测应符合表 5.3.10 的规定。 

表 5.3.10  全站仪测图最大观测距离（m） 

测图比例尺 1:500 1:1000 1:2000 1:5000 1:10000 

观测距离 240 360 600 900 1200 

4  数据采集编码宜采用“地形码+信息码”的形式，必要时现场绘制草图，标明点的连接关系。 

5.3.11  GPS RTK 数字化测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求解转换参数的高等级控制点应均匀分布于周围，且数量不少于 4个。 

2  数据采集开始前，宜检测 1 个以上不低于图根点精度的已知点。平面较差应不大于图上

0.2mm，高程较差应不大于 1/5 基本等高距。 

3  根据测图比例尺的精度要求在 GPS 控制器上设置精度指标，当测点的精度满足精度指标时

存储测量点成果。 

4  在测量记录各个点时，应输入测量点的属性（点号、代码），必要时现场绘制草图，标明点

的连接关系。 

5.3.12  地形测绘的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三角点、GPS 点、导线点和水准点应测出其位置并注明编号及高程。 

    2  各类建筑物应分别测绘。当距离线路较远，定线不可能穿过密集的建筑物时，可绘出总外

廓，只表示主要街区和通道。 

    3  省、县、乡等行政区划界线。 

    4  树林、竹园、果园、菜园、稻田、旱地、荒地、苗圃等各种植被及其他地类界。 

    5  铁路、公路、大车路、小路并注明去向，铁路、公路并应注明公里标的位置及里程。 

    6  各种电力线、通信线、管线、电缆及各种栅栏、地下管线、检修井等。 

    7  池塘、沟渠、河流（注明河名、流向及通航情况）、泉、井、水库、沼泽、桥梁、虹吸管、

提灌设备等。 

    8  明显的不良地质分界线和坟地范围。 

    9  村镇名称、地名、道路、主要单位及国家规定的文物保护单位、自然保护区。 

    10  其他各种地貌、地物，当不能按实际情况测绘时，均按规定图例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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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航测地形图时，应按上述内容进行现场核对、修正，必要时应进行现场补测。 

5.3.13  地形图平面和高程精度的检查和质量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物点在图上的点位中误差应符合表 5.3.4 的规定。 

    2  检查时点位中误差应按（5.3.13－1）、（5.3.13－2）式计算： 

（1）当用高精度方法检查时： 

                                 
n

m s
s

∑Δ
±=

2
            （5.3.13－1） 

（2）当用同等精度方法检查时： 

                                
n

m s
s 2

2

1∑Δ
±=              （5.3.13－2） 

式中  sm —检测时点位中误差 （mm）； 

hΔ —高精度检查点位与图上同名点位较差 （mm）； 

h1Δ —同精度检查点位与图上同名点位较差 （mm）； 

n —同一地面横坡的检查点数。 
3  等高线高程中误差应符合表 5.3.5 的规定。检查时高程中误差应按（5.3.13－3）、（5.3.13－4）

式计算： 
（1）当用高精度方法检查时 

n
m h

h
∑Δ

±=
2

            （5.3.13－3） 

（2）当用同等精度方法检查时 

n
m h

h 2

2
1∑Δ

±=             （5.3.13－4） 

式中  hm —检测时高程中误差 （m）； 

hΔ —高精度检查点的高程与图上内插高程之差 （m）； 

h1Δ —同精度检查点的高程与图上内插高程之差 （m）； 

n —同一地图横坡的检查点数。 
 

 

5.4  线路中线测量   

5.4.1  线路中线测量应在 CPI 或 CPII 平面控制网和线路水准基点或四等高程控制网基础上进行。

当控制点密度不能满足中线测量需要时，平面应按五等 GPS 或一级导线加密，导线长度不应超过

5km；高程按五等水准测量精度要求加密。 

5.4.2  线路中线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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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路中线桩可采用极坐标法、GPS  RTK 法测设。 

2  新建铁路应注明与既有铁路接轨站的里程关系。 

3  中线上应钉设公里桩和加桩。直线上中桩间距不宜大于 50m，曲线上中桩间距不宜大于 20m，

如地形平坦时中桩间距可为 40m。在地形变化处或设计需要时，应设加桩。 

4  断链宜设在百米标处，困难时可设在整 10m 桩上。不应设在车站、桥梁、隧道和曲线范围

内。 

5  隧道顶应根据专业调查的需要进行加桩。 

6  新建双线铁路在左右线并行时，应以左线钉设桩橛，并标注贯通里程。在绕行地段，两线

应分别钉桩，并分别标注左右线里程。 

7 中桩桩位限差为： 

纵向  S/2000 + 0.1（S 为转点至桩位的距离，以 m 计）； 

横向  10cm。 

8  中桩高程可采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水准测量或 GPS  RTK 测量。中桩高程宜观测两次，

两次测量成果的差值不应大于 0.1m。 

5.4.3  GPS  RTK 中线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参考站应设于平面控制点上。 

2  求解基准转换参数时，公共点平面残差应控制在 1.5cm 以内，高程残差应控制在 3cm 以内。 

3  放线作业前，几台流动站都应对已知点进行测量并存储，平面互差应小于 2cm，高程互差

应小于 4cm。 

4  重新设置参考站后，应对最后两个中线桩进行复测并记录，平面互差应小于 2.5cm，高程

互差应小于 5cm。 

5  测设中桩时应控制在 5cm 以内。 

6  中线测量完成后，应输出下列成果： 

（1）中桩点的三维坐标； 

（2）中桩点的平面高程精度； 

（3）中桩点放样的横向偏差和纵向偏差。 

5.5  路基测量   

5.5.1 路基定测横断面测量、地基加固工程施工放样、桩板结构路基施工放样按本节规定执行。凡

未包括的内容，均按现行《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TB10101）执行。 

5.5.2 路基定测横断面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基横断面施测宽度和密度，应根据地形、地质情况和设计需要确定。 

2 路基定测横断面间距一般不大于 20m，不同线下基础之间过渡段范围应加密为 5～10m。在

曲线控制桩、百米桩和线路纵、横向地形明显变化以及大中桥头、隧道洞口、路基支挡及承载结构

物起讫点等处应测设横断面。 

3 横断面测量可采用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测量，测量限差应满足下列要求： 

高差    ±（L/1000+h/100+0.2）m；                       （5.5.2-1） 

距离    ±（L/100+0.1）m。                               （5.5.2-2） 

式中  h—检测点至线路中桩的高差（m）； 

                   L—检测点至线路中桩的水平距离（m）。 

5.5.3 采用航测法测量横断面，应执行铁道部现行《新建铁路摄影测量规范》的规定，并进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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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对隐蔽地区进行补测修正。断面点高差限差为±0.35m，距离限差为±0.3m。 

 

5.5.4 路基施工测量工作开展前应收集下列资料： 

1 线路平面图； 

2 路基工程平面、纵断面、横断面设计图及设计说明； 

3 CPⅠ控制点、CPⅡ 控制点、中线控制桩和水准点测量成果。 

5.5.5 路基加固工程施工放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基加固范围施工放样可在恢复中线的基础上采用横断面法、极坐标法或 GPS RTK 法施测。 

2 路基加固工程中各类基础的桩位，应根据设计要求在已测设的地基加固范围内布置，一般采用横

断面法测设，相邻桩位距离限差不大于 5cm。 

5.5.6 桩-板结构路基施工放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桩-板结构路基施工放样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桩位及承载板平面控制点的线路纵、横向中误差不大于 10mm； 

（2）桩顶及承载板高程控制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大于 2.5mm。 

2 桩-板结构路基平面控制测量可采用 GPS 测量、导线测量，并应符合第 3.4 节的规定。 

3 桩-板结构路基高程控制测量采用水准测量，并应符合第 4.3 节的规定。 

 

 

5.6  专项调查测量  

5.6.1  施工需要拆迁的建筑物，应进行实地调绘，并列表填写建筑物类别、数量及所属单位等。

建筑物的面积可用皮尺丈量。  
5.6.2  对线路两侧工程影响范围内的给水、排水、燃气、电力、通信等管线应进行详细调查并实

测其平面位置、埋深或净空。调查内容应包括：管线类型、性质、走向、用途、材料、直径及附属

设施、产权单位等。 

5.6.3  交叉及跨线建筑物调查测量要求如下： 

1 与公路交叉应调查公路名称、等级、技术标准、路面结构类型、交叉处里程、排水和防护

工程情况等，测量交叉角度、交叉点高程、纵坡坡度、路基宽度、路面宽度及厚度。 

2 与管线交叉应调查管线的种类、技术标准、型号、规格、用途、编号、敷设时间、权属等

内容，测量交叉位置、交叉角度、交叉点悬高或埋深、杆塔高度及受影响的长度等。 

3 大型、复杂的交叉应根据需要测绘 1:500～1:2000 比例尺地形图。 

5.6.4 设置立体交叉及改移工程应在实地确定起讫桩号，测设改移工程轴线桩，并进行纵、横断面

测量。改移工程的轴线应与线路控制网联测。改移的河道、主干沟渠及公路，应测绘 1：500～1：

2000 地形图，测绘范围应满足设计要求。 

5.6.5   施工取土坑、弃土堆、施工便道和附属工程所占用的农田，应进行实地调查测绘，并应标

记农田的类别（水田、旱地、果园、菜地等）及所属的乡或村分界线。 

5.6.6 对工程沿线的环境保护进行调查测量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调查测量沿线国家生态保护区、野生物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现状及有关规划情况及其范围。 

2 调查测量沿线水资源保护区和湿地的情况及其范围。 

3 调查测量沿线声源敏感点，如学校、医院、居民小区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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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查测量沿线文物的保护情况及其范围。 

5.6.7 专业调查测量精度根据专业设计要求确定。测量资料应绘制于线路平面图及纵、横断面图上。 

5.7  控制网交桩及复测 

 
5.7.1  施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单位向施工单位移交测量成果资料和现场桩橛，并履行交接手

续，监理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参加交接工作。 
1  交接的主要测量成果资料如下： 
（1）CP0、CPⅠ、CPⅡ控制点成果及点之记。 
（2）CPⅠ、CPⅡ测量平差计算资料。 
（3）线路水准基点成果及点之记。 
（4）水准测量平差计算资料。 
（5）测量技术报告（含平面、高程控制网联测示意图）。 

2  需交接的桩橛如下： 
（1）CP0、CPⅠ、CPⅡ控制桩。 
（2）线路水准基点桩。 

5.7.2  施工单位接桩后，应对 CPⅠ、CPⅡ控制点和线路水准基点进行复测，并遵循以下原则： 

1  编写复测技术方案。 

2  复测采用的方法、使用的仪器和精度应符合相应等级的规定。 

3  复测前应检查标石的完好性，对丢失和破损较严重的标石应按原测标准用同精度扩展方法

恢复或增补。 

4  复测较差符合规定要求时，采用原测成果。当较差超限或需增补新点时，应在提交的复测

成果中说明。 

5.7.3  CPⅠ、 CPⅡ控制点、线路水准基点施工复测的精度和要求应符合第 3.1.3 条、3.4 节、3.5

节和 4.4 节的规定。当复测结果与设计单位提供的成果较差超限时，应进行二次复测，查明原因。

当确认设计单位成果资料有误或精度不符合规定要求时，应与设计单位协商，对成果资料进行改正；

复测成果与设计单位测量成果的不符值在下列规定范围内时，应采用设计单位测量成果。 

    1 采用 GPS 复测 CPⅠ、CPⅡ控制点，复测与原测成果坐标较差应满足表 3.2.5 的要求。同时

应利用复测与原测相邻点间约束平差后三维或二维坐标差之差的相对精度按（5.7.3-1）～

（5.7.3-4）式计算，较差应符合表 5.7.3-1 的规定。 

 △ Xi j=（ Xj –Xi）复  –（ Xj –Xi）原                    （ 5.7.3-1）  

 △ Yi j=（ Yj –Yi）复  –（ Yj –Yi）原                    （ 5.7.3-2）  

 △ Zi j=（ Zj –Zi）复  –（ Zj –Zi）原                     （ 5.7.3-3）  

( )
s

ZYX 2
ij

2
ij

2
ij Δ+Δ+Δ

=
s

ds                         （ 5.7.3-4）  

式中   s
d s

— 相邻点间坐标差之差的相对精度； 

       s---相邻点间的二维平面距离或三维空间距离； 
      △Xij，△Yij— 相邻点 i 与 j 间二维坐标差之差（m）； 



 31

      △Zij— 相邻点 i 与 j 间 Z 方向坐标差之差，当只统计二维坐标差之差的相对精度时该值为

零（m）。 
 

表 5.7.3-1  GPS 复测相邻点间坐标差之差的相对精度限差 
控 制 网 等  级 相邻点间坐标差之差的相对精度限差 

 CPⅠ 1/130 000 
 CPⅡ 1/80 000 

 
2 采用导线复测 CPⅡ控制点，满足相应等级规定后，应进行水平角、边长和平面点位较差的分

析比较，较差应符合表 5.7.3-2 的规定。 
表 5.7.3-2  导线复测较差的限差 

控制网 等级 
附合长度

（km） 

水平角较差限

差（″） 

边长较差限差

（mm） 

平面点位较差限差

（mm） 

CPⅡ 三等 
≤4 

3.6 2 2 mD 15 

注：  m D 为仪器标称精度；     
3 水准点间的复测高差与原测高差之较差应符合本规范表 4.2.1 的规定。 

5.7.4 为了确保平面高程控制网的稳定性和准确性，高速铁路工程建设期间，应加强 CPⅠ、CPⅡ及

线路水准基点控制网复测维护工作。施工控制网复测维护分为定期复测维护和日常复测维护，定期

复测由勘察设计单位负责实施，日常复测维护由施工单位负责实施。 

5.7.5 定期复测维护是对高速铁路平面高程控制网系统全面的复测，复测内容包括全线 CP0、CPⅠ、

CPⅡ及线路水准基点复测，并对高速铁路平面高程控制网的稳定性进行评估。复测频次要求如下： 

（1）建设或勘察设计单位交桩给施工单位时，CPⅠ、CPⅡ和高程网应复测一次。 

（2）CPⅢ建立时，CPⅠ、CPⅡ和高程网应复测一次。 

（3）特殊地区、地面沉降地区或施工期间出现异常的地段，适当增加复测次数。 

5.7.6 日常复测维护内容包括本施工标段范围内 CPⅠ、CPⅡ及线路水准基点及施工加密控制点复

测，检查施工控制点间的相对位置是否发生位移，点位的相对精度是否满足 5.7.3 条所规定的要求，

如果发现超限应查明原因，并通知勘测设计单位修改控制点的坐标成果。日常复测维护周期一般每

半年应复测一次。 

5.7.7 复测完成后，应进行复测成果分析，编写复测报告。复测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任务依据、技术标准。 

2 测量日期、作业方法、人员设备情况。 

3 复测控制点的现状及数量，复测外业作业过程及内业数据处理方法。 

4 复测控制网测量精度统计分析： 

（1）独立环闭合差及重复基线较差统计； 

（2）GPS 网自由平差和约束平差后最弱边方位角中误差和边长相对中误差统计； 

（3）导线方位角闭合差、全长相对闭合差，测角中误差统计； 

（4）水准测量测段间往返测较差、附合水准路线高差闭合差、水准路线每千米高差偶然中误差

统计。 

5 复测成果与原测成果的对比分析： 

（1）平面控制网坐标成果与原测成果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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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PS 网复测与原测相邻点间坐标差之差的相对精度的比较。 

（3）导线复测与原测水平角、边长的比较。 

（4）相邻水准点复测与原测高差成果的比较。 

6 需说明的问题及复测结论。 

 

5.8  施工控制网加密测量 

5.8.1施工控制网加密可根据情况采用同精度扩展或逐级发展的方法进行加密。施工控制网加密前，

应根据现场情况制定施工控制网加密测量技术设计书。 

5.8.2 加密施工平面控制网可采用导线或 GPS 测量方法测量，加密施工控制网必须就近附合到 CP

Ⅱ或 CPⅠ控制点，采用固定数据约束平差。 

5.8.3 施工加密控制点应布设在坚固稳定、便于施工放线且不易破坏的范围内，并按附录 A 的规定

埋石。 

5.8.4 采用导线加密时，导线边长以 200～400m 为宜，应按本规范 3.1.5 条四等导线的精度要求施

测，导线应附合到附近的 CPII 或 CPI 控制点上。  

5.8.5 采用 GPS 测量方法加密时，按本规范 3.1.4 条按四等 GPS 精度要求施测，GPS 基线边不宜短

于 300m，应以加密点周边的 CPⅡ或 CPI 作为约束点进行平差计算。 

5.8.6 加密高程控制点应按二等水准测量精度要求进行施测，起闭于线路水准基点。 

5.8.7 施工控制网加密完成后，应提交下列成果资料 

1 测量技术设计书；  

2 测量成果； 

3 外业测量观测数据资料； 

4 平差计算资料； 

5 加密测量技术报告。 

 

5.9 线路竣工测量 

5.9.1 在线下工程竣工后，轨道铺设前应进行中线测量、高程测量和横断面测量。 

5.9.2  线路竣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线路竣工测量前，应按第 4.4 节的要求完成全线（段）二等水准贯通测量。 

2 线路中线竣工测量的加桩设置，应满足编制竣工文件的需要。中线上应钉设公里桩和加桩，

并宜钉设百米桩。直线上中桩间距不宜大于 50m；曲线上中桩间距宜为 20m。在曲线起终点、变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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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竖曲线起终点、立交道中心、桥涵中心、大中桥台前及台尾、每跨梁的端部、隧道进出口、隧

道内断面变化处、车站中心、道岔中心、支挡工程的起终点和中间变化点等处均应设置加桩。 

3线路中线加桩应利用CPⅡ控制点或施工加密控制点测设，中线桩位限差应满足纵向S/20000+ 

0.01（S 为转点至桩位的距离，以 m计）、横向±10mm 的要求。 

4 线路中线加桩高程应利用线路水准基点测量，中桩高程限差为±10mm。 

5 利用贯通后的线路中线，测量路基、桥梁和隧道是否满足限界要求。 

5.9.3  路基横断面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断面间距直线地段一般为 50m，曲线地段一般为 20m； 

2 横断面竣工测量应在恢复中线后采用全站仪或水准仪进行测量。路基横断面测点应包括线路

中心线及各股道中心线、路基面高程变化点、线间沟、路肩等。路基面范围各测点高程测量中误差

为±10mm； 

3 路基面竣工测量成果应作为工序交接和无碴轨道混凝土支承层施工和变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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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隧道测量 

6.1 一般规定 

6.1.1  隧道平面控制测量应结合隧道长度、平面形状、辅助坑道位置以及线路通过地区的地形和

环境条件等，采用 GPS 测量、导线测量、三角形网测量及其综合测量方法。高程控制测量可采用水

准测量、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 

6.1.2  平面控制网坐标系宜采用以隧道平均高程面为基准面，以隧道长直线或曲线隧道切线（或

公切线）为坐标轴的施工独立坐标系，坐标轴的选取应方便施工使用。高程系统应与线路高程系统

相同。 

6.1.3  隧道洞外控制测量应在隧道开挖前完成。 

6.1.4  隧道两相向开挖洞口施工中线在贯通面上的横向和高程贯通误差应符合表 6.1.4 的规定。 

表 6.1.4  隧道贯通误差规定 

项      目 横向贯通误差 

相向开挖隧道长度（km） L<4 4≤L<7 7≤L<10 10≤L<13 13≤L<16 16≤L<19 19≤L<20 

高程贯

通误差

洞外贯通中误差（mm） 30 40 45 55 65 75 80 18 

洞内贯通中误差（mm） 40 50 65 80 105 135 160 17 

洞内外综合贯通中误差（mm） 50 65 80 100 125 160 180 25 

贯通限差（mm） 100 130 160 200 250 320 360 50 

注：1 本表不适用于利用竖井贯通的隧道。 

2 相向开挖长度大于 20km 的隧道应作特殊设计。 

6.1.5  隧道长度大于 1500m 时，应根据横向贯通误差进行平面控制网设计，估算洞外控制测量产

生的横向贯通误差影响值，并进行洞内测量设计。水准路线长度大于 5000m 时，应根据高程贯通中

误差进行高程控制网设计。 

6.1.6  洞外控制网与线路控制网的联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线路控制网（CPI、CPII）精度满足隧道控制测量要求时，应在线路控制网基础上扩展加

密，建立隧道控制网。 

2  当线路控制网精度不能满足隧道控制测量要求时，应建立隧道独立控制网，并与两端线路

控制网联测，处理好与隧道两端线路控制网的衔接。 

3  洞外高程控制测量应从隧道一端的线路水准基点联测至另一端的线路水准基点。 

6.1.7 当隧道洞口两端的线路控制网（CPI、CPII）不在一个投影带内时，应建立独立的隧道施工

控制网。 

 

6.2  初 测 

6.2.1 初测阶段重点隧道应在进出口两端各布设必要的平面和高程控制点，并纳入线路控制网。 

6.2.2 重点隧道测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以中线测量的精度，实地测设洞口附近的线路中线，测绘洞口附近线路纵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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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专业设计的需要测绘洞口横断面，测量精度应满足本规范 5.5.2 条第 3 款横断面测量的

规定。 

3 洞口 1：500 地形测量以及相关改建工程（沟、公路、道路）和其它工程如弃碴、排污处理等

的地形图测绘工作，可采用航测、全站仪数字化测图及 GPS RTK 测图等方法测绘。测绘内容、测量

精度应满足本规范 5.3 节地形测量的规定。 

 

6.3  定 测 

6.3.1 根据线路设计方案，在线路中线测设的同时，应实地测设洞口（包括进、出口，辅助导坑洞

口）附近线路中线，中线加桩应根据地形情况适当加密。测设精度按本规范 5.×中线测量的要求

执行应与中线测量相同。 

6.3.2 按照隧道专业设计需要测绘洞口附近的横断面，其密度和宽度应满足专业要求，测量精度应

满足本规范 5.5.2 条第 3款横断面测量的规定。 

6.3.3 对利用初测阶段的 1:500 洞口地形图应进行现场核对和必要的修测和补测，对没有地形图的

隧道进出口、辅助坑道口及运营通风道口等应测绘 1:500 洞口地形图。地形测绘的精度应满足本规

范 5.3 节地形测量的规定。 

 

6.4  洞外控制测量 

6.4.1  洞外控制测量应根据本规范表 6.1.4 规定的隧道的洞外控制测量贯通误差进行洞外控制网

设计。洞外控制网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平面控制网应根据洞外允许横向贯通中误差，结合实际布网条件进行贯通误差估算。 

2  高程控制网应根据勘选的地表高程路线长度和洞内贯通长度，按高程贯通误差估算公式分

别估算洞外、洞内高程贯通误差，确定洞外高程控制测量精度。 

6.4.2  隧道洞外控制测量技术要求应满足表 6.4.2-1 和表 6.4.2-2 的规定。 

表 6.4.2-1  平面控制测量技术要求 

测量方法 测量等级 
适用长度

（km） 

洞口联系边方

向中误差（″）

测角中误

差（″）
边长相对中误差 

一 7～20 1.0  1/250000 

二 4～7 1.3  1/180000 
GPS 

测量 
三 <4 1.7  1/100000 

二 7～20  1.0 1/250000 

三 4～7  1.8 1/150000 
导线 

测量 
四 <4  2.5 1/80000 

二 7～20  1.0 1/250000 

三 4～7  1.8 1/150000 
三角形网 

测量 
四 <4  2.5 1/100000 

注： 采用 GPS 观测，基线长度短于 500m 时，一、二、三等边长中误差应小于 5mm，四等边长中误差应小于 7.5mm。 

 
表 6.4.2-2  高程控制测量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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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等级 两开挖洞口间高程路线长度（km）
每千米高程测量偶然中误差

（mm） 

二 ＞36 ≤1.0 

三 13～36 ≤3.0 

四 <13 ≤5.0 

 
6.4.3 GPS 控制测量误差引起的隧道横向贯通中误差可按下列方法估算： 

1  控制测量前，应按（6.4.3-1）式估算测量设计时的验前横向贯通中误差。 

22222 )
cos

()
cos

(
ρ

ϕ

ρ
θ αα CJ

mLmL
mmM

CJ
CJ

×
+

×
++=          （6.4.3-1） 

式中    mJ、mC—进、出口 GPS 控制点的 Y 坐标误差； 

LJ、LC—进、出口 GPS 控制点至贯通点的长度； 

mαJ、mαc—进、出口 GPS 联系边的方位中误差； 

θ、φ—进、出口控制点至贯通点连线与贯通点线路切线的夹角。 

2  控制测量后，应按（6.4.3-2）式估算控制测量的验后横向贯通中误差。验后贯通误差应满

足本规范表 6.1.4 的规定。  

      FyxFF yx
M ασασασ 2sinsincos 22222

ΔΔ++=
ΔΔ

                （6.4.3-2） 

式中  σΔx、σΔy、σΔxΔy—由进、出口推算至贯通点的 x、y坐标差的方差和协方差； 

αF—贯通面方位角。 

 

6.4.4  导线网、三角形网误差引起的横向贯通中误差可按下列方法估算：  

1  控制测量前，应按（6.4.4-1）式估算测量设计时的验前横向贯通中误差。 

22
yly mmM += β                           （6.4.4-1） 

myβ按（6.4.4-2）式计算： 

2
xy R

m
m Σ

″
=
ρ
β

β                            （6.4.4-2） 

myl按（6.4.4-3）式计算： 

2
y

l
yl d

l
m

m Σ=                            （6.4.4-3） 

式中  myβ—测角误差影响在贯通面上的横向中误差（mm）。 

myl—测边误差影响在贯通面上的横向中误差（mm）。 

mβ—控制网设计的测角中误差（″）。 

Rx—控制网各点至贯通面的垂直距离（m）。 

ml/l—控制网设计的边长相对中误差。 

dy—控制网各边在贯通面上的投影长度（m）。 

2  控制测量后，应按（6.4.4-1）式估算控制测量的验后横向贯通中误差。验后横向贯通误差

应满足本规范表 6.1.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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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采用三角形网进行条件平差时，控制测量误差引起的验后横向贯通中误差可按（6.4.5-1）

式计算： 

22
br MMM +=                            （6.4.5-1） 

式中  Mr—由于方向测量误差影响产生在贯通面上的横向中误差（mm）； 

Mb—由于起始边测量误差影响产生在贯通面上的横向中误差（mm）。 

1  Mr应按下式计算： 

φρ P
mM r

r
1

″
=                                （6.4.5-2） 

式中  mr—方向观测中误差（″），可在平差计算成果中摘取； 

ρ—206265（″）； 

1/Pφ—平差后求得的方向测量误差对横向贯通误差影响的权倒数。 

2  Mb应根据控制网起始边布设方式按（6.4.5-3）、（6.4.5-4）式计算。 

（1）当控制网布设一条起始边时： 

b
myjycM b

b )( −=                              （6.4.5-3） 

式中  yc、yJ—三角锁出口、进口控制点 C 和 J的横坐标（m）； 

mb/b—起始边边长相对中误差。 

（2） 当控制网布设两条起始边时： 

2
2

2
2

2
1

2
1 bbbbb mFmFM +=                        （6.4.5-4） 

式中  mb1、mb2—起始边边长中误差（mm）； 
Fb1、Fb2—起始边边长误差对贯通精度的影响系数，可从条件平差表格中直接摘取。 

6.4.6  洞外、洞内高程控制测量误差产生的高程贯通中误差应按（6.4.6）式计算： 

LmM h ΔΔ =                                  （6.4.6） 

式中  mΔ—每千米水准测量偶然中误差（mm）； 

L—洞外或洞内高程路线长度（km）。 

6.4.7   洞外控制网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洞外平面控制网应沿两洞口连线方向布设成多边形组合图形，构成闭合检核条件。 

2  控制点应布设在视野开阔、通视良好、土质坚实、不易破坏的地方。 

3  视线应超越和旁离障碍物 1m 以上，通过水田、沙滩时，应适当增加视线高度。 

4  隧道进、出口的中线控制桩或 CPI、CPII 应纳入隧道控制网。 

6.4.8  洞口控制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每个洞口平面控制点布设应不少于 3 个，水准点不少于 2 个。 

2  用于向洞内传递方向的洞外联系边不宜小于 500m。 

3  洞口平面控制点应便于向洞内引测导线。 

4  GPS 控制网进洞联系边最大俯仰角不宜大于 5°，导线网、三角形网的不宜大于 15°。 

5  洞口 GPS 控制点应方便用常规测量方法检测、加密、恢复和向洞内引测。洞口子网各控制

点间应尽量通视。 

6  洞口附近的水准点应尽可能与隧道洞口等高，两水准点间高差以水准测量 1～2 站即可联测

为宜。 

6.4.9  利用原控制点增设新点时，应对原控制点进行检测，检测精度不应低于原测精度，检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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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测较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控制点角度、边长检测较差的限差应按下式计算： 

2 2
1 22f m m+限=                            （6.4.9） 

式中   m1、m2—分别为原测、检测的测边或测角中误差。 

2  利用原水准点增设新点时，应检测相邻测段高差或相邻水准点间的高差。测段高差的检测

限差应符合本规范表 4.1.2 的规定。 

3 当检测与原测成果较差满足限差要求时，采用原测成果；不满足限差要求时，应分析超限原

因。确因点位位移，应逐级检测至稳定控制点。 

6.4.10  洞外 GPS 平面控制网的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GPS 控制网应由洞口子网和子网之间的联系主网组成。洞口子网一般应布设成大地四边形，

联系边应为直接观测边，联系网宜在不同时段进行观测。当洞口子网采用 GPS 测量困难时，可测量

一条 GPS 定向边，洞口子网的其他控制点可采用全站仪测量。 

2  布网时应将选定的施工独立坐标系坐标原点和 X 轴方向点直接边纳入 GPS 控制网。 

6.4.11  洞外导线控制网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导线网应布设成多边形闭合环，每个导线环由 4～6 条边构成。 

2  导线边长应根据隧道长度和辅助导坑的数量及分布情况，结合地形条件和仪器测程确定，

宜采用长边。 

3 控制网观测应选择在成像清晰稳定的时间内进行。在地形和地面条件复杂、旁折光影响较大

的地方，应选择最有利的观测时间观测。导线观测的各项技术要求应满足本规范第 3.1.5 条的规定。 

6.4.12 三角形网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三角形网应布设成线形三角锁或大地四边形，宜采用边角网进行观测。 

2  控制网观测的各项技术要求应满足本规范第 3.1.6 条的规定。 

6.4.13 洞外高程控制测量应根据本规范表 6.4.2-2 确定的精度等级，按本规范第 4章的规定执行，

各等级水准测量的限差应符合本规范表 4.1.2 规定。山区水准测量平均每千米单程测站大于 25 站

时，测段往返测高差不符值应符合表 6.4.13 的规定。 

表 6.4.13  往返测高差不符值的限差（mm） 

水准测量等级 测段往返测高差不符值限差 

二 0.8 n  

三 2.4 n  

四 4.0 n  

五 6.0 n  

注：表中 n 为两水准点间单程测站数。 
6.4.14 洞外控制测量完成后，应按 6.4.3～6.4.6 的规定估算洞外控制测量引起的贯通误差，其估

算值应满足表 6.1.4 的规定。 

 

6.5  洞内控制测量 

 



 39

6.5.1  洞内平面控制测量应采用导线控制测量方法进行。洞内控制导线应从测量设计确定的洞外

联系边引入，洞内洞外平面控制网宜以边连接。 

6.5.2  洞内导线测量精度应符合表 6.5.2 规定： 

表 6.5.2  洞内导线测量精度要求 

测量等级 
适用长度

（km） 
测角中误差（″）边长相对中误差 

二 9～20 1.0 1/100000 

隧道 2 等 6～9 1.3 1/100000 

三 3～5 1.8 1/50000 

四 1.5～4 2.5 1/50000 

一级 ＜1.5 4.0 1/20000 

 
6.5.3 洞内导线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导线边长应根据测量设计确定。 

2  导线点应布设在施工干扰小、稳固可靠、便于设站的地方，点间视线应旁离洞内设施 0.2m

以上。 

3  洞内导线应布设成多边形闭合环，每个环由 4～6 条边构成。长隧道宜布设成交叉双导线形

式，以增加网的内部检核条件、提高网的可靠性。 

6.5.4 导线测量前，应对原控制点进行检测，检测较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控制点角度、边长检测较差的限差应按下式计算： 

2 2
1 22f m m+限=                            （6.5.3） 

式中  m1、m2—分别为原测、检测的测边或测角中误差。 

当检测与原测成果较差满足限差要求时，采用原测成果；不满足限差要求时，应分析超限原因。

确因点位位移，应逐级检测至稳定控制点。 

6.5.5  洞内导线测量的精度应不低于测量设计时确定的精度等级，并应有安全可靠的防爆措施，

必要时应采用防爆仪器观测。 

6.5.6  导线水平角观测除按本规范表 3.1.5-1、表 3.1.5-3 的规定执行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洞口站测角工作宜在夜晚或阴天进行。 

2  洞内测量前应先将仪器开箱放置 20 分钟左右，让仪器与洞内温度基本一致。 

3  目标应有足够的明亮度，受光均匀柔和、目标清晰，避免光线从旁侧照射目标。 

4  完成规定测回数一半后，仪器和反射镜均应转动 180°重新对中整平，再观测剩余测回数。 

6.5.7  导线边长测量除应满足本规范表 3.1.5-1、表 3.1.5-4、表 3.1.5-5 要求外，还应满足下列

要求： 

1  测量前应进行充分通风、避免尘雾。 

2  反射镜应有适度照明。 

3  仪器和反射镜面应无水雾。 

6.5.8 洞内导线应随施工进度分期布设，建立新一期导线前，应按第 6.5.3 条检测原有控制点。 

6.5.9  单口掘进 5km 和 10km 左右时，可加测方位精度不低于 5″的陀螺定向边，以检核洞内导线。 

6.5.10  洞内导线平差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初次洞内导线测量的起算坐标和方位角应采用测量设计时确定的进洞联系边测量成果。 

2  洞内导线引伸测量的起算坐标和方位角应采用经检测合格的前一期洞内导线测量成果。 

3  洞内四等及以上导线平差应采用严密平差，一级导线可采用近似平差。 

6.5.11  完成洞内导线平差计算后，应计算开挖面附近的临时中线点放样成果并实地放设，即时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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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施工中线。 

6.5.12  洞内高程测量的精度应满足表 6.5.12 的要求。 

表 6.5.12 洞内高程控制测量精度要求 

测量等级 两开挖洞口间高程路线长度（km）
每千米高程测量偶然中误差

（mm） 

二 ＞32 ≤1.0 

三 11～32 ≤3.0 

四 5～11 ≤5.0 

五 ＜5 ≤7.5 

 

6.5.13  洞内高程测量应采用水准测量进行往返观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程控制点应每隔 200～500m 设置一对。 

2  高程控制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及观测限差应分别符合本规范表 4.1.2、表 4.1.3 和表 4.1.4

的规定。 

3  高程控制测量应按本规范（（6.4.6））式估算精度。 

6.5.14  洞内高程控制点应结合地质条件、施工方法和施工进度定期复测。建立新一期高程控制点

前应检测起算高程点。检测已测测段高差之差应满足表 4.1.2 的规定。 

6.4.15 洞内平面、高程控制点应妥善保护，隧道竣工后应与隧道内 CPII 控制点和水准点联测。 

 

6.6  施工测量 

 
6.6.1  洞内施工中线测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导线测设中线点，一次测设不应少于 3个，并相互检核。 

2  采用独立中线测设中线点，直线上应采用正倒镜法延伸直线；曲线上宜采用偏角法测设。 

3  衬砌用的临时中线点宜每 10m 加密一点。直线上应正倒镜压点或延伸；曲线上可用偏角法

测设。 

4  掘进用的临时中线点可采用串线法延伸标定。串线长度直线段不大于 30m，曲线段不大于

20m。 

5  全断面开挖的施工中线可先用激光导向，后用全站仪、光电测距仪测定。 

6  采用上下半断面施工时，上半断面每延伸 90～120m 时应与下半断面的中线点联测，检查校

正上半断面中线。 

6.6.2  洞内中线点宜采用混凝土包桩，严禁包埋木板、铁板和在混凝土上钻眼。设在顶板上的临

时点可灌入拱部混凝土中或打入坚固岩石的钎眼内。 

6.6.3  当曲线隧道设有导坑时，可根据隧道中线和导坑的横移偏移距离，按一定密度计算导坑中

线的坐标，放设导坑中线，指导导坑开挖。 

6.6.4  洞内高程测量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洞内高程测量应根据洞内高程控制点引测加密。加密点可与永久中线点共桩。 

2  采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施工高程时，宜变换反射器高测量两次或利用加密点作转点闭

合到已知高程点上。 

6.6.5  洞内开挖测量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1  每次钻爆前，应在开挖断面上标示隧道中线、轨顶高程线和开挖断面轮廓线。 

2  已开挖段，应即时测量开挖断面，绘制开挖断面图，开挖断面的测量间距不宜大于 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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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断面测量可采用自动断面仪法、全站仪极坐标法、断面支距法等方法。 

4  当采用支距法测量断面时，应按中线和外拱顶高程从上到下每 0.5m（拱部和曲墙）和 1.0m

（直墙）间隔分别测量中线左右侧相应高程处的支距，并应考虑曲线隧道的中线内移值、设计加宽

值、施工误差预留值。 

5  仰拱断面测量，应从隧道中线向两侧边墙按 0.5m 间隔测量设计轨顶线至开挖仰拱底的高

差。 

6.6.6  衬砌测量应按以下要求进行：  

1  立模前，应利用洞内控制点检查永久中线点或临时中线点位置及高程。检测与原测成果较

差不应大于 5mm。 

2  检测合格后，在立模范围内放设不少于三个中线点及其横断面十字线方向，同时在断面上

标定出拱架顶、起拱线和边墙底的高程位置。 

3  立模后应再一次检查校正模板。  

 

6.7  隧道贯通误差测量及调整 

 

6.7.1  隧道贯通后，应分别按下述方法测定实际贯通误差： 

1  洞内采用中线法测量的隧道，应从两相向开挖方向向贯通面引伸中线确定各自的贯通点，

两实际贯通点间的横向距离和纵向距离即为横向和纵向贯通误差。 

2  洞内采用导线测量的隧道，应在贯通面中线附近钉一临时点，由两端导线分别测量该点的

坐标，其坐标较差分别投影至线路中线及其垂直的方向上，即为纵向和横向贯通误差。同时测量该

点的水平角，求得方向贯通误差。 

3  由两端高程点分别测量贯通面处临时点的高程，其高程差即为高程贯通误差。 

6.7.2  实际贯通误差宜在未衬砌地段（调线地段）调整。调线地段的开挖和衬砌均应以调整后的

中线和高程进行放样。 

6.7.3  贯通误差应以满足铁路线路设计规范和轨道平顺性要求为原则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线路应

满足隧道建筑限界要求。 

6.7.4  直线隧道的贯通误差可采用平差法或加设曲线法调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洞内采用导线法测量的直线隧道，其贯通误差通过导线平差计算能满足轨道平顺性要求和

有关验收标准，调整后的中线满足隧道建筑限界要求时，应采用平差法调整贯通误差。当调整后的

中线无法满足隧道建筑限界要求时，应增设大半径曲线。 

2  洞内采用中线法测量的直线隧道可采用折线法调整，并增设大半径曲线。无法增设大半径

曲线时，应按顶点内移量确定线路中线位置。 

6.7.5  曲线隧道的横向贯通误差可采用增减曲线长度、改变曲线起终点、平差等方法调整，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导线法测量的曲线隧道，其贯通误差通过导线平差能满足轨道平顺性要求和有关验收标准

时，宜优先采用。 

2  中线法或导线法测量的曲线隧道，当采用平差法不能满足轨道平顺性要求和有关验收标准

时，可采用增减圆曲线长度、改变曲线起终点、增设曲线等方法调整贯通误差。 

6.7.6  高程贯通误差应按下列方法调整： 

1  由两端测得的贯通点高程，应取两贯通高程的平均值作为调整后的贯通面高程； 

2  高程贯通误差调整可按贯通误差的一半，分别在两端未衬砌地段，以未衬砌段的线路长度

按比例调整其范围内各水准点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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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调整后的水准点高程作为未衬砌段高程放样的依据； 

4  调整后的线路应满足线路设计和验收规范要求。 

 

6.8  竣工测量 

6.8.1 隧道竣工测量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洞内 CPII 控制网测量； 

   2 隧道二等水准贯通调整测量； 

   3 隧道内线路贯通测量； 

   4 隧道断面测量。 

6.8.2 隧道长度大于 800m 的隧道竣工后，应按本规范 3.5.6 条的要求进行洞内 CPII 控制网测量。 

6.8.3 隧道二等水准贯通调整测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洞内水准点每千米埋设 1 个，水准路线起闭于隧道进、出口两端的线路水准基点，按二等

水准测量要求施测。长度小于 1km 的隧道至少应设 1 个，并在边墙上绘出标志。标志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2 隧道洞内水准贯通高差闭合差满足≤6√L 时，以隧道进、出口两端的二等水准点为固定点

进行高程平差。当隧道洞内水准贯通高差闭合差不满足≤6√L 时，应将水准路线向两头延伸，使

之满足≤6√L 后，固定两端点的高程，对该段水准路线进行约束平差，并调整平差范围内的二等

水准点，消除隧道高程断高。 

6.8.4 隧道线路中线贯通测量应利用 CPⅡ控制点测设，中线桩位限差应满足纵向 S/20000+ 0.01（S

为转点至桩位的距离，以 m 计）、横向±10mm，高程±10mm 的要求。中线桩测设要求如下： 

1 中线桩的设置，应满足编制竣工文件的需要。 

2 中线上应钉设公里桩和加桩，并宜钉设百米桩。直线上中桩间距不宜大于 50m；曲线上中桩

间距宜为 20m。 

3 在曲线起终点、变坡点、竖曲线起终点、隧道进出口、隧道内断面变化处均应设置加桩。 

6.8.5 隧道净空断面应以竣工测量的线路中线为准，采用测距精度不低于 5+2ppm 的全站仪或断面

仪进行测量，断面点测量中误差应≤10mm.。断面测设要求如下： 

1 直线地段每 50m、曲线地段每 20m、以及其它需要的地方均应测量净空断面。 

2 净空断面测量以线路中线为准，测量内拱顶高程、起拱线宽度以及轨顶以上 1.1m、3m、5.8m

处的宽度。 



 43

7 桥涵测量 

7.1 一般规定 

7.1.1  桥涵测量分为一般桥涵测量和复杂特大桥测量。一般桥涵系指一般特大桥、一般大桥、中

桥、小桥和涵洞；复杂特大桥系指水面较宽且有高墩、大跨、深水基础或基础施工难度较大，梁部

结构类型复杂，要求测量定位、放样精度较高的特大桥、大桥。一般桥涵测量应在线路控制网（CP

Ⅰ、CPⅡ和线路水准基点）基础上进行。以桥代路的长大旱桥也应在线路控制网的基础上进行。 

7.1.2  工作开展前应按下列要求收集桥址区域已有的测量资料： 

1  近期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及其所属系统。 

2 国家系统、地方系统的 GPS 点、三角点、导线点和水准点数据及系统间的换算关系。 

3 桥梁所采用的高程系统与铁路、公路、水文、水利、电力及航运等有关部门的高程换算关

系。 

7.1.3  桥梁工程勘测设计各阶段测量宜采用与线路一致的坐标系统，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1.0.3 条

的规定。桥梁施工控制网宜采用满足桥梁施工需要的桥梁施工独立坐标系。桥梁施工独立坐标系的

建立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1  基于国家或线路坐标系统的桥梁施工独立坐标系：以施工控制网中一个稳定的控制点（宜

为桥中线点）的国家或线路坐标作为起算坐标，以该点至另一点（宜为桥中线点）在国家或线路坐

标系中的坐标方位角为起始方向，取桥梁墩顶或轨底平均高程平面为坐标投影面。 

2  桥址里程坐标系统：以桥中线为坐标纵（X）轴，里程增加方向为其正向；与 X轴垂直的方

向为坐标横（Y）轴，X 轴左侧为负，右侧为正；选定桥轴线上较为稳定的一点作为坐标起算点，

其里程值即为 X 值，取桥梁墩顶或轨底平均高程平面为坐标投影面。 

7.1.4  桥梁施工独立坐标系中的尺度基准应采用下列方法之一建立： 

1  当国家或线路控制点的可靠性、兼容性良好，并与桥梁控制网的精度匹配时，可将已知点

确定的尺度作为网的尺度基准； 

2  采用 GPS 测定的长度作为控制网的尺度基准，宜采用精密光电测距的方法进行校核； 

3  采用精密光电测距方法测量网中的一条长边，建立平面控制网的尺度基准。 

7.1.5 桥址里程系统宜与线路里程系统一致。当采用假定里程系统时，必须与线路里程系统进行联

测并确定换算关系。 

7.1.6 桥址控制点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联测： 

1  两岸桥址控制点应与线路控制网联测，并宜与国家、地方控制点进行联测。 

2  当线路测量已先行通过桥址时，桥位两端的线路控制点应纳入桥梁施工控制网，并计算里

程和高程的换算关系。当为双线桥或多线桥时，应处理好桥轴线和线路中线的关系。 

 

7.2 初测 

7.2.1 初测导线应根据专业勘测需要布设，起闭于国家控制点或 CPI 控制网，并满足下列要求: 

    1 初测导线点一般情况下钉设木质方桩，必要时可用水泥固桩； 

2 初测导线可采用 GPS 或全站仪测量。采用 GPS 测量时，按五等 GPS 网要求施测；采用全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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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按二级导线要求施测。 

7.2.2 初测高程控制点应根据专业勘测需要布设，按五等高程测量要求施测，起闭于国家四等及以

上水准点。 

7.2.3 桥址水文测量主要内容包括：洪水位点高程测量，桥址水面坡度测绘，水文断面测绘，水

位测量，流量流速测量，潮汐潮速测量以及流向测量等。测绘标准和方法应复核铁道部现行《新建

铁路工程测量规范》的规定。 

7.2.4 桥址地形按用途和需要分以下情况进行测量： 

1 桥位方案平面图宜采用 1:1 000～1:50 000 比例尺测图，测绘范围应满足选定桥位、桥头引

线、桥渡建筑物和施工场地的轮廓布置的需要。在有几个桥位方案时，宜测绘在同一张图上，并应

测绘出水流泛溢范围、主要水流方向、新旧河道变迁情况和不良地质范围。图上应绘制各方案的线

路导线、中线、经纬距、水文断面、水位点、历史最高洪水位泛滥线、洪水时的流向、航标和船筏

走行线等。 

2 桥址平面图宜采用 1:500～1:10 000 比例尺测图，特别复杂的局部地形可用 1:200，测绘范

围应满足设计桥梁孔跨、桥头路基和导流建筑物的需要，顺线路方向应测至两岸历史最高洪水位

2m 以上；对平坦地区的河流、河滩过宽时，测绘范围不应小于桥梁全长加导流堤在桥址中在线的

投影长度。沿水流方向的测绘范围应根据设计需要而定。对受倒灌影响，有蓄水的桥渡，应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测绘内容和范围。图上应绘制地物、地貌、线路导线、中线和历史最高洪水位泛滥线等。 

3、小桥（涵）址平面图宜采用 1:200～1:1 000 比例尺测图，测绘范围应满足设计需要。 

7.2.5 桥址地形的测绘可采用 GPS RTK 技术、全站仪、RTK 与全站仪相结合或航测成图的测量方法。

其测量方法和精度应符合《新建铁路测量规范》第 5.6 节的规定。 

7.2.6 水下地形点的平面位置可采用 GPS 实时差分定位法（RTK 或 RTD 模式）、断面法或前方交会

法配合测深设备进行测绘。图上地形点的间距不宜大于 2～4 cm。当相邻测点的高程有急剧变化时，

应加密测点。水下地形点的高程测定方法和精度要求等应符合《新建铁路测量规范》第 7.4.3 条的

规定。 

7.2.7 调查桥址中线左、右两侧一定范围内需拆迁房屋等建（构）筑物的结构类型、层数、占地面

积或建筑面积、权属等，提供调查资料表，绘制建（构）筑物拆迁调查图；调查桥址中线两侧对噪

声敏感的单位（如幼儿园、小学、中学、敬老院等），并编制相应的成果资料。 

7.2.8 调查和测绘桥梁中线两侧一定范围内的土地权属、用途和面积等，绘制工程用地调查成果资

料。 

7.2.9 调查测绘与桥梁相交的既有道路、桥梁、管道、电力线等的类型、管径及埋藏深度、相交点

及线路边线的平面位置及高程、桥梁的净空高度、架空管线的悬高等参数，并编绘管线调查成果图，

亦可直接标绘在桥址平面图上。 

 

7.3 定测 

7.3.1 桥址中线测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先于线路勘测前定测的桥址中线控制桩每岸应不少于 2个，间距宜不大于 500 m。中线控制

桩应埋设混凝土标石。 

2 地势突变、与重要道路、线路、建（构）筑物相交等处应加桩。 

3 中线桩及加桩测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5.4 节要求。 

7.3.2 桥（涵）址纵断面测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桥址纵断面的测绘范围，受地形控制的桥梁应测至两岸线路路肩设计高程以上，当河滩过宽、

洪水漫流时，则必须满足设计桥梁孔跨、导流建筑物和桥头路基的需要；地面横坡大于 1:3、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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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桥址，应在桥址中线上、下游各 3～10 m 处增测辅助纵断面，根据需要在桥墩（台）基础范

围内增测辅助横断面。 

2 桥址纵断面测量应在线路中线测量时按要求一次完成。如线路中线加桩不足，可根据中线加

桩在地形变化处加密。 

桥址纵断面在水面以上部分的测点里程（或起点距）可根据桥址中线控制桩采用 GPS RTK 技术、

全站仪或光电测距仪测定。各测点与起点间量距误差，对一般桥涵不应大于距离的 1/200，对复杂

特大桥不应大于距离的 1/2 000；横向偏距不应大于 0.2 m。 

3 水下断面测点的位置可采用 GPS RTK、前方交会法或断面法测定，前方交会法的基线长度丈

量限差为长度的 1/500，交会角不应小于 20°。水下断面测点的高程应利用测时水位和水深求算。

水深可选用测深仪、测深杆或测深锤测定，水深测量开始和结束时的水深值比对限差为 2 倍测深精

度。测量期间应在桥址处设立水尺按新建铁路测量规范第 7.3.6 条的规定进行水位观测。其它精度

要求应符合新建铁路测量规范第 7.3 节有关规定。 

4 当墩台处地形、地质变化显著，或设计上有特殊需要时，应测量相应的横断面，测量方法应

符合新建铁路测量规范第 5.8 节的有关规定。 

5 涵洞（包括倒虹吸、泄水洞和渡槽）的轴向断面测量精度应符合：高程限差为 0.1 m（山区

为 0.2 m）；测点距离的限差为距离的 1/200；横向允许偏差为 0.2 m。当涵洞轴向断面与线路中

线斜交时，其交角宜用经纬仪施测，取位至分。 

6 改河、改沟和灌溉渠的横断面测量限差应符合新建铁路测量规范第 5.8 节的有关规定。纵断

面测量限差应符合新建铁路测量规范第 7.4.3 条的规定。 

7.3.3 测绘成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桥址中线测量成果，包括中线控制桩的坐标、里程及高程等。 

 2 桥址纵断面资料及断面图，比例尺为 l:50～1:1 000，内容应包括测点的里程和高程、桥梁

中心里程、线路方向和各项有关水位等。 

 3 涵洞轴向断面资料及断面图，比例尺为 l:50～1:200，内容应包括测点的起点距和高程，涵

洞中心和水流方向等。斜交或折线形断面还应绘制平面示意图，注明线路方向和斜交角或转角。 

    4 横断面资料及断面图，纵向比例尺为 1:50～1:200，横向比例尺为 1:100～1:500，内容包括

横断面桩号及里程、测点偏距和高程等。 

 

7.4 桥梁施工控制测量 

7.4.1 特大桥、复杂大桥应建立独立的平面、高程控制网。平面控制测量可结合桥梁长度、平面线

型和地形环境等条件选用 GPS 测量、三角网测量和导线测量。 

7.4.2 桥轴线长度的精度可按表 7.4.2 所列公式进行估算。 

表 7.4.2  桥轴线长度的精度估算 

序 

号 
梁类型 跨度类型 估算公式 符号含义 

1 钢筋混凝土梁  
2
D

Lm NΔ
=  

2 
钢板梁及短跨（l≤64 

m）简支钢桁梁 
单联（跨） 2 21 ( )

2 5000l
lm δ= +  

Lm 或 lm ——桥轴线（两桥

台间）长度中误差（mm）；

l——梁长； 

N——联（跨）数； 

L——桥轴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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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联等跨 L lm m N=  

多联不等跨 2 2
1 2L l lm m m= + +L  

单联（跨） 2 21
2l lm n δ= Δ +  

多联等跨 L lm m N=  3 
连续梁及长跨（l>64 

m）简支钢桁梁 

多联不等跨 2 2
1 2L l lm m m= + +L  

n——每联（跨）节间数； 

△D——墩中心的点位放样限

差为 10 mm； 

△l——节间拼装限差，为 2 

mm； 

δ ——固定支座安装限差，为

7 mm； 

1/5 000——梁长制造限差。 

注：在估算桥轴线长度中误差时，设计连续梁或长跨简支钢桁梁的梁端预留伸缩空隙，不考虑在测量允许误差

之内。 

7.4.3 桥梁施工平面控制网中跨河桥轴线边的必要精度应按（7.4.2）式估算： 

2
S Lm m

S L
=                           （7.4.3） 

式中 Sm ——控制网中桥轴线边的中误差（mm）； 

    S——控制网中桥轴线边的边长（mm）。 

7.4.4 跨河正桥施工平面控制网中最弱点的坐标中误差及最弱边的边长相对中误差应满足按

（7.4.4）式估算的精度要求： 

                  ( ) 0.4x ym m M≤ 或
0.4 2Sm M

S S
≤                     （7.4.4） 

式中 M——施工中放样精度要求最高的几何位置中心的容许误差（mm）； 

  S——最弱边的边长（mm）。 

7.4.5 施工平面控制网的测量等级应根据第 7.4.3 条和第 7.4.4 条估算出的必要精度，经过综合

分析后按表 7.4.5 选定。 

表 7.4.5 桥梁施工平面控制测量等级和精度 

测 量 等 级 

GPS 测量 三角形网测量 导线测量 

桥轴线边 

相对中误差 

最弱边相 

对中误差 

一等 —— —— ≤1/250 000 1/150 000 

二等 二等 —— ≤1/200 000 1/120 000 

三等 三等 三等 ≤1/125 000 1/70 000 

四等 四等 四等 ≤1/80 000 1/40 000 

五等 —— —— ≤1/50 000 1/30 000 

 

7.4.6  桥梁独立平面坐标系统应符合 7.1.3 条的规定： 

7.4.7  GPS 平面控制测量作业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第 3.1.3、3.1.4 条的规定。 

7.4.8 导线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导线控制网应由多个闭合环组成，每个导线环的边数宜为 4～6 条； 

2 导线测量应根据估算的桥轴线长度相对中误差的要求选定测量等级，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3

章的相关规定，桥轴线估算精度（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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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导线边长应根据桥式布置、地形条件和使用仪器来确定。在方便桥梁墩台施工定位的原则下，

宜采用长边，最短边长不宜小于 300m。 

7.4.8 桥梁平面控制网测量完成后，应提交下列资料： 

1 控制测量说明书，包括工程名称、任务依据、执行的技术标准、布网概况、施测日期、测量

单位、施测方法、使用仪器、网基准的选择、投影面要素、平差方法、特殊情况处理及施工注意事

项； 

2 控制网布设图； 

3 网闭合差及精度（单位权中误差、点位误差椭圆和相对点位误差椭圆参数）； 

4 控制网边长、方位角、坐标成果表及精度； 

5 控制点点之记。 

7.4.9 桥梁施工高程控制网的测设 

1 施工高程控制网中，跨河两水准点间高差的中误差应按式（7.4.9-1）估算： 

0.2 2≤ ΔH Hm               （7.4.9-1） 

式中  Hm ——跨河两水准点间高差的中误差（mm）； 

 HΔ ——施工中放样精度要求最高的几何位置中心的高程容许误差（mm）。 

2 施工水准点测设精度，应按二等水准测量要求测量，测量精度要求应符合表 4.1.2  4.1.3

的规定。 

3 施工高程控制网中的水准点，应沿桥轴线两侧均匀布设，间距宜为 400 m 左右，并构成连续

水准环。 

4 桥墩较高、两岸坡陡时，可在陡坡上一定高差内加设辅助水准点，其精度必须满足施工要求。 

5 水准点应根据地质情况和精度要求分别埋设混凝土标石、钢管标石、岩石标石、管桩标石、

钻孔桩标石或基岩标石。当工期短、桥式简单、精度要求较低时，可在建筑物上设立施工水准点标

志，并应加强检测。 

6 跨河水准测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4.4 节的规定执行。 

7 施工控制水准网的外业工作完成后，应对水准网中各条件式的不符值进行检验。其限差本规

范第 4 章的有关规定。 

8 施工控制水准网，宜进行全桥的整体平差。当各测段单位精度（每千米或每测站精度）不相

等时，则应按统一的单位权中误差确定各测段的权。 

7.4.10 施工控制水准测量应上交下列成果资料： 

1 观测手簿； 

2 全网高差观测值一览表； 

3  与勘测高程控制网的联测资料； 

4  已知高程起算点资料； 

5  水准网平差计算资料； 

6  单位权中误差、跨河两水准点间高差的中误差、每公里高差中数的偶然中误差、相邻水准

点间高差的中误差等精度资料； 

7  水准网成果表； 

8  技术总结。 

7.4.11 桥梁控制测量完成后，对使用新技术、新仪器、新方法及遇到的重要问题的处理，应按下

列内容要求编写技术总结： 

1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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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测方法和验后精度； 

3 测量过程中发生的重要问题及处理情况； 

4 使用和引进新技术的经验和体会。 

7.5  桥梁施工控制网的复测 

7.5.1 桥梁施工前，应对施工控制网进行全面复测，施工期间应对其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复测。复

测周期应根据控制网等级、测区地质条件等综合确定，首级控制网及其加密网不应超过一年，更低

等级的加密网不应超过三个月。 

7.5.2 桥梁施工过程中，应对控制网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测，当发现控制点的稳定性有下列问

题时，应立即进行局部或全面复测。 

1  当控制网中仅个别控制点位移或沉陷，而周围其它控制点仍然可靠时，可进行局部复测，

将已产生位移的控制点与周围的稳定点联成插点网。 

2  当控制网中少量控制点发生明显位移，而其它控制点的稳定性难以判断时；或者当控制网

中较多控制点发生位移时，均应进行全面复测。 

7.5.3  施工控制网复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面复测宜在原网的基础上进行。复测网精度等级应与原网相同，复测方法及技术要求宜

与原测保持一致。 

2 原控制网的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不得更动，控制网的起算点应与原网一致。当原网起算点

发生明显位移时，可改用其它稳定可靠的控制点起算，但必须保持位置基准、方向基准、尺度基准

和高度基准不变。 

7.5.4  复测完成后，应进行严密平差，并采用现场勘验与统计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施工控制点进

行稳定性分析和评定，也可采用（7.5.4）式的简便方法进行稳定性分析和评定： 

2 22 m mΔ = ± +限 原 复                              （7.5.4） 

式中：
Δ限——复测坐标（高程）与原测坐标（高程）较差的限差，mm； 

      
m原——原测坐标（高程）中误差，mm； 

      
m复——复测坐标（高程）中误差，mm。 

7.5.5  经复测后的施工控制网，应根据施工进度和控制点稳定等情况合理采用复测成果，并提出

控制点保护、加固及监测措施。 

1  对开工前的复测，或当控制点位移量不影响已施工工程的质量时，应全部采用复测后的平

差值。 

2  对开工后的复测，当控制点位移量影响到已施工工程的质量时，对稳定点应采用原测成果；

对不稳定点不宜继续使用，直至确认其已趋于稳定，必要时可在稳定点下进行插点加密，并应对不

稳定点的放样成果进行检测和分析，根据需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7.6  施工放样及竣工测量 

7.6.1  当施工控制点密度不能满足施工定位放样需要时，应在施工控制网基础上采用 GPS、全站

仪插网或精密导线测量方法进行加密。加密点应选在离桥中线较近、通视条件较好且不受施工作业



 49

干扰、比较稳固的地基或构（建）筑物上。 

7.6.2  岸上墩台中心点定位可直接利用桥中线两侧的墩旁控制点按光电测距极坐标法、直接丈量

法、偏角法、导线法、方向交会法或距离交会法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光电测距极坐标法测得的不同控制点放样时的点位不符值不应大于 2cm，取两个放样

点连线之中点作为墩台中心点。 

2  用光电测距仪或钢卷尺按直接丈量法测设时，应自一端向另一端依次设放，距离和方向应

起闭于桥头控制点。也可根据地形自中间某墩向两端设放，不应自两端向中间设放。 

跨距丈量精度不得低于设计跨距的 1/5 000，应与桥轴线另一端的控制点闭合，其闭合差应分

配于各跨距内。 

3  桥跨短、跨数多的曲线桥宜采用偏角法测设，首先测出墩位的线路中心，然后从线路中心

向曲线外测量偏心距 E值定出墩位中心。 

桥跨长、跨数少的曲线桥宜采用导线法确定墩位中心，导线角应以不低于 1 秒级仪器测设，偏

角总闭合差不应大于下式的 fβ。 

fβ=8 N （″）                        （7.6.2） 

式中  N ——桥梁跨数。 

 用光电测距仪或全站仪测量时可采用长弦偏角法测定墩位中心，以不低于 1 秒级仪器观测偏角

2 测回，偏角总闭合差不应大于式（7.6.2）的 fβ。有困难时可用任意点置镜极坐标法测设，但均

应另行置镜检核。 

4  使用全站仪测边交会（或全站仪边角后方交会）法时，应由三个控制点设放，再用第四个

控制点复核。 

7.6.3  水上桥墩中心点定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中桥墩基础采用水上作业平台施工时，用全站仪极坐标法或交会法进行墩中心点定位，

其精度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7.6.2 条的规定。 

2  水上桥墩基础施工采用单侧（或双侧）栈桥时，则沿栈桥布设与桥中线的平行线，通过岸

上桥中线控制点，沿平行线方向用直量法设置墩中心里程点，并与交会法提供的坐标比较，互差的

限值为 2cm，以直量法为准。 

3  水上平台或栈桥上设置的墩中心点，在水下基础施工过程中要加强检核，及时掌握平台或

栈桥的位移情况，当两次测量不符值大于 2cm 时，其墩中心点位置应重新设置。 

7.6.4  墩台施工前应在墩台中心十字线方向上设置不少于 4 个护桩，并应进行护桩保护。护桩的

位置也可根据现场情况确定。 

7.6.5  小桥、涵洞位置可根据线路转点或曲线控制点测设，涵洞护桩应沿其轴线设放。 

7.6.6  明挖基础基坑放样宜用钢卷尺丈量，基础高程应在基底处理后测量。涵洞基础分节丈量误

差限值应为 1cm，泄水面高程测量误差限值应为 2cm。 

7.6.7  沉井（原地或筑岛）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沉井制造测量：检查地坪或岛面符合要求后，在设计位置放样沉井平面各点位，放样时应

使沉井刃脚模板十字线与桥墩中心纵横十字线重合，并使沉井刃脚在同一高度平面上。如为高低刃

脚时，应使刃脚各部位处于同一起算高度。 

2  沉井下沉前，应在内外壁混凝土面上用红油漆或墨线标出纵横向轴线。在沉井顶面纵横轴

线两端标出以基本刃脚为起算零点的四个高度点。 

3  沉井每次接高时，井顶十字线的引伸及高度基准面的接高，均应按沉井倾斜值向上推算顺

接。每次接高完成后，应标出沉井顶面十字线和高度基准面。 

4  沉井下沉过程中，应定时测量并推算沉井的顶底位置和高程。 

5  沉井下沉到设计高程后，应检查并调整沉井顶部十字线和基准面，推算沉井的顶底位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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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 

7.6.8  水上拼装沉井前，应在拼装船上设放十字线、轮廓线、检查线及高度基准面，各对角线间

或中点连线间的长度互差限值应为 10mm，高度基准面的平面符合性验算限差为应 5 mm。沉井拼装

完成后，应检查顶平面尺寸及高度，并应投放顶平面十字线与高度面。 

7.6.9  在沉井下沉就位过程中应定时测量沉井位置，根据需要测量沉井附近河床冲刷，必要时应

测量局部流速、流向。 

7.6.10  从沉井定位至嵌入河床处于稳定状态的过程中，应及时测定沉井的位置、扭角、倾斜、刃

脚高程及施工需要的局部水文资料。测量方法和精度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量沉井刃脚的水准点，高程应符合四等水准测量精度。沉井的高度标志应稳固且便于观

测，测得的高度验算限差为应 5 mm，取位至 mm。 

2  沉井上的定位观测标志与沉井顶平面的几何相对关系尺寸偏差的限值为应 20 m m，取位至

0.01m。 

3  沉井所在河床高程，两次测量互差的限值应为水深的 1/200，取为至 0.1m。 

4  当沉井处于稳定状态后，应由两岸施工控制点精密测定沉井上的定位观测标志，与施工交

会法测得的资料相比，两者互差的限值为应 5 cm，并以前者成果为准纳入施工控制网系统内。 

5  沉井精密定位可采用前方交会法、光电测距极坐标法、测边交会法、全站仪自由设站法或

GPS 定位等方法。 

7.6.11  沉井竣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由两岸施工控制点精密测定沉井顶部位置，并与沉井中心比较。 

2  应检查并调整沉井顶部十字线及基准面，推算沉井顶部及底部的位移、倾斜、扭角、刃脚

高程。 

7.6.12  水下混凝土封底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准备工作： 

（1）提供起始基底高程，两次测量互差限值为 5cm。 

（2）设置测量平台及测读平面，在布设测点处，均应设立相当于测读平面的稳固标志，其高

程误差限值为 3cm。 

（3）导管均应编号，应自管底起用钢卷尺量出延尺长，标出高程标志，导管应严格按编号拼

接。 

（4）测绳应标记齐全。以钢卷尺检查，每百米长度误差的限值为 0.1m。当深度较大时，在保

证必要读数条件下，宜用短测绳提高测量精度，余下长度，以镀锌铁线补足。 

测铊应采用比重铊，比重应为 1.3～1.6。 

2  封底测量： 

（1）定时测读混凝土面及导管底高程，测量限差为 0.1cm，取位至分米。混凝土灌注接近设

计高程时，应随灌随测，严加复核，及时提供测量资料。 

（2）在混凝土灌注完毕，导管提出混凝土面后，应全面测量一次混凝土面高程。混凝土凝固

后，再测一次，供作竣工依据。 

7.6.13  管桩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打入管桩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每根桩应自桩尖起用钢卷尺量出延长度，并标出分米分划。 

（2）桩位应按桥墩中心十字线与桩的相对位置设放，设放限差为 20 mm。斜桩应按设计坡度

推算至地面高程后再设放。 

（3）桩倾斜度可采用靠尺法测定。每节桩接上后应测量倾斜度。 

（4）每根桩打完后应测定倾斜度及桩顶高程，并推算桩尖高程及承台底处的桩顶位置，决定

是否补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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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承台浇筑前，应测定管桩群顶部位置，编列单根管桩及管桩群的位移及倾斜竣工资料。 

2  水上管桩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设有导向架时，导向架的定位测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7.6.10 条中的规定；不设导向架时，

宜用打迎水桩或设立测量平台方法放样桩位，不具备此条件时，可采用单桩直接定位方法。 

（2）用光电测距极坐标法定出控制桩位或桩位控制点。用直量法放出的桩位，纵横向偏差的

限值为 20 mm。用直量法放出的桩位及管桩竣工位置，应与光电测距极坐标法测得的坐标比较，互

差的限值为 20mm，以直量法为准。 

7.6.14  钻（挖）孔桩灌注桩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桩位应按设计桩位与墩台中心十字线相对位置设放。埋设护筒后应检查其平面位置的偏差，

并测量护筒顶面高程。 

2  钻（挖）桩孔内灌注水下混凝土测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7.6.12 条的规定。 

3  灌注混凝土后应测定桩中心（以钢筋笼中心为准）位置，并应在桩侧按桩头设计高程测定

高程线，做出标志。 

7.6.15  承台、墩身、顶帽及垫石放样均应依据护桩交出或利用全站仪基线放样测定出的桥墩中心

纵横十字线为准，水准高程精度应符合四等水准测量要求。 

承台模板尺寸误差限值为 40mm；高程应用水准仪设放，限差为 30mm，也可以由光电测距三角

高程方法设放。 

墩身模板尺寸误差限值为 20 mm；高程设放精度与承台同。模板上同一高程线互差的限值为 10 

mm。 

顶帽立模前应检查中心十字线是否正交。顶帽模板尺寸误差限值为 10 mm；高程精度应符合四

等水准测量要求。灌注混凝土前应检查该墩至两邻墩之跨距。 

承台、墩身、顶帽、垫石放样及模板检查，使用全站仪进行测量时，应首先检查输入全站仪的

数据是否准确无误，并实地检查后视点的坐标，实测坐标与后视点已知坐标的误差限值应小于 10 

mm，且全站仪前视距离不应超过后视距离。 

水准标

中心标

水准标  
图 7.6.15  预埋点示意图 

灌注顶帽混凝土至顶部时，根据需要在墩顶桥梁中线上埋设中心标 1～2 个，并在墩顶上、下

游异侧各埋设水准标一个（图 7.6.15）。在桥墩建成后，应测定中心标里程及水准标高程。  
7.6.16  承台、墩身、顶帽、垫石竣工检查应符合本规范第 7.6.15 条中模板检查的规定。承台全

部或部分竣工后，应依据施工控制点（或加密点），顺桥中线方向采用导线法进行全部或部分测量

贯通，贯通测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7.6.2 条中的规定。当实测跨距与设计跨距的差值超过 2 cm 时，

应根据桥墩设计允许偏差逐墩进行跨距调整。 

7.6.17  架梁前，应对墩、台顶的水准点高程、桥中线方向及中心里程进行测定。 

1  墩中心十字线测定； 

（1）桥中线方向应在无风、视线清晰、呈像稳定时直接测定。测定前，应检校仪器的水准器、

十字线、垂球或光学对点器等。当后视点与前视点同向时，正、倒镜不符值不得大于  3 mm，取中

值；当后视点与前视点异向时，按正、倒、倒、正镜观测，其不符值不得大于 4mm，取中值。 

（2）墩台中心里程必须精密测定。里程的平差值与设计值比较，其不符值超过 1 0 mm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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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适当调整。 

（3）设放钢梁架设的标志线、支座十字线，其距离与垂直度限差为 1 mm。 

2  墩顶水准标高程测定： 

（1）墩顶水准标高程精度应与施工控制水准网复测精度相同。 

在墩跨较大时，宜用 DS0.5 或 DS1 型水准仪按跨河水准测量方法测定，也可用精密三角高程跨

河水准测量方法测定。 

（2）由地面水准点传递高程至墩顶时，应以水准仪测读接高，并用悬挂钢卷尺复核。 

高差较大不易传递时，可用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方法往返测定高差，并用悬挂钢卷尺复核。 

（3）两岸基本水准点与墩顶水准标高程应直接逐跨联测 1～2 次，使全桥贯通。 

7.6.18  架梁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架梁前应按照本规范第 7.9.17 条中的规定精密测定墩台中心，并放出纵横十字线及梁中心

线交点（曲线桥工作线交点）。跨距可用钢卷尺直接丈量，或用全站仪组合测距法测定，但应顾及

最佳测程精度，亦可间接求算。 

2  以墩台中心十字线或梁中心线交点（曲线桥）为准，在墩顶上用钢卷尺按设计尺寸放出支

座十字线及梁端轮廓线，并用墨线标出。 

3  检查垫石面高程。 

4  根据采用的架梁方法应进行相应的水文、拖拉滑道、架桥机走行道等项测量。 

7.6.19  支座安装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程精度要求与墩顶水准标相同。 

2  固定支座应按设放的支座十字线安装，活动支座的辊轴倾斜位移应按实测气温计算。 

7.6.20  悬臂拼装钢桁梁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起吊拼装前，应按规定检查钢梁主要杆件的制造误差，并设放测量标志点。 

2  应准确测定平衡梁的平面、立面位置，并使其中线与桥中线取得一致。 

每拼装一个节间或起落梁前后，均应测定钢梁的中线、高程、拱度、倾斜值及临时活动支座的

位移值。 

3  采用跨中合龙时，应准确测定合龙部分锚孔前后两支点的相对高差，合龙前应测定两端悬

臂部分的中线、挠度及距离，并与工程单位合作，调整至限差以内；合龙后，应测定钢梁全部中线、

高程、拱度，并配合工程单位进行调整。 

4  钢梁高程标志点，应对称于中线分布在上、下游两侧，且点间距离宜大些，观测精度应符

合三等水准测量要求，每个测点应取两次读数的中值，并推至弦杆理论中线高程面上。取位至毫米。 

墩顶处桥中线点位应投放至横梁顶部，每次投影互差不得大于 2 mm，取中值。 

5  当能直接传递高程时，应在钢梁上按三等水准测量要求联测两岸基本水准点，并与墩顶水

准标原高程成果比较。 

6  所有测量成果，均应及时编绘图表，供指导施工、验算用。 

7.6.21  用其他方法进行钢梁架设的测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7.6.18 条、第 7.6.19 条及第 7.6.20

条的规定。 

7.6.22  墩上支座结构，相对于墩中心竣工位置的测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量项目： 

（1）活动及固定支座底板与桥墩实际放样里程中心点的相对关系。 

（2）支座下摆对于铰枢中心的相对关系。 

（3）在不同气温时测出活动支座辊轴顶、底部的相对位移变化值，并以此推算在设计温度时，

支座底板与下摆中心的纵向相对关系。 

2  测量时间：应在试车后通车前（即全部恒载已安装完毕）。 

3  计算：各墩钢梁支点对于桥墩里程中心点的相对差值，全桥长度相对差值（即全部相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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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误差综合值）。 

7.6.23  桥台护坡坡脚宜用钢卷尺设放，取位至厘米，限差为所量长度的 1/300，设放坐标可用图

解法或解析法求出。 

7.6.24  斜拉桥主塔塔座竣工后，应按下列规定建立高塔柱施工控制点： 

1  采用测边交会法、边角后方交会法或 GPS 静态相对测量技术，精密测放主塔墩墩中心点，

其点位误差为 5 mm。同时应设立上、下游墩中心线控制点。 

2  当主跨实测跨距与设计跨距的差值超过 5 mm 时，两主塔中心点应作适当调整，同时调整相

邻桥墩中心点位置。边跨实测跨距与设计跨距的较差亦不应超过 5 mm。 

3  以两主塔中心连线作为斜拉桥桥中线，检测主塔墩两端相邻墩的位置。当相邻墩偏离桥中

线方向的距离超过 5 mm 时，应适当调整相邻墩墩中心点的位置。 

4  设立四个水准标，分别位于桥中线和墩中心线方向上。相邻墩墩顶水准标的测定应符合本

规范第 7.6.17 条的规定，并应与主塔塔座水准标进行二等跨河水准联测。 

7.6.25  斜拉桥主塔塔柱施工测量基准的传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基准的传递：塔柱内墩中心点的位置可采用激光准直法、精密天顶基准法、全站仪逐

次趋近法或全站仪坐标差分法等方法，由本规范第 7.6.24 条建立的墩中心点向上铅垂投放。当两

次投影中心位置的偏距不超过 3 mm 时，取其平均位置，再利用 2 秒级仪器，放出塔柱内基本控制

点（柱中心线和墩中心线）。 

2  高程基准可使用水准仪借助经鉴定合格的钢卷尺，沿塔柱方向逐次向上传递。也可在相邻

墩上设置全站仪，采用全站仪三角高程差分法，观测主塔塔座水准标 2 次以上，求出观测值与原水

准标高程值（理论值）的差值，并及时进行差分改正。当全站仪仰角超过 15°时，应悬挂钢卷尺

复核。 

3  塔柱内基本控制点及高程临时控制点的测设应选在日出前或夜间进行。 

7.6.26  斜拉桥主塔塔顶索道管的定位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索道管顶（底）口定位的三维坐标偏差不宜大于 5 mm。 

2  索道管顶口与底口中心坐标的相对偏差不宜大于 3mm，索道管中心线的空间方位偏差不宜

大于 30＇。 

7.6.27  斜拉桥主塔塔柱模板的检查测量应以塔柱内基本控制点为依据进行，模板平面尺寸误差的

限差为 1 cm。 

7.6.28  斜拉桥钢桁梁架设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塔横梁顶面控制点的建立应符合本规范第 7.6.25 条的规定。 

2  根据横梁顶面控制点，在墩旁托架支点处放出主桁下弦杆的中心线和轮廓线，并按照支点

的设计高程调整垫块的高度。当托架上钢桁梁节间试拼后，测量其主桁的位置和高程，其实际位置

与设计位置的限差为 1 mm，并且节间两端桥中线的偏差方向在同一侧；各支点高程互差的限差为 2 

mm。 

3  钢桁梁悬拼过程中的施工测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7.6.20 条的规定。 

4  双伸臂对称安装每一个节间至设计规定的单侧悬臂长度时，调整钢梁中线，测量其偏差，

达到设计规定的允许值后进行横向约束，并安装第一对斜拉索。 

5  钢桁梁悬拼过程中应进行测量监控。每架设一个节间，应测绘出钢梁的拱度曲线和钢梁中

线图。测量监控应在凌晨 1～3 时内完成。 

7.6.30  桥梁基础施工放样及其竣工测量可采用 GPS 实时动态测量系统（RTK）。应建立作用范围和

实时定位精度满足大桥桩基施工放样要求的 GPS 参考站，参考站的设置应符合铁道部现行《铁路工

程卫星定位测量规范》的技术要求。 

7.6.31  用 RTK 进行桥梁桩基、承台的平面和高程施工放样及竣工测量，其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铁

道部现行《铁路工程卫星定位测量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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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2  打桩船 GPS 定位系统进场后应进行校核，在打桩过程中，每个承台的第一根桩应进行校核，

可采用下列方法： 

1  全站仪辅助定位； 

2  改换使用另一个 GPS 参考站的信号； 

3  在船上布设校核点，测量该点的三维坐标，再根据校核点与桩身的几何关系推算出桩身偏

位。 

7.6.33  承台其余桩位的校核可量取各桩之间的几何距离来比对。 

7.6.34  RTK 测量过程中，应防止 GPS 假锁定，可采用以下方法： 

1  解算安装在打桩船上两 GPS 接收机天线之间的距离，与其安装距离比对，不符值超过 5cm，

则判定为 GPS 解算失误。 

2  桩身到位后，关闭 GPS 主机，1 分钟后再开机重新锁定。 

7.6.35  测量海中钢管桩桩顶标高时，应在上、下游的承台钢管桩中各选一个倾斜度相对较小的钢

管桩，标高可用 RTK 放样，每根桩放样三次，再用塑料水管进行两桩校核，选取其相符值。 

7.6.36  海中其他钢管桩截桩标高测量应满足以下规定： 

1  承台其它桩的标高，从己测桩开始用塑料水管顺次引测至己测桩。己测桩两次标高测量值

之差超过 5毫米时要返测，直至标高相符为止。 

2  每次测高时，RTK 应在控制点上进行比对，求取 RTK 测高改正常数，并在己放样好的标志

上进行验证。 

7.6.37  钢管桩桩头处理完毕后应按下列规定测量钢管桩中心点的坐标，将其归算至设计标高处并

与设计坐标比较，其较差应≤ 4
1
d （d 为桩径）。 

1  截桩后，在桩顶安放十字架，用 RTK 测取桩心坐标，计算桩心偏位。 

2  RTK 测取桩心坐标时应观察屏显数据随桩体晃动的变化情况，记录晃动中心值，每根桩记

录三次，取其均值。 

7.6.38  承台套箱安装定位，应用 GPS 至少测设两个相互通视的套箱安装控制点，测量精度应符合

桥梁控制网二级加密网的要求。 

7.6.39 应采用两岸高程公共点推算全桥 GPS 高程拟合参数，GPS 拟合高程误差应≤30 mm。 

7.6.40  套箱安装控制点的高程可采用 GPS 拟合高程法求得。 

7.6.41  应用套箱安装控制点作为测站点或后视点，进行套箱井字架安装放样，安装误差应满足：

平面≤20mm，高程≤50mm。套箱安装时，先根据放样标记进行粗定位，再用 RTK 进行定位检测。检

测所记录的数据，用于计算钢套箱的安装偏位。 

7.6.42 海中承台钢套箱安装定位后，应在安装好的钢套箱上，用 GPS 在钢套箱长轴方向上加密两

个控制点作为承台施工控制点。 承台施工控制点应用 GPS 按桥梁控制网一级加密网要求测设，其

高程可用 GPS 拟合高程。 

7.6.43  应用承台施工控制点作为测站点或后视点，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进行海中承台轴线点施工

放样。海中分离式承台的轴线点放样后，下图所示轴线上的“2、4、6、8”四点应成一直线，可用

细线绳绷直检验；用钢尺丈量 1-5 与 3-7 之间的墩距，并与理论墩距对比。 

1

2

3

4

5

6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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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43 海中承台轴线放样示意图 

7.6.44  为满足海中施工测量的控制和跨海高程贯通测量的需要，在海中每隔 1.8 km 左右应首先

安排第一批桥墩基础施工（称优先墩），利用优先墩承台上布设的 GPS 控制点和布设在海岛上的 GPS

点，形成海上 GPS 加密控制网。 

7.6.45  对长距离跨海桥梁施工，承台高程可用 GPS 高程拟合法测定，墩身高程控制必须使用全桥

高程贯通测量后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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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轨道施工测量 

8.1 一般规定 

8.1.1 线下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应按本规范第 3.6 节和第 4.5 节的要求建立轨道控制网 CPIII。 

8.1.2 轨道施工前，对线路竣工测量成果进行评估，检查线路平、纵断面是否满足轨道铺设条件。

必要时应对线路平、纵断面进行调整，满足铺轨要求。 

8.1.3 轨道铺设精度应满足表 8.1.3 的要求。 

表 8.1.3 高速铁路轨道静态平顺度允许偏差（mm） 

允许偏差（mm） 
序号 项目 

无砟轨道 有砟轨道 
检验方法 

1 轨距 ±2 ±2  

2 2 10m 弦量 

2  弦长 30m，测点间距 5m 2 高底 

10  弦长 300m，测点间距 150m

2 2 10m 弦量 

2  弦长 30m，测点间距 5m 3 轨向 

10  弦长 300m，测点间距 150m

4 水平 2 2  

5 扭曲 3 2 基长 3m 

6 与设计高程偏差 
+4，-6（紧靠站

台+4，0） 

±20（建筑物上

±10） 
 

7 与设计中线偏差 10 30  

 

8.2 混凝土底座及支承层放样 

8.2.1 混凝土底座或支承层平面放样应依据轨道控制网 CPⅢ采用自由设站极坐标法测设。高程测量

可采用 CPⅢ采用自由设站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或几何水准按精密水准测量精度要求施测。 

8.2.2 混凝土底座及支层承模板或基准线桩放样应满足表 8.2.2 的精度要求。 

表 8.2.2 混凝土底座及支承层模板放样精度要求（mm） 

轨道类型 
横向定位允许

偏差 

纵向定位允

许偏差 

高程定位允

许偏差 

混凝土底座及支承层 ±2 ±2 0，-5 
CRTSI 型板式无砟轨道 

凸型挡台 ±2 ±2 +4，0 

支承层 ±10 - ±3 
CRTSII 型板式无砟轨道 

桥上底座 ±５ 5 ±3 

支承层 ±10 - +2，-5 CRTSI 型、CRTSII 型 

双块式无砟轨道 桥上底座 ±2 ±3 ±5 

道岔 轨枕埋入式道岔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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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道岔 ±5mm - ±20 

 

8.3  加密基桩测量 

8.3.1 加密基桩平面测量应依据 CPIII 控制点，采用自由设站极坐标法或光学准直法测设，高程测

量应采用几何水准方法按精密水准测量精度要求施测。 

8.3.2 正线加密基桩的间距应根据轨道类型确定，一般 5～10m 设置一个。加密基桩应设置在轨道

中心线上，曲线段应考虑超高影响。 

8.3.3 道岔区应在道岔范围内直股和曲股的两侧增设加密基桩，一般 5～10m 设置一个，并应埋设

永久性桩位。 

8.3.4 CRTSI 型板式无砟轨道加密基桩应根据 CRTSI 型板的铺设方法进行测设，加密基桩的测设应

满足下列要求： 

1 采用凸形挡台基准器三角规进行铺板、轨道定位时，安装在凸形挡台上、具有可调装置的基

准器即为加密基桩，基准器精调后的平面和高程应满足下列精度要求： 

（1）基准器垂直于线路中线方向的限差±1mm； 

(2)每相邻基桩间距离的限差±2mm； 

(3)每相邻基桩间高差的限差±1mm。 

2 采用速调标架法铺设 CRTSI 型板时，直接利用 CPIII 控制点采用自由设站极坐标法进行轨道

板铺设，无需测设加密基桩。 

8.3.5 CRTSII 型板式无砟轨道加密基桩（轨道基准点）的测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轨道基准点与轨道板安置点的连线应垂直于线路中心线。曲线段的基准点应设于轨道板安置

点偏曲线内侧 0.10m 处。直线段基准点应设于轨道板安置点偏线路左侧或右侧 0.10m，同一直线段

的基准点应偏向线路同一侧。 

2 轨道基准点之间的相对精度应满足：平面±0.2mm，高程±0.1mm。 

8.3.7 CRTSII 型双块式无砟轨道加密基桩（支脚）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脚放样的纵、横向间距应分别为 3.27m、3.2m，特殊地段纵向间距可适当调整，但调整量

最大不得超过 15mm。 

2 精调后实测支脚凹槽内球形棱镜中心三维坐标 X、Y、H，与设计值较差均不应大于 0.5 mm。 

 

8.4  铺轨测量 

8.4.1 CRTSI 型轨道板精调可采用基准器法或速调标架法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基准器精调轨道板时，应使用三角规控制轨道板扣件安装中心线，同时实现轨道板纵、

横向及竖向的调整。 

2 采用速调标架法测量时，自由设站后视 CPIII 控制点应满足本规范第 8.3.5 条的有关规定。

每一测站精调的轨道板不应多于 5块，换站后应对上一测站的最后一块轨道板进行检测。 

3 轨道板定位限差横向和纵横向应分别不大于 3mm 和 2mm；高程定位限差应不大于 1mm。相邻

轨道板搭接限差横向和高程应分别不大于 2mm 和 1mm。 

8.4.2 CRTSII 型轨道板精调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当轨道板设有承轨槽时，应采用基准点（加密基桩）配合精调框进行。当不设承轨槽时，应

采用轨道控制网 CPIII 配合速调标架进行。 

2 采用基准点（加密基桩）配合精调框精调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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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调前应准备轨道板精调所要的线路数据和轨道基准点平差数据，同时应检校精调系统。 

（2）精调时，应分别于待调轨道板的首端第 1 条承轨槽、板中央第 5 条承轨槽、板末端第 10

条承轨槽以及已经调好的上一轨道板首端第 1条承轨槽上架设已检校好的精调标。 

（3）全站仪距待调轨道板的距离宜为 6.5～19.5m，并设于未调整段的基准点（加密基桩）上。 

（4）铺设第一块轨道板的全站仪应依据基准点（加密基桩）定向，其余设站应采依据置于相邻

已精调好的轨道板首端第 1 条承轨槽上的精调标架定向。每一设站调整的轨道板应不大于 3块。 

（5）全站仪竖向定向误差应不大于 2mm，纵向定向误差应不大于 10mm，横向定向误差应不大于

2mm； 

（6）轨道板精调后竖向和横向精度均应不大于 0.3mm，纵向精度应不大于 10cm。（调整后，板

内各支点的互差应不大于 0.3mm） 

（7）调整后，轨道板水平和竖向弯曲均应小于 0.5mm； 

（8）调整后，相邻轨道板间竖向和横向差均应不大于 0.4mm。 

（9）完成轨道板精调后，应采用与精调相同的方法进行轨道板线性检测，每测站检测的轨道板

宜不超过 6块。 

更换测站后，应重复检测上一测站检测的最后一块轨道板。 

（10）轨道板的测量数据应通过专业软件进行处理，处理结果可以反映此段轨道板铺设的方向、

高程、以及板与板之间的过渡搭接，评估轨道板安装精度。 

8.4.3 CRTS I 型双块式无砟轨道安装测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轨排粗调可采用全站仪自由设站极坐标法或全站仪配合轨道几何状态测量仪进行，轨排粗调

应满足下列要求： 

（1）全站仪自由设站应满足本标准第 8.3.5 条的有关规定，设站精度应不大于 1mm。 

（2）轨排组装前，应按线路里程间距每 10m（或 10 根轨枕）放设模板、及线路中线点。轨排

中线放样误差应不大于 5mm。模板安装定位限差高程为±5mm，中线定位应为±2mm。放样距离应不

大于 70m，和上一放样段重叠距离应不小于 20m。 

（3）轨枕安装的横向位置应根据模板线确定，纵向间距用钢尺或定长量距控制，钢轨安装后，

应在钢轨上划线，并用方尺较正轨枕，轨枕间距误差应不大于 5mm。 

（4）轨排粗调竖向调整偏差应为 0，-5mm ；中线偏差应不大于 2mm。 

（5）当采用粗调机进行轨排粗调时，粗调机组可调整定位精度为±5mm，最终调整定位精度为

±3mm。 

2 轨排精调应用全站仪配合轨道几何状态测量仪进行，轨排精调应满足下列要求： 

（1）全站仪自由设站应满足本标准第 8.3.5 条的要求。全站仪设站精度应不大于 1mm。 

（2）轨排精调测量测点应设在轨排支撑架位置，其步长应为每个支撑螺杆的间距，以保证钢轨及

其接头平顺。 

（3）轨排精调后，轨道中线和轨顶高程允许偏差均应不大于 2 mm。 

3 在双块式无砟轨道工具轨转移至下一工作面之前，应采用与精调相同的方法对已完成轨排进行检

测。检测步长宜为 1 个轨枕间距。 

 

8.4.4 CRTSII 型双块式型无砟轨道安装测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道床板施工完成后应采用全站仪自由设站配合轨枕承轨槽（台）专用检测工具对工后轨枕承轨槽

（台）进行检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全站仪自由设站应符合本标准第 8.3.5 条的规定。 

（2）检测相邻轨枕高程限差应不大于 0.5mm。相邻框架首根轨枕承轨槽横向允许偏差应不大于 3mm。

相邻点平面变化率允许偏差应不大于 1mm。 

2 长钢轨落槽并安装扣件后，应采用全站仪配合轨道几何状态测量仪或轨道放样尺检测轨道平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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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满足下列要求： 

（1）全站仪自由设站应符合本标准第 8.3.5 条的规定。设站点后方交会 x、y、z 的精度均应不低

于 0.5mm。 

（2）全站仪与轨道几何状态测量仪或轨道放样尺的距离应保持在 5m～60m 之间。更换测站后，应

重复检测上一测站已检测的最后 3～5 个检测点。 

8.5  长枕埋入式道岔安装测量 

8.5.1  混凝土底座测量应以 CPⅢ控制点为依据，进行模板或基准线桩放样，模板安装或基准线

桩定位允许偏差应满足表 8.2.2 的规定，使用混凝土摊铺机进行混凝土底座摊铺作业时，基准线桩

纵向间距不应大于 10m。 

8.5.2 混凝土底座施工完成后，应利用 CPⅢ控制点采用自由设站方式检测混凝土底座断面，断面

间距一般为 40m，每个断面分别测左、中、右 3 个测点。 断面检测精度要求：平面位置±5mm，

高程±3mm。 

8.5.3 道岔铺设前，应以 CPⅢ控制点为依据，在混凝土底座或支承层上于岔心、岔前、岔后、岔

前约 100m 和岔后约 100m 分别设置道岔控制基桩。道岔控制基桩可按坐标直接测设，也可按岔心和

直股与曲股线路方向测设，并应埋设永久性桩位。 

8.5.5 道岔粗调测量应以加密基桩为准，道岔粗调误差不应大于±5mm。 

8.5.6 当依据 CPⅢ控制点采用后方交会加轨检小车进行道岔精调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岔精调应先进行道岔主线测量，再进行道岔侧线测量。精调测量应分段进行，每测站最

大测量距离不应大于 80 米； 

2 全站仪设站应尽量靠近轨道中线。全站仪的定位应采用后方交会或方向与高程传递方法，

并至少后视 8 个 CPⅢ控制点，相邻测站至少后视 4 个重叠的 CPⅢ控制点。 

3 全站仪设设站点 X、Y坐标和高程偏差均应小于 2mm。 

4 道岔精调测量时，平面和高程允许偏差均为±0.7mm。 

5 更换测站后，应检测上一测站最后测点的偏差量，偏差量应小于 0.7mm。完成道岔主线精

调后，道岔侧线水平位置的调整量应小于 0.7mm。 

8.5.7 道岔精调测量采用全站仪配合水准仪测量时，将全站仪安置于道岔控制基桩上，以道岔控

制基桩为基准，道岔方向调整由全站仪控制，侧向采用侧向调整装置完成；高程采用几何水准法按

精密水准精度要求施测。并符合下列规定： 

1 道岔精调后，道岔定位中线允许偏差为±2mm，轨面高程允许偏差为-5mm～0。且与前后相

连线路一致。 

2 采用全站仪配合水准仪测量完成道岔精调后，应采用轨检小车对道岔平顺性进行检测。道

岔静态平顺度应符合表 8.5.7 的规定。 

表 8.5.7   道岔铺设静态（直向）平顺度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1  高低（10 弦量） 2 

2 轨向（10 弦量） 2 

3 轨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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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平 1 

 

 

8.6 板式道岔安装测量 

8.6.1 混凝土找平层测量应以CPⅢ控制点为依据进行模板放样；模板安装定位允许差：高程±5mm，

中线±2mm。混凝土找平层施工完成后，应按本规范 8.5.2 条的要求检测混凝土找平层断面。 

8.6.2 道岔板定位应以 CPⅢ控制点为依据，在混凝土找平层上测设道岔板角点和混凝土调节垫块

角点。平面位置放样误差应≤5mm。 

8.6.3 道岔加密基桩测量应按本规范 8.5.4 条的要求测量。与正线和股道搭接时，至少应与正线

3 个加密基桩进行重合测量。 

8.6.4 道岔板精调应采用全站仪三维放样模式，分别精确测量每块道岔板上的 4 个（或 6 个）棱

镜位的三维坐标，并根据放样与计算差值调整道岔板调节架，对道岔板进行横向、纵向和竖向的调

整。道岔板精调精度应满足：纵向偏差≤0.3mm，横向偏差≤0.3mm，竖向偏差≤0.3mm 的要求。 

8.6.5 道岔精调完成后，道岔定位中线允许偏差为±2mm，轨面高程允许偏差为-5mm～0。道岔静

态平顺度应符合表 8.5.7 的规定。 

  

 

8.7  轨道精调测量 

8.7.1 轨道铺设锁定完成后，应利用 CPⅢ控制点、采用全站仪自由设站配合轨道几何状态测量仪进

行轨道检测。 

8.7.2 轨道检测前应将线路设计平面参数、纵断面参数和超高参数等录入轨道几何状态测量仪，并

复核无误。 

8.7.3 全站仪自由设站点应尽量靠近线路中线方向，后视不少于 4 对 CPⅢ控制点。换站后，重复后

视上一测站的 CPⅢ控制点应不少于 4 个。 每一测站最大测量距离应不大于 80 米。 

8.7.4 轨道几何状态测量仪测量步长宜为 1 个轨枕间距。 

8.7.5 检测内容包括线路中线位置、轨面高程、测点里程、坐标、轨距、水平、高低、扭曲。 

8.7.6 测量限差应符合表 8.1.3 规定。 

 

8.8  轨道竣工测量 

8.8.1 轨道竣工测量前应按本规范 3.6 节的要求对 CPⅢ控制点进行复测，复测结果在限差以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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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原测成果，超限时应检查原因，确认原测成果有错时，应采用复测成果。 

8.8.2  轨道竣工测量应符合如下规定： 

1  轨道竣工测量应采用轨检小车进行测量，轨检小车测量步长宜为 1个轨枕间距； 

2  轨道竣工测量主要检测线路中线位置、轨面高程、测点里程、坐标、轨距、水平、高低、

扭曲； 

3  轨道竣工测量的限差应符合相关验收标准的规定； 

8.8.3  竣工测量完成后，应提交下列成果资料： 

1  CPⅠ、CPⅡ、CPⅢ控制点及水准基点的坐标、高程成果及点之记。 

2  内业计算资料及成果表，成果表宜按表 8.8.3-1 填写； 

3  技术总结，包括执行标准、施测单位、施测日期、施测方法、使用仪器、精度评定和特殊

情况处理等内容； 

4  竣工测量的原始观测值和记录项目必须在现场记录，不得涂改或凭记忆补记，基桩的名称必须

记录正确。计算成果必须做到真实准确，格式统一，并应装订成册和长期保管。 

 

表 8.8.3-1   控制点竣工测量成果表 

工程名称：                                                          里程段： 

控制点
名称和
里程 

实测 
X 坐标
（ｍ） 

实测 
Y 坐标
（ｍ） 

设计 
X 坐标
（ｍ） 

设计 
Y 坐标
（ｍ）

实测
里程
（ｍ）

里程
偏差
（ｍ
ｍ）

控制点
横向偏
差 

（ｍｍ）

实测 
高程 
（ｍ） 

设计 
高程 
（ｍ） 

高程
偏差
（ｍ
ｍ）

备
注

           

           

           

           

           

           

           

测量：          计算：          制表：          复核：             年  月  日 

 

5  轨道铺设竣工测量宜按表 8.8.3-2 填写左、右轨铺设竣工测量成果表。 

表 8.8.3-2  轨道铺设竣工测量成果表 

工程名称：                            里程段： 

实测轨顶高程 
（ｍ） 

加密 
基桩 
名称 

里程 
设计线
路高程
（ｍ） 左轨 右轨 超高

实测
轨距
（ｍ
ｍ）
 

基桩
自身
横向
偏差
（ｍ
ｍ）

左轨
高程
偏差
(ｍ
ｍ)

右轨
高程
偏差
(ｍ
ｍ)

线路横
向偏移 
(ｍｍ) 

轨距 
偏差 

(ｍｍ) 
备注

 
    

  
  

 
    

  
  

 

 

按铺轨 
设计图 

  

按铺
轨设
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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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     计算：     制表：     复核：       

9  构筑物的变形测量 

9.1  一般规定  

9.1.1  为满足对客运专线无碴轨道铁路线下构筑物变形评估的需要，并确定无碴轨道的铺设时机，

以及为运营养护和维修提供依据，同时为确保高速铁路勘测、施工和运营的安全，应对高速铁路及

其附属建筑物进行变形观测。 

9.1.2 高速铁路变形监测的内容包括路基、桥梁、隧道、车站以及道路两侧高边坡和滑坡地段的垂

直位移监测和水平位移监测。 

9.1.3  在工程设计阶段，应对高速铁路变形测量的内容、方法、范围和监测频率进行规划和设计，

并及时进行变形观测。 

9.1.4  变形监测网（水平位移监测网、垂直位移监测网）应按如下原则建立： 

1 水平位移监测网可采用独立坐标系统按三等精度要求建立，并一次布网完成。不能利用 CP

Ⅰ和 CPⅡ控制点的监测网，至少应与二个 CPⅠ或 CPⅡ控制点联测，以便引入客运专线无碴轨道铁

路工程测量平面坐标系统，实现水平位移监测网坐标与施工平面控制网坐标的相互转换。 

2 垂直位移监测网可根据需要独立建网，按二等水准测量精度施测，并采用施工高程控制网系

统。不能利用水准基点的监测网，在施工阶段至少应与一个线路水准点联测，使垂直位移监测网与

施工高程控制网高程基准一致。 

9.1.5  变形测量点分为基准点、工作基点和变形观测点。其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独立的监测网应设置不少于 3 个稳固可靠的基准点，且基准点的间距不大于 1 公里。 

2 工作基点应选在比较稳定的位置。对观测条件较好或观测项目较少的工程，可不设立工作

基点，在基准点上直接测量变形观测点。 

3 变形观测点应设立在变形体上能反映变形特征的位置，并与建筑物稳固地连接在一起。 

9.1.6  高速铁路变形监测的精度等级应按照监测量的中误差应小于允许变形值的 1/10～1/20 的

原则进行设计，并符合表 9.1.6 规定。 

表 9.1.6   变形测量等级及精度要求 

垂直位移测量 水平位移观测 
变形测量等级 变形观测点的高程中误差

（mm） 
相邻变形观测点的高差中

误差（mm） 
变形观测点的点位中

误差（mm） 

一等 ±0.3 ±0.1 ±1.5 

二等 ±0.5 ±0.3 ±3.0 

三等 ±1.0 ±0.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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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 ±2.0 ±1.0 ±12.0 

9.1.7  基准点可采用深埋方法建立或选设在变形影响范围以外便于长期保存的稳定位置。使用时

应作稳定性检查与检验，并应以稳定或相对稳定的点作为测定变形的参考点。 

9.1.8 每周期观测前，对所使用的仪器和设备，应进行检验校正，并保留检验记录。 

9.1.9 每周期变形观测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相同的图形或观测路线和观测方法； 

2  使用同一仪器和设备； 

3  固定观测人员； 

4  在基本相同的环境和观测条件下工作。 

9.1.10 客运专线无碴轨道构筑物变形测量的观测范围、观测点的建立、观测阶段及频次等按《客

运专线铁路无碴轨道铺设条件评估技术指南》执行。 

9.1.11  水平位移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前方交会法时，交会角应在 60°～120°之间，并宜采用三点交会； 

2 采用极坐标法时，其边长应采用全站仪测定； 

3 采用视准线法时，其测点埋设偏离基准线的距离，不应大于 2cm；对活动觇标的零位差，应

进行测定； 

4 水平位移观测点的施测精度按第 9.1.6 条要求执行。 

9.1.12  垂直位移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垂直位移观测点的精度和观测方法应符合表 9.1.12 的规定。 

表 9.1.12   垂直位移观测点的精度要求和观测方法 

等 级 
高程中误差
（mm） 

相邻点高差中
误差（mm） 

观测方法 
往返较差、附合或
环线闭合差（mm）

一 等 ±0.3 ±0.15 
除宜按国家一等精密水准测量外，尚需设双
转点，视线≤15m，前后视视距差≤0.3m，视

距累积差≤1.5m； 
≤0.15 n  

二 等 ±0.5 ±0.3 宜按国家一等精密水准测量； ≤0.30 n  

三 等 ±1.0 ±0.5 宜按本暂行规定二等水准测量； ≤0.60 n  

四 等 ±2.0 ±1.00 宜按本暂行规定三等水准测量； ≤1.40 n  

2  垂直位移观测的各项记录，必须注明观测时的气象和荷载变化情况。 

9.1.13 高速铁路变形监测的频率应根据监测目的、变形量的大小和变形速度进行设计。要求监测

的频率既要反映变形的过程，不遗漏变形的时刻，又要科学制定以降低监测的工作量。 

 

9.2  变形监测基准网 

9.2.1  水平位移监测网的建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位移监测网可采用独立坐标系统一次布设；控制点宜采用有强制归心装置的观测墩；

照准标志采用强制对中装置的觇牌或红外测距反射片。 

2 水平位移监测网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9.2.1 的规定。 

表 9.2.1   水平位移监测网的主要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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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级 
相邻基准点的
点位中误差
（mm） 

平均 
边长（m） 

测角 
中误差（″）

最弱边相对 
中误差 

作业要求 

＜300 ±0.7 ≤1/250000 
宜按国家一等平面控制

测量要求观测 
一 等 ±1.5 

＜150 ±1.0 ≤1/120000 
宜按国家二等平面控制

测量要求观测 

＜300 ±1.0 ≤1/120000 
宜按国家二等平面控制

测量要求观测 
二 等 ±3.0 

＜150 ±1.8 ≤1/70000 
宜按国家三等平面控制

测量要求观测 

＜350 ±1.8 ≤1/70000 
宜按国家三等平面控制

测量要求观测 
三 等 ±6.0 

＜200 ±2.5 ≤1/40000 
宜按国家四等平面控制

测量要求观测 

四 等 ±12.0 ＜400 ±2.5 ≤1/40000 
宜按国家四等平面控制

测量要求观测 

3  在设计水平位移监测网时，应进行精度预估，选用最优方案。 

9.2.2  垂直位移监测网的建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垂直位移监测网应布设成闭合环状、结点或附合水准路线等形式。 

2  水准基点应埋设在变形区以外的基岩或原状土层上，亦可利用稳固的建筑物、构筑物设立

墙上水准点。 

3  垂直位移监测网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9.2.2 的规定： 

表 9.2.2         垂直位移监测网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相邻基准点
高差中误差
（mm） 

每站高差
中误差
（mm） 

往返较差、附合
或环线闭合差

（mm） 

监测已测
高差较差
（mm） 

使用仪器、观测方法及要求 

一等 0.3 0.07 0.15 n  0.2 n
DS05 型仪器，视线长度≤15m，前后视距
差≤0.3m，视距累积差≤1.5m。宜按国
家一等水准测量的技术要求施测。 

二等 0.5 0.13 0.3 n  0.5 n DS05型仪器，宜按国家一等水准测量的技
术要求施测。 

三等 1.0 0.3 0.6 n  0.8 n DS05或 DS1型仪器，宜按本暂行规定二等
水准测量的技术要求施测 

四等 2.0 0.7 1.40 n  2.0 n DS1 或 DS3 型仪器，宜按本暂行规定三等
水准测量的技术要求施测 

 

 

9.3  路基变形测量 

9.3.1 路基变形监测主要包括：路基面的沉降观测，路基基底沉降观测，路基坡脚位移观测和过渡

段沉降观测。 

9.3.2  路基工程沉降变形观测以路基面沉降观测和地基沉降观测为主，应根据不同的结构部位、

填方高度、地基条件、堆载预压等具体情况来设置沉降变形观测断面。同时应根据施工过程中掌握

的地形、地质变化情况调整或增设观测断面。 

9.3.3   观测断面一般按以下原则设置，同时应满足设计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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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基沉降变形观测断面根据不同的地基条件，不同的结构部位等具体情况设置。沉降观测断

面的间距一般不大于 50m，对于地势平坦、地基条件均匀良好、高度小于 5m 的路堤或路堑可放宽

到 100m；对于地形、地质条件变化较大地段应适当加密。沉降观测可在路肩设置观测桩、在线路

中心设置沉降板、剖面沉降管或单点沉降计。在软土、松软地段两侧坡脚设置位移观测边桩，分别

位于坡脚外 5m、15m 处，并与沉降观测位于同一断面上。 

2 路桥过渡段，于紧靠桥台设一断面，10m、30m 处各设一断面。路涵过渡段，路涵过渡段于

涵洞顶斜向设横剖面管，并于涵洞两侧 2m 设一观测断面。 

9.3.4 观测点一般按以下原则设置，同时应满足设计文件要求； 

1 为有利于测点看护，集中观测，统一观测频率，各观测项目数据的综合分析，各部位观测点

须设在同一横断面上。 

2 一般路堤地段观测断面包括沉降观测桩和沉降板，沉降观测桩每断面设置 3 个，布置于双线

路基中心及左右线中心两侧各 2m 处；沉降板每断面设置 1个，布置于双线路基中心。 

3 软土、松软土路堤地段观测断面一般包括剖面沉降管、沉降观测桩、沉降板和位移观测桩。

沉降观测桩每断面设置 3 个，布置于双线路基中心及两侧各 2m 处，沉降板位于双线路基中心，位

移观测边桩分别位于两侧坡脚外 2m、10m 处，并与沉降观测桩及沉降板位于同一断面上，剖面沉降

管位于基底。 

 

    图 9.3.4 松软土地段观测断面布置图 

4 路堑地段观测断面分别于路基中心，左右中心线以外 2m 的路基面处各设 1 根沉降观测桩，

观测路基面的沉降。 

 

9.3.5 路基沉降观测应按二等水准测量要求进行，观测点的测量精度为±1.0mm，读数取位至

0.01mm；剖面沉降观测的精度应不低于 4mm/30m；平面位移观测测距误差≤±3mm，方向观测水平

角误差≤±2.5″。 

9.3.6 路堤地段从路基填土开始进行沉降观测；路堑地段从级配碎石顶面施工完成开始观测。路基

填筑完成或施加预压荷载后应有不少于 6 个月的观测期。观测数据不足以评估或工后沉降评估不能

满足设计要求时，应延长观测时间或采取必要的加速或控制沉降的措施。 

9.3.7 路基沉降观测的频次不低于表 9.3.7 的规定。 

表 9.3.7 路基沉降观测频次                 

观测阶段 观测频次 

一般 1 次/天 

沉降量突变 2～3 次/天 填筑或堆载 

两次填筑间隔时间较长 1 次/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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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个月 1 次/周 

第 2、3 个月 1 次/2 周 
堆载预压或 

路基施工完毕 
3 个月以后 1 次/月 

第 1 个月 1 次/2 周 

第 2、3 个月 1 次/月 无碴轨道铺设后 

3～12 个月 1 次/3 月 

9.3.8 在沉降观测实施过程中，观测时间的间隔还要根据地基的沉降值和沉降速率进行调整。当两

次连续观测的沉降差值大于 4mm 时应加密观测频次；当出现沉降突变、地下水变化及降雨等外部环

境变化时应增加观测频次。观测应持续到工程验收交由运营管理部门继续观测。 

9.3.9 路基沉降观测成果资料整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统一的路基沉降观测记录表格，做好观测数据的记录与整理，观测资料应齐全、详细、

规范，符合设计要求。 

2 根据观测资料，及时完成每个观测标志点的荷载—时间—沉降曲线的绘制。 

3 及时整理、汇总、分析沉降观测资料，按有关规定整理成册，报送有关单位进行沉降分析、

评估。 

 

9.4  桥涵变形测量 

9.4.1 桥梁变形观测包括桥梁承台、墩身和梁体徐变变形观测；涵洞变形观测包括涵洞自身及涵顶

填土沉降观测。 

9.4.2 为满足桥梁变形观测的需要，应在梁体及每个桥梁承台及墩身上设置观测标。观测标具体埋

设原则如下： 

1 桥台观测标应设置在台顶（台帽及背墙顶），测点数量不少于 4 处，分别设在台帽两侧及背

墙两侧（横桥向）。 

2 承台观测标为临时观测标，当墩身观测标正常使用后，承台观测标随基坑回填将不再使用。

承台观测标分为观测标-1、观测标-2，承台观测标-1 设置于底层承台左侧小里程角上；承台观测

标-2 设置于底层承台右侧大里程角上。 

3 墩身观测标埋设，当墩全高大于 14m 时（指承台顶至墩台垫石顶），需要埋设两个墩身观测

标；当墩全高≤14m 时，埋设一个墩身观测标。墩身观测标一般设置在墩底部高出地面或常水位 0.5m

左右的位置；当墩身较矮，梁底距离地面净空较低不便于立尺观测时，墩身观测标可设置在对应墩

身埋标位置的顶帽上。特殊情况可按照确保观测精度、观测方便、利于测点保护的原则，确定相应

的位置。 

4  梁体变形观测点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原材料变化不大、预制工艺稳定、批量生产的预应力混凝土预制梁，每 30 孔选择 1 孔

设置观测标，当实测弹性上拱度大于设计值的梁，前后未观测的梁应补充观测标，逐孔进行观测；

其余现浇梁逐孔设置观测标。移动模架施工的梁，对前 6孔进行重点观测，以验证支架预设拱度的

精度。验证达到设计要求后，可每 10 孔选择 1 孔设置观测标，当实测弹性上拱度大于设计值的梁，

前后未观测的梁应补充观测标，逐孔进行观测。 

（2）简支梁的一孔梁设置观测标 6 个，分别位于两侧支点及跨中；连续梁上的观测标，根据不

同跨度，分别在支点、中跨跨中及边跨 1/4 跨中附近设置，3 跨以上连续梁中跨布置点相同 

（3） 钢结构桥梁梁部不存在徐变，为了观测变形，每孔设置 6 个观测标，分别在支点及跨中设

置。 

（4） 对大跨度桥梁等特殊结构应由设计单位单独制定变形观测方案，施工单位按照设计方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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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观测。 

9.4.3 涵洞自身沉降观测需要在涵洞边墙两侧布置沉降观测点，测点数量不少于 4个。涵顶填土沉

降观测参照路基地段沉降观测点布置方式，采用在涵顶线路中心位置埋设沉降板进行观测的方式。 

9.4.4 桥涵变形观测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依据变形观测点的埋设要求或图纸设计的变形观测点布点图，确定变形观测点的位置。在控

制点与变形观测点之间建立固定的观测路线，并在架设仪器站点与转点处作好标记桩，保证各次观

测均沿同一路线。  

2 首次观测应在观测点稳固后及时进行。首次观测的变形观测点高程值是以后各次观测用以比

较的基础，应使用测量精度不低于±1mm 的水准仪施测，并且要求每个观测点首次高程应在同期观

测两次后决定。  

3 变形观测中应符合以下规定  

（1）严格按测量规范的要求施测；  

（2）各次观测宜按照固定的观测路线进行；  

（3）随时观测，随时检核计算，观测时要一次完成，中途不中断；  

（4）在雨季前后要联测，检查水准点的标高是否有变动。  

9.4.5 每个桥梁墩台在承台施工完成后开始进行首次沉降观测，以后根据表 9.4.5 中要求的时间间

隔进行观测。 

表 9.4.5     墩台沉降观测频次 

观测频次 
观测阶段 

观测期限 观测周期 
备注 

墩台基础施工完成   设置观测点 

墩台混凝土施工 全程 
荷载变化前后各 1

次或 1 次/周 

承台回填时，测点应移

至墩身或墩顶，二者高

程转换时的测量精度要

求不应低于首次测量要

求 

架梁前 全程 1 次/周  

预 制 梁 架

设 
全程 前后各 1 次  预 制

梁桥 
附 属 设 施

施工 
全程 

荷载变化前后各 1

次或 1 次/周 
 

制梁前 全程 1 次/周  

上 部 结 构

施工中 
全程  

桥 位

施 工

桥梁 附 属 设 施

施工 
全程 

荷载变化前后各 1

次或 1 次/周 
 

架桥机（运梁车）

通过 
全程 前后各 1 次 

至少进行 2 次通过前后

的观测 

桥梁主体工程完

工～无碴轨道铺设

前 

≥6 个月 1 次/周 
岩石地基的桥梁，一般

不宜少于 2个月 

无碴轨道铺设期间 全程 1 次/天  

0～3 个月 1 次/月 无碴轨道铺设完成

后 

24 

个 4～12 个月 1 次/3 月 

工后沉降长期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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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24 个月 1 次/6 月 

注：1、观测墩台沉降时，应同时记录结构荷载状态、环境温度及天气日照情况。 

    2、架桥机（运梁车）通过时观测要求：第一次通过和第二次通过前后均需要观测，其后每 1 次/1 天，连续 2

次；其后每 1 次/3 天，连续 3次，以后 1次/1 周。 

 

9.4.6 梁体徐变变形观测需在梁体施工完成后开始布置测点，并在张拉预应力前进行首次观测，各

阶段观测频次要满足表 9.4.6 的要求。 

表 9.4.6  梁体变形观测 

梁体测量间隔表 

观测阶段 观测周期 

梁 体 

预应力张拉期间 张拉前、后各 1 次 

桥梁附属设施安装 安装前、后各 1 次 

张拉完成后第 1 天 

张拉完成后第 3 天 

张拉完成后第 5 天 
预应力张拉完成～无碴轨道铺设前 

张拉完成后 1～3 月，每 7天为一测量周期 

无碴轨道铺设期间 每天 1 次 

第 0～3 个月，每 1 个月为一测量周期 

第 4～12 个月，每 3 个月为一测量周期 无碴轨道铺设完成后 

第 13～24 个月，每 3 个月为一测量周期 

 

9.4.7 每个涵洞基础施工完成后开始进行首次沉降观测，以后根据表 9.4.7 中要求的时间间隔进行

观测。 

表 9.4.7   涵洞沉降观测频次 

观测频次 
观测阶段 

观测期限 观测周期 
备注 

涵洞基础施工完成   设置观测点 

涵洞主体施工完成 全程 观测点移至边墙两侧 

涵顶填土施工 全程 

荷载变化前后各1

次或 1 次/周  

架桥机（运梁车）通

过 
全程 前后 

至少进行 2 次通过前后

的观测 

涵洞完工～无碴轨道

铺设前 
≥6 个月 1 次/周 

岩石地基的涵洞，一般

不宜少于 2个月 

无碴轨道铺设期间 ≥6 个月 1 次/天  

0～3 个月 1 次/月 

4～12 个月 1 次/3 个月 无碴轨道铺设完成后 

24

个

月 13～24 个月 1 次/6 个月 

工后沉降长期观测 

 

9.4.8 变形观测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数据采集要求真实，杜绝弄虚作假。测量单位要按照观测时间的要求，及时进行沉降和徐变

观测，并注意每次进行观测的当日时间应尽可能相同。 

2 观测数据应按照统一的表格形式填写，现场测量原始记录要建档保存。报送的数据采用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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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记录，数据格式统一。 

3 对测量数据建立管理档案，由专人负责，统一管理。 

9.4.9 数据分析处理及成果整理要求如下 

1 单一墩台、涵洞或梁跨工点变形观测曲线分析 

对采集数据及时整理，绘出变形观测曲线。这是一个简单的数据处理过程，通过绘制的单墩、

涵洞或梁跨的变形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出每个阶段墩台基础、涵洞及梁跨的变形数值。 

2 对多个墩台沉降归纳、分析 

对于一座桥，不仅仅要控制每一个墩台的沉降，同时也要控制相邻桥墩的不均匀沉降。因此，

对多个桥墩沉降进行整体分析，由单墩沉降曲线绘制出多个桥墩的沉降曲线。 

3 计算变形与实际观测对照分析 

墩台基础的沉降量应按恒载计算，其工后沉降量不应超过下列容许值：墩台均匀沉降量：对于无碴

桥面桥梁 20mm。静定结构相邻墩台沉降量之差：对于无碴桥面桥梁：Δ=5 mm。 

9.5  隧道变形测量 

 9.5.1 隧道变形测量应在隧道主体工程完工后进行，变形观测期一般不应少于 3 个月。观测数据

不足或工后沉降评估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应适当延长观测期。 

9.5.2 观测断面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隧道洞门结构范围内布设一个观测断面。 

2 隧道内围岩变化处布设一个观测断面。 

3 隧道内一般地段观测断面的布设根据地质围岩级别确定，Ⅱ级围岩段原则上不设变形观测点，

必要时每 800m 设一处变形观测断面，Ⅲ级围岩每 400m、Ⅳ级围岩每 300m、Ⅴ级围岩每 200m 布设

一个观测断面，地应力较大、断层破碎带等不良和复杂地质区段适当加密布设。 

4 隧道洞口、明暗分界处和变形缝处均应进行沉降观测。 

5 每个观测断面在仰拱填充面距离水沟电缆槽侧壁 10cm 处埋设一对沉降观测点。 

9.5.3 变形观测点及观测元器件的埋设位置应标设准确、埋设稳定。观测期间应对观测点采取有效

的保护措施，防止施工机械的碰撞，人为因素的破坏。 

9.5.4 隧道变形观测所使用的仪器和设备应进行定期检查并作出详细记录；每次测量宜采用同一仪

器，固定观测人员，采用相同的观测路线和观测方法，在基本相同的环境和观测条件下工作。 

9.5.5 隧道沉降观测点水准测量精度为±1mm，读数取位至 0.1mm。 

9.5.6 隧道基础沉降观测的频次不低于表 9.5.6 的规定，沉降稳定后可不再进行观测。 

表 9.5.6  隧道基础沉降观测频次 

观测频次 
观测阶段 

观测期限 观测周期 

隧底工程完成后 3 个月 1 次/周 

0～1 个月 1 次/周 
无碴轨道铺设后 3 个月 

1～3 个月 1 次/2 周 

9.5.7隧道基础的沉降预测与评估方法采用路基沉降预测采用的曲线回归法，具体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根据隧道完成或回填土后不少于 3 个月的实际观测数据作多种曲线的回归分析，确定沉降变

形的趋势，曲线回归的相关系数不应低于 0.92。 

2 沉降预测的可靠性应经过验证，间隔不少于 3 个月的两次预测最终沉降的差值不应大于 8mm。 

3 隧道完成或回填土后，最终的沉降预测时间应满足设计要求。 

4 预测的隧道基础工后沉降值不应大于 15mm，并应满足无碴轨道有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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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测量成果整理 

9.6.1 高速铁路变形监测网的平差计算采用专业的变形监测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处理。平差计算前，

先绘出平差网图，注明线路方向、高差和长度，检查各环线闭合差是否符合限差要求。 

9.6.2 用平差结果直接分析出起算点的兼容情况，弃用不兼容的起算点后再平差计算。平差后得出

每个待定点的高程和高程中误差及按[pvv]计算的单位权中误差，分析成果中偶然误差和系统误差

的影响程度，对水准网的观测质量作综合评定。 

9.6.3 检算各项闭合差符合要求后，计算每千米高差中数偶然中误差和全中误差以及各点的偶然中

误差、最弱点中误差和相邻点相对高程中误差，作出精度评价。 

9.6.4 各监测点高程中误差、观测所得沉降量的中误差等精度信息。用严密的整体平差方法求出各

监测点的高程及相对上一期和第一期的沉降量。 

9.6.5 全部观测工作完成后，在编写的《无碴轨道线路垂直位移监测技术总结报告》中汇入各种图

表及数据，作为工程总结和技术档案。《高速铁路线路垂直位移监测技术总结报告》一式四份，监

测工作全部结束时提交。 

9.6.6  构筑物变形测量的相关资料应在竣工交验时一并移交接收单位。应提交下列综合成果资料： 

1 施测方案与技术设计书； 

2 控制点与观测点平面布置图； 

3 标石、标志规格及埋设图； 

4 仪器检验与校正资料； 

5 观测记录手簿； 

6 平差计算、成果质量评定资料及测量成果表； 

7 变形过程和变形分布图表； 

8 变形分析成果资料； 

9 变形测量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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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控制点埋石图及标志注字方法 

本附录所规定的各级平面水准点标石的埋设规格均为一般地区普通标石的埋

设（标石可采用混凝土预制桩或现场浇注），对于特殊地区的标石埋设，应根据线

路所在地区的土质、地质构造及区域沉降等因素，进行特殊地区的控制点埋设（如

基岩点、深埋点等）。 

A.1  控制点标志 

A.1.1  金属标志制作材料为铸铁或其它金属。规格应符合图 A.1.1 的规定，图中“××××××”

处为测量单位名称。 

A.1.2  不锈钢标志可采用直径为 12～20mm，长度为 20～30mm 不锈钢材料，下部采用普通钢筋焊

接而成。规格应符合图 A.1.2 的规定。 

                                

8
0

20
～
30

φ

不锈钢

普通钢

 
图 A.1.1  金属标志（单位：mm）               图 A.1.2  不锈钢标志（单位：mm） 

 
 
 

A.2  平面控制点标石的埋设 

A.2.1  建筑物顶上设置标石，标石应和建筑物顶面牢固连接。建筑物上各等平面控制点标石设置

规格应符合图 A.2.1-1、图 A.2.1-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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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300

300

 

 

 

 

 
  

 

图 A.2.1-1  建筑物 CP0 平面控制点标石（单位：mm） 

 
   图 A.2.1 建筑物上 CPI、CPII 平面控制点标石（单位：mm） 

 

A.2.2  CP0 控制点标石埋设规格应符合图 A.2.2 的规定。 

 
图 A.2.2  CP0 控制点标石埋设图（单位：mm） 

注：1－盖；2－土面；3－砖；4－素土；5－冻土；6－贫混凝土 

300

1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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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二等导线/三角形网/GPS 平面控制点标石埋设规格应符合图 A.2.3 的规定。 

 
图 A.2.3  二等导线/三角形网/GPS 平面控制点点标石埋设图（单位：mm） 

注：1－盖；2－土面；3－砖；4－素土；5－冻土；6－贫混凝土 

A.2.4 三等导线/三角形网/GPS 平面控制点标石埋设规格应符合图 A.2.5 规定。 

 

图 A.2.4 三等及以上导线/三角形网/GPS 平面控制点点标石埋设图（单位：mm） 

注：1－盖；2－土面；3－砖；4－素土；5－冻土；6－贫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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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 四等导线/三角形网/GPS 平面控制点标石埋设规格应符合图 A.2.5 规定。 

 
 

图 A.2.5 四等导线/三角形网/GPS 平面控制点标石埋设图（单位：mm） 

注：1－土面；2－素土；3－冻土线； 4－贫混凝土 

A.2.6 一、二级导线/五等 GPS 平面控制点标石埋设规格应符合图 A.2.6 规定。 

 
图 A.2.5  一、二级导线/五等 GPS 平面控制点标石埋设图（单位：mm） 

1－ 土面；2－素土；3－贫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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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水准点标石的埋设 

A.3.1  二等水准点标石埋设规格应符合图 A.2.6 的规定。 

 
图 A.2.6  二等水准点标石埋设图（单位：mm） 

1－盖；2－地面；3－砖；4-素土； 5－冻土线；6－贫混凝土 

A.3.2  三等水准点标石埋设规格应符合图 A.2.7 的规定。 

 
图 A.2.7  三等水准点标石埋设图（单位：mm） 

1－盖；2－地面；3－砖；4-素土； 5－冻土线；6－贫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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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  四等水准点标石埋设规格应符合图 A.2.8 的规定。 

 
图 A.3.3  四等水准点标石埋设图（单位：mm） 

1－地面；2－素土；3－冻土线；4－贫混凝土 

A.3.4  水准基点墙脚标石埋设规格应符合图 A.2.9 的规定。 

 

图 A.3.4  墙脚水准基点标石埋设图（单位：mm） 

1--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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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 深埋点水准点规格 

  

 
图 A.3.5 深埋点水准点规格及埋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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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CPIII 控制点的埋设要求 

A.4.1  有砟轨道 CPIII 平面控制点布设要求 

有砟轨道 CPIII 平面控制点布设应兼顾施工及运营维护要求，距线路中心 2.5～3.5m，沿线路

每隔 150～200m，相邻点间必须相互通视，相邻点宜按左右侧交替埋设，也可在铁路同侧埋设。控

制点元器件采用工厂精加工元器件，观测标志应用不易生锈及腐蚀的金属材料制作，能够长期保存、

不变形、体积小、结构简单、安装方便，标心为“＋”，标心清晰，对中误差满足小于±1mm。 

1  路基地段应埋设在接触网杆基座内侧方便架设全站仪的地方。埋设在接触网杆基座上的标

志应采用混凝土取孔器取一直径不小于 80mm，深不小于 250mm 的孔洞，再安置直径为 10～16mm，

长度不小于 200mm 的钢钉，最后用混凝土或强力粘合剂将测量标志固稳，标志头应比接触网杆基座

顶高 5～8mm；埋设在路肩上标志的尺寸应满足下图要求，一般距线路中心 2.9m（接触网杆基座内

侧联线）。 

2 桥梁地段 CPIII 平面控制桩宜设在挡碴墙顶端，安置强制对中器，点位应设于避车台处挡

碴墙顶（避车台附近）。 

3  隧道地段 CPIII 平面控制桩设在电缆槽顶，安全稳固，不受干扰，便于保存的地方。洞内

CPIII 埋设时，采用冲击钻钻好孔，再埋设测量标志，最后用水泥或强力粘合剂将测量标志固稳。 

4  CPIII 控制点号应唯一，便于查找，编号规则应符合以下要求： 

（1）以里程公里数字为字头，按照公里数递增进行编号，其编号反映里程数。 

（2）所有线路里程增加方向轨道左侧编号为奇数，里程增加方向轨道右侧编号为偶数，在有长

短链地段应注意编号不能重复。         

（3） CPIII 编号统一为七位数，具体规则为：××××（里程整公里数）+3（表示 CPIII）+

××（该公里段序号）。 

如：xxxx301，xxxCPIII02，“xxxx”为线路里程，如 K179 至 K180 公里段 1 公里范围内按里程

增长方向，CPIII 控制点编号可为“0179301，0179302……”。 

 

5 CPIII 控制点编号应清晰、明显地标在线路内侧，路基地段宜标绘于接触网杆；桥梁地段宜

标绘于挡砟墙内侧标志正下方 0.2m；隧道地段宜标绘于标志正上方 1.2m。点号标志字号应采用统

一规格字模，字高为 6cm 的正楷字体刻绘，并用白色油漆抹底，红色油漆喷写编号。点号铭牌白色

抹底规格为 40cmX30cm，红色油漆应注明 CPII 编号，工程线名简称，施测单位名简称。 

 

A.4.2  无砟轨道边角交会网 CPIII 控制点的技术要求 

1  元器件要求 

    （1）无砟轨道 CPⅢ控制点的元器件必须采用工厂精加工元器件（要求采用数控机床），用不

易生锈及腐蚀的金属材料制作，有带支架的反射镜、轨道标记销钉、标记点锚固螺栓、栓孔保护销

钉（塑料）等。平面和高程控制标志分别短标、长标，观测时进行平面、高程标互换。 

（2）CPⅢ控制网的测量标志必须达到以下要求：具有强制对中、能在其上安置和整平棱镜、

可将标志上的高程准确地传递到棱镜中心、能够校准棱镜上的圆水准气泡等功能，而且能够长期保

存、不变形、体积小、结构简单、安装方便、价格适中； 

（3）同一套测量标志在同一点重复安装的空间位置偏差应该小于±0.5mm，分解到 X、Y、Z

方向的重复安装偏差三方向应均小于±0.3mm； 

（4）不同套测量标志在同一点重复安装的空间位置偏差也应该小于±0.5mm，分解到 X、Y、

Z 方向的重复安装偏差三方向应均小于±0.3mm； 

（5）同一段线路上的轨道施工精调和精测单位、竣工时的轨道线形竣工测量单位、运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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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道维护和测量单位，必须使用同一型号的 CPⅢ控制网测量标志。 

2  埋设要求：CPIII 控制点距离布置一般为 60 m 左右一对，且不应大于 80 m， CPIII 控制

点布设高度应与轨道面上保持一定的高度。 

（1）一般路基地段宜布置在接触网杆上。 

 
图 A.4.2－1  无砟轨道 CPIII 路基地段埋设示意图 

注：CPIII 控制点距离设计轨面高差一般为 300mm 左右。 
（2） 当路基地段没有施工接触网杆时可以在路基上布置临时控制点桩或布置在已施工的接

触网杆的基座上。 

（3）桥梁上一般布置在防护墙上。 

 
图 A.4.2－2 无砟轨道 CPIII 控制点桥梁上埋设示意图 

注：1、CPIII 控制点距防护墙表面 50mm 左右。 

 
（4）隧道里一般布置在电缆槽顶面以上 30—50 厘米的边墙内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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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4.2－3  无砟轨道 CPIII 控制点隧道内埋设示意图 

注：标记点设置在内衬上，点位距电缆槽边墙表面 30-50cm 左右。 

CPⅢ控制点应设置在稳固、可靠、不易破坏和便于测量的地方，并应防冻、防沉降和抗移动，

控制点标识要清晰、齐全、便于准确识别和使用。 

3  CPIII 控制点的安装 

CPIII 控制点的安装：安装标记销钉（在不使用时可以将该销钉取下保存）、安装反射镜（在

不使用时可以将该反射镜及销钉取下保存）。CPII 控制点编号应清晰、明显地标在标志正上方 1.2m

附近，同一隧道点号标志高度应统一。点号标志字号应采用统一规格字模，字高为 6cm 的正楷字体

刻绘，并用白色油漆抹底，黑色油漆喷写编号。点号铭牌白色抹底规格为 30cm×20cm，黑色油漆

应注明 CPIII 编号，工程线名简称，施测单位名简称。 

        

图 A.4.2－ 4  CPIII 控制点安置棱镜  
4  CPIII 网络的点编号定义如下： 

CPIII 点按照公里数递增进行编号，其编号反映里程数。 

CPIII 点以数字 CPIII 为数字代码 

所有处于线路下行线轨道左侧的标记点，编号为奇数，处于上行线轨道右侧的标记点编号为偶

数，在有长短链地段应注意编号不能重复。 

                      CPIII 点名编号原则 

点编号 含   义 数字代码 在里程内点的位置 

0356301 
表示线路里程 DK356 范围内线路前进方向

左侧的 CPIII 第 1 号点，“3”代表“CPIII” 
0356301 

（轨道左侧）奇数 

1、3、5、7、9、11 等 

0356302 
表示线路里程DK1356范围内线路前进方向

右侧的 CPIII 第 1 号点，“3”代表“CPIII” 
0356302 

（轨道右侧）偶数 

2、4、6、8、10、12 等 

 

XX 线  

          035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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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线路定测标志桩尺寸 

A.4.1  方桩顶面为 4×4cm，若为圆桩顶面直径为 4cm，桩长 30～35 cm。 

A.4.2  标志桩尺寸宜为宽 5～8 cm，厚 2cm，桩长 35～40 cm。 

A.4.3  板桩尺寸宜为宽 4～5 cm，厚 1～1.5cm，桩长 30～35 cm。 

A.6  标识 

A.6.1  采用混凝土埋石的 CPⅠ、CPⅡ、CPⅢ控制点、水准基点的标志注字如图 A.6.1，在混凝土

的表面上应注明编号、单位、测设时间等。 

当在岩石上设水准点则应用红油漆将点全部涂红，并标注上述项目。 

                                             
CPⅠ控制点           CPⅡ控制点          CPⅢ控制点             水准基点 
 
 
  
 
 
 
 

图 A.6.1  标志注字示意图 

A.5.2  隧道后洞内中线点、水准点、控制点的标志，应在点位相应的隧道边墙上画出（如图 A.4.2），标志框内以

白油漆刷底色，以红油漆书写文字和数字。 

 
                          
  
        
 
 
  
                          
  
        
 

图 A.6.2  隧道内标志注字示意图 

 

 

 

 

CPⅠ 
×× 

 

 

年  月 

CPⅡ 
×× 

 
 

年  月 

CPⅢ 
×× 

 

 

年  月 

BMXX 
×× 

 

 

年  月 

中线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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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光电测距仪、全站仪技术要求 

B.0.1  光电测距仪、全站仪应按照仪器说明书正确使用。光电测距仪的照准头、经纬仪和反射镜

应按出厂时的配套号码使用，否则必须重新检验三轴（发射轴、接收轴、照准轴）的平行性和检定

加常数。 

B.0.2  新购的光电测距仪、全站仪，在使用前应进行检定，仪器修理后应重新检定。用于线路、

桥梁、隧道控制测量的光电测距仪、全站仪，每年应检定一次，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

检定；用于线路中线测量的光电测距仪应定期与精度不低于 1/100 000 的已知边长或自设的专用基

线比长，比测的误差超过标称误差的 2 倍时，应进行检定。 

检定的精度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中、短程光电测距规范》）（GB/T 16818-1997）的规定。 

B.0.3  光电测距仪、全站仪作业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检校三轴的平行性与圆水准器及光学对中器。 

2  视线宜高出地面和离开障碍物 1.2m 以上。 

3  视线应避免通过受电、磁场干扰的地方，一般要求离开高压线 2～5m。 

4  视线宜避免通过发热体（如散热塔、烟囱等）。 

5  视线背景应避免反光体，在反射光束范围内，不得同时出现两个反射器，测距时步话机应

避免距离仪器太近。 

6  在低气温下作业时，应有一定的预热时间，使仪器各电子部件达到正常稳定的工作状态，

方可测距。 

7  在晴天作业时，仪器应打伞，严禁将照准头对向太阳。在线路、桥梁、隧道控制测量中，

当反射镜无遮阳罩时应打伞。 

8  避免在烟、尘、雨、雾、霜、雪、雷、电及四级以上大风等不利条件下测距。 

B.0.4  所使用光电测距仪的光学经纬仪、电子经纬仪、全站仪的测角应在仪器有效检定期内。每

个项目作业前应进行以下项目的检验：  

1  照准部旋转轴正确性指标：管水准器气泡或电子水准器长气泡在各位置的读数较差， 1″

级仪器不应超过 2 格，2″级仪器不应超过 1 格，6″级仪器不应超过 1.5 格； 

2  光学经纬仪的测微器行差指标：0.5″级仪器不应大于 0.5″，1″级仪器不应大于 1″，2″

级仪器不应大于 2″； 

3  隙动差指标：0.5″和 1″级仪器不应大于 1″，2″级仪器不应大于 2″； 

4  水平轴不垂直于垂直轴之差指标：0.5″和 1″级仪器不应超过 10″，2″级仪器不应超过

15″，6″级仪器不应超过 20″； 

5  补偿器的补偿要求，在仪器补偿器的补偿区间，对观测成果应能进行有效补偿； 

6  垂直微动螺旋使用时，视准轴在水平方向上不产生偏移； 

7  照准部旋转时，仪器基座的位移指标：0.5″和 1″级仪器不应超过 0.3″，2″级仪器不应

超过 1″，6″级仪器不应超过 1.5″； 

8  光学（或激光）对点器的对中误差不应大于 1mm。 

B.0.5  光电测距仪、全站仪技术的测距及辅助工具的检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购置的仪器或大修后，应进行全面检校。 

2  测距仪使用的气象仪表，应送气象部门按有关规定检测。当在高海拔地区时使用空盒气压

计时，宜送当地气象台（站）校准。 

3  测尺频率的校正精度应高于 1×10
-6
。　 

4  周期误差的振幅不应大于仪器标称精度中固定误差的 0.6 倍，检定中误差不应大于 0.5mm。 

5  加常数的检定中误差不应大于仪器标称精度中固定误差的 0.5 倍；乘常数的检定中误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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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大于仪器标称精度中比例误差系数的 0.75 倍。 

6  光学对中器旋转 180 时，先后标定的两点应重合，对中误差不应大于 1mm。 

7  安置反射器的对中杆使用前应检查圆水准的正确性；安置反射器的光学对中器旋转 180 时，

先后标定的两点应重合，对中误差不应大于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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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水准仪（电子水平仪）、水准尺技术要求 

C.1 仪器作业要求 

C.1.1  作业时，所使用水准仪（电子水平仪）应在仪器有效检定期内。每个项目作业前应进行以

下项目的检验： 

1  水准仪视准轴与水准管轴的夹角 i，在作业开始的第一周内应每天测定一次，i 角稳定后可

每隔 15 天左右测定一次，DS05、DS1 级不应超过 15″；DS3 级不应超过 20″ 

2 水准仪光学测微器的使用应正确，其分划值的平均值与名义值之差应不超过 0.001mm。 

3 补偿式自动安平水准仪的补偿误差△a 对于二等水准测量不应超过 0.2″，三等水准测量不

应超过 0.5″。 

C.1.2  水准尺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水准尺上的米间隔平均长与名义长之差，因瓦水准标尺，不应超过 0.15mm；条行码尺，不

应超过 0.10mm。木质双面标尺不应超过 0.5mm。 

2  水准尺的圆水准器气泡，当水准标尺位于垂直位置时应居中。 

3  水准尺分划面弯曲差（矢距），对于线条式因瓦水准标尺应不超过 4mm；对区格式水准标尺

应不超过 8mm。 

 

C.2 仪器的检校 

C.2.1 用于水准测量的仪器应送守定计量检定单位进行检定和校准，并在检定和校准的有效期内使

用。 

C.2.2 水准仪的检校按 JJG425 规定执行，水准标尺的检校按 JJG8 按规定执行，光电测距仪的检校

按 JJG703 规定执行，光学经纬仪的检校按 JJG414 规定执行，GPS 接收设备的检校按 JJF1118 规定

执行。 

C.2.3 对于新出厂仪器以及作业前和跨河水准测量使用的人仪器检校，项目按表 C.2.3 规定执行，

检验方法和技术要求按 GB/T12897-2006 附录 B 执行。 

表 C.2.3 

序号 仪器 检验项目 新仪器 作业前 跨河水准测量 

1 标尺的检视 + + + 

2 标尺上的圆水准器的检校 + + + 

3 标尺分划面弯曲差的测定 + + + 

4 标尺名义米长及分划偶然中误差的测定 + + + 

5 标尺温度膨胀系数的测定 +   

6 

水准 

标尺 

一对水准标尺零点不等差的测定（条码标尺）一

对水准标尺零点不等差及基辅分划读数差的测定 

+ + + 

7 标尺中轴线与标尺底面垂直性测定 +   

8 

 

 水准仪的检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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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水准仪上概图水准器的检校 + + + 

10 光学测微器隙动差和分划值测定 + + + 

11 视线观测中误差的测定 +   

12 自动安平水准仪补偿误差的测定 +   

13 十字丝的检校 +   

14 数字水准仪视线距离测量误差 +   

15 调焦透镜运行误差的测定 +   

16 气泡式水准仪交叉误差的检校 +  + 

17 i 角检校 + + + 

18 双摆位自动安平水准仪摆差 2C 角的测定 + + + 

19 测站高差观测中误差和坚轴误差的测定 + + + 

20 自动安平水准仪器致误差的测定 +   

21 倾斜螺旋隙动差、分划误差和分划值的测定 +   

22 符合水准 器分划值的测定   + 

23 

 

 

 

 

 

 

 

 

 

 

 

 

 

 

 
系统分辨率检定 +   

24 垂直度盘测微器行差的测定   + 

25 

经纬仪 
一测回垂直角观测中误差的测定   + 

C.2.4 表 C.2.3 中+表示应检验的项目，当所有使用的仪器的方法该项检验无关时，可不作检验。

表中 4、5、20、23 项检验由法定计量检定单位进行检验。 

C.2.5 经过修理和校正后的仪器应检难受其影响的有关项目，自动安平系统修理和校正后，第 20

项应检验。 

C.2.6 自动发平光学水准仪每天检校一次 i 角，气泡式水准仪每天上下、各检校一次，i 角，作业

开始后的 7个工作日内，若 i 角较为稳定，以后每隔 15 天检校一次。 

C.2.7 数字水准仪，整个作业期间应每天开测前进行 i 角测定，若开测为未结束测段，则在新测段

开始前进行测定。 

C.2.8 每日工作开始前应检校表 C.2.3 中第 2、9 项。若对仪器某一部件的质量有怀疑时，应及时

进行相应项目的检验。 

C.2.9 作业期结束后应检验表 C.2.3 中第 3、4 项各一次。 

 

C.3  二等水准测量外业高差改正数计算 

C.3.1 水准标尺长度改正 

    1 依据水准标尺长度计量部门提供的检定结果施加改正。若出测前与收测后水准标尺每名义米

长的变化不大于 30μm，则取平均值进行改正；若变化超过 30μm，应分析变化原因，决定是否重

测或如何进行改正。 

    2 计算改正数的方法 

水准测量测前、测后两次检定标尺长度与改正系数计算示例如表 C.3.1 

               C.3.1   标尺长度改正系数计算示例表           单位：mm 

一根标尺名义米长 一付标尺 标尺改正系数 
测定日期 

尺号 No.50151 尺号 No.50152 名义米长 ƒ=名义米长-1 000 

测前 1979.4.26 1 000.005 1 000.010 1 000.008   

测后 1979.9.30 1 000.009 1 000.020 1 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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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数 1 000.007 1 000.015 1 000.011 0.011 

一测段高差改正数 δ 由(4.6.1 )计算： 

δ=ƒ•h                                    C.3.1 

式中： 

h——往测或返测高差值，单位为（m）； 

ƒ——标尺改正系数，单位为毫米每米（mm/m）。 

C.3.2  水准标尺温度改正 

     一测段高差改正数∂由式（4.6.2）计算： 

   ( )[ ]hatt ··0−Σ=∂                                  C.3.2 

式中: 

t——标尺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0——标尺长度检定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a——标尺因瓦带膨胀系数，㎜/（㎜·℃）； 

h——测温时段中的测站高差，单位为米（m）。 

C.3.3 正常水准面不平行改正 

    一测段高差正数ε 由式 C.3.3-1 计算:  

            ( ) mmii H γγγε /1 ⋅−−= +                          （C.3.3-1） 

 式中: 

mγ ——两水准点正常重力平均值,10
-5
m/s

2
，依式 C.3.3-2 计算； 

iγ 、 1+iγ ——分别为 1+i 点椭球面上的正常重力值，10-5 m/s2,依式 C.3.3.-3 计算； 

Hm——两水准点概略高程平均值，单位为米（m）。     

 miim H1543.02/)( 1 −+= +γγγ
                          （ C.3.3-2） 

     γ  =978032(1+0.0053024sin
2
φ—0.0000058sin

2
φ)          （C.3.3.-3） 

式中: 

    φ ——水准点纬度； 

    γ 值取至 0.01×10
-5
m/s

2
。 

 

C.3.4 水准路线闭合差的改正 

    若所计算的水准路线自成独立环线，或闭合于两个已知高程的水准点之间的单一路线，则此路

线材合差 W应按测段站数 n 成比例配赋于各测段高差中，按式 C.3.4 计算高差改正数 iν ： 

               Wnnii ⋅Σ−= /ν                               （C.3.4） 

式中: 

W——已施加 C.3.1∽C.3.3 的各项改正后的闭合差,单位为毫米(㎜)； 

in ——第 i 测段的测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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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控制点点之记 

XXX 点之记 
工程名称：                                                  第    页 共    页 
点    名  等  级  

详细位置图: 
 
 
 
 
 
 
 
 
 

标石断面图： 
 

点位 
详细 
说明 

 
 
 
 
 
 
 
 
 

（点位近视图片） 

交通路线 
 
 

所在地 

 
 
 
 
 
 
 
 

（点位远景、远视图片） 

标石类型  概略坐标 
标石质料  B                 L 
选点单位  埋石单位  观测单位  
选 点 者  埋 石 者  观 测 者  
选点日期  埋石日期  观测日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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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标志委托保管协议 
 

甲  方：                                乙  方： 

联系人：                                联系人： 

电  话：                                电  话： 

本协议甲方委托乙方就                  测量标志桩提供看护、保

管服务，双方经过平等协议，在认真、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甲方将位于                                  的测量标志桩委

托给乙方进行看管，乙方负责保护。甲方于签订协议当日一次性付给乙方

标石占地费及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看护费     

元，乙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进行保护，不得拆除、移动和破

坏测量标志；埋设标志占用的土地不得用作影响标志稳定的其它用途。 

甲  方：                      乙  方：  

代  表：                      身份证号： 

日  期：                      地  址：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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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变形测量控制点规格 

E.0.1  变形测量观测墩的造埋规格应符合图 A.2.1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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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0.2  变形测量观测墩图（单位：mm） 

注：墩面尺寸根据强制归心装置尺寸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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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CPⅢ控制点间的水准路线 

 

CPⅢ控制点间的水准路线见图 F.0.1 所示的形式进行。外业测量时，左边第一个闭合环的四

个高差应该由两个测站完成，其他闭合环的三个高差可由一个测站按照后-前-前-后或前-后-后-

前的顺序测量。 

 

 
图 F.0.1 CPⅢ控制点间的水准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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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规定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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